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訴字第26號

原      告  甲○○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丙○○  

0000000000000000

            戊○○（即己○○）

0000000000000000

原告共同

訴訟代理人  林亮宇律師

            張馨尹律師

被      告  富隆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張婉婷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張益隆律師

複代理人    林怡芬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資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4月11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甲○○新台幣153,940元，及自民國113年9月11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被告應給付原告丙○○新台幣438,211元，及自民國113年9月11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被告應給付原告戊○○新台幣209,251元，及自民國113年9月11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被告應提繳新台幣31,212元至原告甲○○之勞工退休金專戶。

被告應提繳新台幣83,923元至原告丙○○之勞工退休金專戶。

被告應提繳新台幣37,055元至原告戊○○之勞工退休金專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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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二十七、原告甲○○負擔百分之三十

二、原告丙○○負擔百分之九、原告戊○○負擔百分之三十二。

本判決第一項、第四項部分得假執行；惟如被告分別以新台幣15

3,940元、新台幣31,212元為原告甲○○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

執行。

本判決第二項、第五項部分得假執行；惟如被告分別以新台幣43

8,211元、新台幣83,923元為原告丙○○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

執行。

本判決第三項、第六項部分得假執行；惟如被告分別以新台幣20

9,251元、新台幣37,055元為原告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

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

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

條第1項第3款分別定有明文。經查：原告等原起訴請求被告

分別給付原告甲○○、丙○○、戊○○（即己○○，下逕稱

原告戊○○）短計薪資（含短少給付工資及特休未休工

資）、延長工作時間工資、資遣費之金額，以及失業給付差

額之損失，共計新台幣（下同）959,337元、339,948元、91

2,670元，並分別為原告甲○○、丙○○、戊○○補提繳短

少提繳之勞工退休金60,100元、60,738元、60,100元，至原

告等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帳戶；嗣經被告提出原告等之出勤紀

錄及薪資明細，原告遂於民國（下同）113年9月10日、113

年10月21日提出書狀，更正請求短計延長工作時間工資、失

業給付差額損失及補提繳勞工退休金之金額並變更聲明，最

終將聲明變更為如下二、（一）所示，核原告等聲明之變

更，均屬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應予以准許。

二、原告起訴主張：

（一）聲明求為判決：⑴被告應給付原告甲○○1,237,972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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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中278,635元自113年9月10日起，其餘金額自民事變

更訴之聲明暨準備一狀送達翌日起，並均至清償日止，按

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⑵被告應給付原告丙○○7

50,998元，及其中411,050元自113年9月10日起，其餘金

額自民事變更訴之聲明暨準備一狀送達翌日起，並均至清

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⑶被告應給付

原告戊○○1,301,682元，及其中389,012元自113年9月10

日起，其餘金額自民事變更訴之聲明暨準備一狀送達翌日

起，並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⑷被告應提繳86,366元，及其中26,266元自113年10月18

日起，其餘金額自民事變更訴之聲明暨準備二狀送達翌日

起，並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至勞

動部勞工保險局設立之原告甲○○勞工退休金個人帳戶；

⑸被告應提繳96,650元，及其中26,266元自113年10月18

日起，其餘金額自民事變更訴之聲明暨準備二狀送達翌日

起，並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至勞

動部勞工保險局設立之原告丙○○勞工退休金個人帳戶；

⑹被告應提繳95,126元，及其中35,026元自113年10月18

日起，其餘金額自民事變更訴之聲明暨準備二狀送達翌日

起，並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至勞

動部勞工保險局設立之原告戊○○勞工退休金個人帳戶；

⑺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⑻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

行。

（二）原告甲○○、丙○○、戊○○等三人原分別任職於美利達

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及信亞人力派遣股份有限公司，嗣因被

告公司挖角，而於109年10月5日起，任職於被告公司，擔

任作業員，勞動條件約定為工資按月5萬元，工作時間自

上午8時至下午6時，中午12時至下午1時為休息時間，並

可合併原告前於美利達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或信亞人力派遣

股份有限公司之工作年資，計算特別休假；嗣於110年1

月，被告未經原告甲○○、戊○○之同意，片面調降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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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工資為33,000元，復於111年12月再調降二人工資至26,

400元，又於112年3月間，被告將工作時間調整為上午8時

至下午5時，並以此為由，未經原告三人同意，調降原告

三人之工資；被告於112年12月無故資遣原告三人。被告

短少給付原告工資，且未依兩造約定，併計原雇主之工作

年資，致特別休假日數短少，就原告工作超過8小時之加

班費，未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24之規定計算，

亦短少給付；另被告未依原告實際薪資計算資遣費、投保

就業保險及提撥勞工退休金，致資遣費有短少，及原告受

有失業給付差額損失，與未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之損失

（按當月工資計算應提繳數額）。爰依兩造間之勞動契

約、勞基法第24條、第38條第4項、就業保險法第38條第3

項、勞工退休金條例（下稱勞退條例）第31條第1項等規

定，請求被告給付原告甲○○短少給付之工資720,330

元、特休未休工資86,668元、加班費328,915元、資遣費3

2,861元、失業給付及職業訓練生活津貼差額損失98,030

元，共1,237,972元，及提繳98,030元至原告甲○○之勞

工退休金專戶；給付原告丙○○短少給付之工資13萬元、

特休未休工資53,334元、加班費467,090元、資遣費8,312

元、失業給付差額損失92,262元，共750,998元，及提繳9

6,650元至原告丙○○之勞工退休金專戶；給付原告戊○

○短少給付之工資720,330元、特休未休工資40,001元、

加班費439,472元、資遣費32,861元、失業給付及職業生

活津貼差額損失98,030元，共1,301,682元，及提繳95,12

6元至原告戊○○之勞工退休金專戶。

三、被告則以：

（一）原告丙○○係自109年10月5日受僱於被告，原告甲○○及

戊○○則是自109年10月19日起受僱於被告；兩造約定之

每月工資為基本工資23,800元，工作時間為9小時（自上

午8時至下午6時，中間下午12時至下午1時為休息時

間），超過8小時部分（即下午5時至6時）則以每月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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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金補償，試用期3個月，試用期間之生產獎金為26,200

元，故試用期可領取之金額為5萬元，試用期滿則依個人

工作情形及公司營業狀況調整生產獎金。109年12月間試

用期滿後，原告甲○○、戊○○因工作情形不如預期及基

本薪資調漲，故自110年1月份起，每月工資調整為基本工

資24,000元、生產獎金9,000元，共33,000元，原告丙○

○則因工作情形良好，每月工資調整成基本工資24,000

元、生產金26,2000元，仍維持5萬元；又被告分別於111

年1月至112年4月間，配合基本工資調漲，而調整原告3人

之每月工資及生產獎金，但仍維持原告甲○○、戊○○每

月領取33,000元，原告丙○○每月領取5萬元；後於112年

5月間，因被告業務緊縮、工作量劇減，而向所有勞工表

示將調降生產獎金，故原告甲○○、戊○○每月得領得之

金額變更為3萬元，原告丙○○得領得之金額變更為45,00

0元；被告就勞工每月領取之薪資，均有製成薪資明細

表，交由勞工確認無誤後簽名。是原告3人之每月工資為

基本工資，被告亦配合基本工資而調漲，生產獎金則依被

告之營運狀況作些微調整，此經原告等同意並於每月薪資

明細簽名確認無誤，並無片面降薪之情形。

（二）原告請求給付短少給付工資部分，因原告等之工資為基本

工資，被告也有依法調整基本工資，並無短少給付之情

形，另就因原告甲○○、戊○○因工作情形不如預期，被

告調整其等能領取之總金額，以及112年5月間，因被告業

務緊縮、工作量劇減，被告調整原告等能領取之總金額部

分，被告每月都有提供薪資明細供原告三人確認無誤簽

名，原告三人並無任何異議，足見原告三人同意被告每月

所給付之總額，原告等稱被告片面降薪，顯非事實；原告

請求特休未休工資部分，被告否認有同意工作年資自受僱

於原雇主時起算，原告等其等任職後之特別休假為34日，

其等稱未給與特別休假，顯屬無據；加班費部分，被告公

司係於每日上午8時開始上班，原告等倘因個人因素提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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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被告打卡，顯與被告無涉，又兩造原即約定工作時間為

上午8時至下午6時，下午5時至6時之加班費以生產獎金補

償，被告已有給付生產獎金，超過下午6時部分，被告會

依加班時數給加班費（依約定之工資即基本工資計算），

而被告已依原告之加班時數給予加班費，也將所領取之加

班費記載於薪資明細中，經原告等確認無誤簽名，並無短

少加班費之情形；資遣費部分，原告甲○○、丙○○、戊

○○之平均工資分別為29,198元、39,777元、29,294元，

被告已分別依3萬元、45,000元、3萬元計算資遣費，並無

短少給付情事；失業給付及職業訓練生活津貼差額損失部

分，原告三人之工資為基本工資，而非5萬元，被告已依

法為原告投保就業保險，原告三人並未受有任何失業給付

差額之損害，且原告丙○○所提歷次請領文件僅2個月，

其請求超過2個月部分，即屬無據，另依就業保險法第17

條第2項之規定，失業給付及職業訓練生活津貼不得同時

請領，此依勞動部勞工保險局113年8月8日函文，原告甲

○○雖符合職業訓練生活津貼聲請之規定，然因已領取失

業給付，故回收重疊之失業給付，亦可知悉，故原告甲○

○、戊○○所請求失業給付6個月及職業訓練生活津貼2.5

個月顯重複請求，又原告均表示有請領失業給付，亦未提

出證據證明其曾經公立就業服務機構安排參加全日制職業

訓練，顯不符合請領職業訓練生活津貼之要件，故原告主

張有職業訓練生活津貼差額之損失，亦屬無據；另因原告

等人之工資為基本工資，而非5萬元，被告已依法為原告

等提繳勞工退休金，是原告等請求補提繳勞工退休金，亦

無理由。

（三）並聲明：⑴原告之訴駁回；⑵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⑶如

受不利之判決，被告願供擔保，請准免為假執行。

四、得心證之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其等原分別任職於美利達工業股份有限公

司及信亞人力派遣股份有限公司，嗣因被告公司挖角，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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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109年10月份起，任職於被告公司，擔任作業員，於112

年12月，原告遭被告資遣等情，業據其等提出投保薪資明

細、原告甲○○薪資帳戶歷史交易明細表、原告丙○○及

戊○○之薪資帳戶存摺封面及內頁交易明細、徵詢工作意

願調查表、原告三人之領取資遣費及非自願離職證明書證

明等件為憑，且為被告所不爭執，堪信為真實。惟原告主

張，其等之工資為按月5萬元，遭被告片面降薪，致工資

給付短少，被告於挖角時有承諾可延續前雇主之工作年資

計算特別休假，惟被告未依約計算，致特別休假日數短

少，又原告工作超過8小時部分，被告未依勞基法第24條

規定給付加班費，另被告未依原告等之實際薪資計算資遣

費、投保就業保險及提撥勞工退休金，致資遣費有短少，

及受有失業給付差額與未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之損失，而

依兩造間之勞動契約、勞基法第24條、第38條第4項、就

業保險法第38條第3項、勞退條例第31條第1項等規定，請

求被告給付短少給付之工資、特休未休工資、加班費、資

遣費、失業給付及職業訓練生活津貼差額損失，原告甲○

○共1,237,972元、原告丙○○共750,998元、原告戊○○

共1,301,682元，並分別為原告甲○○、丙○○、戊○○

補提繳86,366元、96,650元、95,126元至其等之勞工退休

金專戶，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

（二）按工資，謂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包括工資、薪金及

按計時、計日、計月、計件以現金或實物等方式給付之獎

金、津貼及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均屬之，勞工與雇

主間關於工資之爭執，經證明勞工本於勞動關係自雇主所

受領之給付，推定為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勞基法第

2條第3款、勞動事件法第37條分別定有明文。所謂「因工

作而獲得之報酬」，係指符合「勞務對價性」而言，基於

勞動契約之法理，若屬勞工因提供勞務而由雇主所獲得之

對價，即應認定為工資；又所謂「經常性之給與」，係指

在一相當時間內，一般情形下所可領得之給付，然未必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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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上之經常性有關，而係指制度上之經常性而言，亦即

於勞動契約中事先約定或依工作規則、慣例，其給付標準

能事先確定或可得確定者即屬之，因此只要在企業既定制

度下，勞工每次滿足該制度所設定之要件時，雇主即有支

付該制度所訂給與之義務者，即具工資之性質，而應納入

平均工資之計算基礎，不因給付名稱而受影響。

（三）關於原告任職期間、勞動條件部分。原告主張其等均自10

9年10月5日起，任職於被告公司，惟依被告所提之人事資

料，原告三人之到職日期，應分別為原告甲○○109年10

月19日、原告丙○○109年10月5日、原告戊○○109年10

月19日，此也與原告等之勞保投保紀錄、打卡紀錄相符，

另依原告等之勞保投保紀錄，原告等之離職日期應為113

年1月31日；就工作時間部分，兩造並不爭執係自早上8時

至下午6時，中午12時至下午1時為休息時間，嗣於112年3

月間，調整為上午8時至下午5時；就原告等人之初任職時

之工資，原告主張為5萬元等語，被告則辯稱原告之工資

為基本工資23,800元，其餘為生產獎金云云，惟被告就其

所辯生產獎金非屬工資部分，未提出任何證據以實其說，

且依被告所提之原告薪資明細（見本院勞專調字卷第175

至225頁），該生產獎金金額均為固定，且事後有隨基本

工資之調漲而減少，以維持薪資總額，足見該生產獎金仍

屬原告因提供勞務而由被告處所獲定時、定額之對價，而

具經常性，性質自屬工資，故被告之抗辯並不足採，則原

告主張出任職之工資為5萬元堪屬可採，並且生產獎金乃

屬工資之性質。上開部分，先予以認定，以下則就原告請

求各項目金額，一一認定。

（四）原告請求被告給付短少工資部分：

　　⑴原告主張其等工資原約定為5萬元，嗣於110年1月，被告

片面調降原告甲○○、戊○○之工資為33,000元，復於11

1年12月再調降二人工資至26,400元，復於112年3月間，

調降原告三人之工資等語；被告則辯稱原告甲○○、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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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自110年1月份起，工資調整為33,000元，111年1月至

112年4月間，僅有因基本工資之調漲而調整原告等工資項

目之金額，至112年5月時，因被告業務緊縮、工作量劇

減，而向員工表示將調降生產獎金，原告甲○○、戊○○

每月得領得之金額變更為3萬元，原告丙○○得領得之金

額變更為45,000元等語。查如上述，原告之工資，除底薪

即基本工資外，生產獎金亦為工資之性質，另就薪資調整

之時間及調整後之金額，觀原告等人之薪資明細（見本院

勞專調字卷第175至225頁），應以被告所述，較為符合，

故原告三人之工資，應為原告甲○○、戊○○109年10月

至12月5萬元、110年1月至112年4月33,000元、112年5月

至113年1月31日3萬元，原告丙○○自109年10月至112年4

月5萬元、112年5月至113年1月31日45,000元。

　  ⑵又原告主張被告未經其等同意，片面對其等降薪，請求給

付原告甲○○720,330元、原告丙○○13萬元、原告戊○

○720,330元之短少薪資云云，為被告否認，並辯稱原告

之薪資為基本工資，伊已隨基本工資調整給付，且調整給

付時，被告都有提供薪資明細予原告確認無誤簽名，原告

三人並無任何異議，足見原告三人同意被告每月所給付之

總額等語。經查，就被告辯稱原告之薪資為基本工資部

分，業經本院說明生產獎金乃屬工資之性質如前述，被告

此部分之抗辯難認有據；至於被告抗辯原告三人有同意薪

資調整部分，原告等分別於110年1月、112年5月遭被告調

降薪水，卻仍繼續於被告公司工作，足見其等對被告調整

薪資，應有默示之同意。是以被告辯稱原告有同意工資之

調整，並非無據，則原告等主張被告有短少給付工資，請

求被告給付，為無理由。

（五）原告請求被告給付特休未休工資部分：　　　

　　⑴原告主張其等之休假年資，應自其等任職於原雇主時起

算，被告未依約計算，致特休日數短少，請求給付原告甲

○○86,668元、原告丙○○53,334元、原告戊○○4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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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云云，為被告否認。查原告就其主張，雖請求傳喚證人

丁○○、乙○○，惟原告於113年5月23日提起本件訴訟，

證人丁○○、乙○○則於113年5月21日提起訴訟，依相同

主張另案訴請被告給付工資，經本院113年度勞訴字第32

號受理在案，經本院調閱該案卷核對無訛，則上開證人與

原告就兩造間約定勞動條件為何，利害關係密切，難認無

虛偽陳述之虞，是認上開證人所為證述內容，尚難憑採。

原告復未提出其他證據證明兩造約定併計原雇主年資，是

其此部分主張，即不足採。

　　⑵又原告等任職被告之日起算，特休日數為34日，並已休畢

為兩造所不爭執，則原告請求被告給付特休未休工資，即

屬無據。　

（六）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加班費部分：

　　⑴按出勤紀錄內記載之勞工出勤時間，推定勞工於該時間內

經雇主同意而執行職務；法院得依已明瞭之事實，推定應

證事實之真偽；雇主延長勞工工作時間者，其延長工作時

間在2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3分之1以

上，加給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再延長工作時間在2小時

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3分之2以上，勞動事件

法第38條、民事訴訟法第282條、勞基法第24條第1項第1

款、第2款分別定有明文。次按雇主與勞工因確定延長工

作時數有困難，或為便利計算薪酬，就應給付勞工含加班

費在內之工資，採取一定額度給付之方式，基於契約自由

原則，雖非法所不許，但仍須可明確區分何者為平日工

資，何者為加班費，以判斷延長工時工資之給與，是否合

於法律規定之標準；如其給付優於勞基法第24條、第39條

規定，固得拘束勞雇雙方，如有不足，則屬違背強制規

定，勞工仍得就該不足之部分，請求雇主給付；又勞資雙

方約定薪資包含延長工時工資，須勞雇雙方有所約定，亦

即雇主已取得勞工之同意始可，不得僅以勞工每月薪資所

得高於基本工資加計延時工資總額，即認為雇主薪資給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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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方式符合勞基法之規定（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4

號、110年度台上字第53號民事判決意旨可參）。是倘若

雇主未能證明勞僱雙方已合意約定薪資包含延長工時工

資，且可明確區分何者為平日工資，何者為加班費，並合

於勞基法所定數額，基於保障勞工之立法意旨，勞工仍得

依法請求各該工資。

　　⑵原告主張被告就其工作超過8小時部分，未依勞基法之規

定計算加班費，致加班費短少，而請求被告給付原告甲○

○328,915元、原告丙○○467,090元、原告戊○○439,47

2元等語，為被告否認，並辯稱原告之工資包含基本工資

及生產獎金，下午5時至6時之加班費，已以生產將金補

償，原告不能再請求此部分之加班費，另被告公司係於每

日上午8時開始上班，原告等倘因個人因素提早至被告打

卡，顯與被告無涉，又原告等之薪資為基本工資，應以此

計算加班費云云。

　　⑶經查，依原告等人之打卡紀錄（見本院卷第51至156

頁），原告確實有於原約定工作時間以外繼續工作之情

形，依法被告即應給付原告等加班費。而就加班時數之計

算，被告辯稱下午5時至6時之加班費，已以生產將金補

償，原告不能再請求此部分之加班費云云，惟被告就此與

法律規定不同之約定，並未提出證據證明之，且觀原告等

之薪資明細，原告之工資固然分列底薪及生產獎金，但並

未載明生產獎金之給付內容為何，原告等之工資又有「加

班費」之給付名目，可知此二給付內容有異，且如前述，

原告之工資於基本工資調漲時，生產獎金就會跟著調降，

生產獎金應僅係為維持原告薪資總額，又被告公司於112

年3月間，將工作時間調整為上午8時至下午5時，然原告

等人之薪資明細上，仍有生產獎金之記載，足見該生產獎

金並非下午5時至6時之加班費，故原告下午5時至6時之加

班，仍應計入加班時數，計算加班費；被告復稱被告公司

係於每日上午8時開始上班，原告等倘因個人因素提早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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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打卡，顯與被告無涉等語，查勞動事件法第38條，固

然規定「出勤紀錄內記載之勞工出勤時間，推定勞工於該

時間內經雇主同意而執行職務」，惟兩造並不爭執被告公

司之上班時間為8時，又衡諸一般勞工於上班時間，為避

免遲到，提前到公司打卡屬正常且可預期之情形，於原告

沒有提出證據證明其等提前至公司是執行勤務之情況下，

難依原告等有提前至公司打卡之情形，即認為原告等有提

前至公司加班。另就平日每小時工資額，被告固辯稱因原

告之工資為基本工資，應以基本工資計算加班費，惟如上

述，原告之生產獎金屬工資性質，亦應加入計算每小時工

資額。

　　⑷則依原告等人之出勤紀錄（見本院卷二第51至156頁），

並依上開條件，計算原告等人於被告任職期間，得請求之

加班費如附表一至三所示，扣除被告前已給付之加班費

後，被告尚應給付原告甲○○133,216元、原告丙○○34

5,210元、原告戊○○188,760元，原告等逾此部分之主

張，為無理由。

（七）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資遣費部分：

　　⑴按勞工適用本條例之退休金制度者，適用本條例後之工作

年資，於勞動契約依勞基法第11條、第13條但書、第14條

及第20條或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第23條、第24條規定終止

時，其資遣費由雇主按其工作年資，每滿1年發給2分之1

個月之平均工資，未滿1年者，以比例計給；最高以發給6

個月平均工資為限，不適用勞基法第17條之規定，勞工退

休金條例第12條定有明文。

　  ⑵本件原告等主張被告未依其等之實際薪資計算資遣費，請

求被告給付原告甲○○32,861元、給付原告丙○○資遣費

8,312元、給付原告戊○○資遣費32,861元等語，為被告

否認，並辯稱原告甲○○、丙○○、戊○○之平均工資分

別為29,198元、39,777元、29,294元，被告已分別依3萬

元、45,000元、3萬元計算資遣費，並無短少給付情事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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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然查，兩造已有合意調降薪資乙情，業據本院認定如

前，則原告主張被告應以5萬元計算平均工資，核發資遣

費，即屬無據；惟被告有短少給付原告加班費之情事，加

班費為經常性給與，為工資之一部分，應計入平均工資之

計算，則被告確有短少給付資遣費之情形，自應給付原告

資遣費差額，計算如下。

　  ⑶原告甲○○自109年10月19日至113年1月31日受僱於被

告，年資計3年3月13日，月平均工資為30,285元【計算

式：（30,000元+30,000元+30,000元+31,708元+30,000元

+30,000元）÷6= 30,285元，元以下四捨五入】，依前開

規定，被告應給付原告甲○○資遣費49,760元，扣除被告

已給付之49,292元，尚應給付468元。

　　⑷原告丙○○自109年10月5日至113年1月31日受僱於被告，

年資計3年3月27日，月平均工資為45,214元【計算式：

（45,000元+45,000元+45,000元+46,286元+45,000元+45,

000元）÷6=45,214元，元以下四捨五入】，依前開規定，

被告應給付原告丙○○資遣費75,168元，扣除被告已給付

之74,813元，尚應給付355元。

　　⑸原告戊○○自109年10月19日至113年1月31日受僱於被

告，年資計3年3月13日，月平均工資為30,143元【計算

式：（30,000元+30,000元+30,000元+30,858元+30,000元

+30,000元）÷6=30,143元，元以下四捨五入】，依前開規

定，被告應給付原告戊○○資遣費49,527元，扣除被告已

給付之49,292元，尚應給付235元。

　　⑹是被告應再給付原告甲○○468元、原告丙○○355元、原

告戊○○235元之資遣費，原告逾此部分之主張，即屬無

據。

（八）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失業給付及職業生活津貼差額差額損失

部分：

　　⑴按投保單位違反本法規定，將投保薪資金額以多報少或以

少報多者，自事實發生之日起，按其短報或多報之保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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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額，處四倍罰鍰，其溢領之給付金額，經保險人通知限

期返還，屆期未返還者，依法移送強制執行，並追繳其溢

領之給付金額。勞工因此所受損失，應由投保單位賠償

之；本保險保險效力之開始及停止、月投保薪資、投保薪

資調整、保險費負擔、保險費繳納、保險費寬限期與滯納

金之徵收及處理、基金之運用與管理，除本法另有規定

外，準用勞工保險條例及其相關規定辦理，就業保險法第

38條第3項、第40條分別定有明文。

　　⑵再按失業給付按申請人離職辦理本保險退保之當月起前6

個月平均月投保薪資百分之60按月發給，最長發給6個

月。但申請人離職辦理本保險退保時已年滿45歲或領有社

政主管機關核發之身心障礙證明者，最長發給9個月；被

保險人非自願離職，向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求職登記，

經公立就業服務機構安排參加全日制職業訓練，於受訓期

間，每月按申請人離職辦理本保險退保之當月起前6個月

平均月投保薪資百分之60發給職業訓練生活津貼，最長發

給6個月；被保險人非自願離職退保後，於請領失業給付

或職業訓練生活津貼期間，有受其扶養之眷屬者，每一人

按申請人離職辦理本保險退保之當月起前6個月平均月投

保薪資百分之10加給給付或津貼，最多計至百分之20；前

項所稱受扶養眷屬，指受被保險人扶養之無工作收入之父

母、配偶、未成年子女或身心障礙子女；領取勞工保險傷

病給付、職業訓練生活津貼、臨時工作津貼、創業貸款利

息補貼或其他促進就業相關津貼者，領取相關津貼期間，

不得同時請領失業給付，就業保險法第16條第1項、第19

條之1、第17條第2項亦有明文。

　　⑶本件原告主張被告未依實際薪資為原告投保就業保險，致

原告甲○○、戊○○受有6個月失業給付及職業訓練生活

津貼2.5個月差額之損害，請求給付原告甲○○、戊○○

各98,030元，致原告丙○○受有6個月失業給付差額之損

害，請求給付原告丙○○失業給付差額損失92,262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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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被告則辯稱，原告之工資為基本工資，原告並未受有

給付差額之損失，原告未提出丙○○已受領6個月失業給

付之證明，失業給付及職業生活津貼不得同時請領，原告

重複請求，且原告甲○○、戊○○未提出符合請領職業訓

練生活津貼要件之證明云云。

　  ⑷經查，原告之工資，除金額為基本工資之底薪外，尚有生

產獎金、加班費等經常性給與，被告僅以基本工資為原告

投保，確有未以實際薪資投保之情形，又原告甲○○、戊

○○受有6個月之失業給付及2.5個月之職業訓練生活津貼

給付，原告丙○○受有6個月領失業給付等情，據原告提

出勞動部勞工保險局函、網路銀行交易明細、存摺內頁交

易明細等件為憑，原告既受有該等給付，自符合給付要

件，被告仍辯稱原告無法證明符合請領之要件及確有請

領，並無所據，另失業給付與職業訓練生活津貼為目的不

同之給付，此亦可由原告甲○○、戊○○受領勞工保險局

之給付，已超過6個月之金額，及其等領取之最後一筆失

業給付僅有2千多元可證，並未有重複請求之問題。則原

告請求失業給付及職業訓練生活津貼差額，洵屬有據。

　  ⑸原告三人於離職前6個月應投保就業保險之工資數額、離

職前六個月平均月投保薪資如附表四至六所示，原告甲○

○、戊○○每月本應受領之失業給付或職業訓練生活津貼

為18,330元（計算式：30,550元×60%=18,330元），則其

二人受有失業給付及職業訓練生活津貼差額之損失為20,2

56元【計算式：（18,330元-15,947元）×8.5=20,256元，

元以下四捨五入】；原告丙○○每月本應受領之失業給付

為36,704元（計算式：45,800元×60%=36,704元），則其

受有失業給付差額之損失為92,646元【計算式：（36,704

元-21,263元）×6=92,646元】。被告應給付原告甲○○、

戊○○失業給付及職業訓練生活津貼差額損失20,256元，

給付原告丙○○失業給付差額損失92,646元，原告逾此部

分之主張，則無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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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原告請求被告提繳勞工退休金部分：　　　

　　⑴按雇主應為適用勞退條例之勞工，按月提繳退休金，儲存

於勞工保險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雇主每月負擔

之勞工退休金提繳率，不得低於勞工每月工資百分之六，

勞工退休金條例第6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有明文。依同

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雇主未依該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

或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致勞工受有損害者，勞工得向雇

主請求損害賠償，惟因該專戶內之本金及累積收益受同條

例第24條第1項規定限制，在得請領退休金之前，不得領

取，是於勞工尚不得請領退休金者，得請求雇主將未提繳

或未足額提繳之金額繳納至其退休金專戶，以回復原

狀。　

　　⑵經查，被告於原告等任職期間，均以最低工資為原告等投

保勞工保險及提撥勞工退休金等情，有原告之勞保投保資

料可稽（見本院勞專調字卷第117至122頁、第391至411

頁），惟原告等之工資，除數額為基本工資之底薪外，尚

有生產獎金及加班費，均屬勞動對價及經常性之給與性

質，被告自應按每月工資總額，按勞動部發布之「勞工退

休金提繳工資分級表」所定數額，為原告提繳百分之6之

勞退金。本院依原告等主張按當月工資總額計算應提繳數

額，計算被告應補提繳之金額如附表七至九所示。則被告

應為原告甲○○補提繳31,212元，為原告丙○○補提繳8

3,923元，為原告戊○○補提繳37,055元。至於原告就此

部分雖請求遲延利息，惟雇主提繳勞工退休金乃公法上之

義務，並無給付遲延之適用，原告此部分之主張，難認有

據。

（十）綜上所述，被告應給付原告甲○○153,940元（計算式：1

33,216元+468元+20,256元=153,940元），並提繳31,212

元至原告甲○○之勞工退休金專戶；給付原告丙○○438,

211元（計算式：345,210元+355元+92,646元=438,211

元），並提繳83,923元至原告丙○○之勞工退休金專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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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付原告戊○○209,251元（計算式：188,760元+235元+2

0,256元=209,251元），並提繳37,055元至原告戊○○之

勞工退休金專戶。　　　

五、從而，原告依兩造間之勞動契約及勞基法第24條、第38條第

4項、就業保險法第38條第3項、勞退條例第31條第1項等規

定，請求被告給付原告甲○○153,940元、原告丙○○438,2

11元、原告戊○○209,251元，及均自民事變更訴之聲明暨

準備一狀送達翌日起即113年9月11日，均至清償日止，按年

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並分別為原告甲○○、丙○○、戊

○○提繳31,212元、83,923元、37,055元至其等之勞工退休

金專戶，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原告逾此部分之主張，則屬

無據，應予駁回。　　　

六、本件原告勝訴部分為就勞工之給付請求，為雇主敗訴之判

決，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同時宣告雇主得供擔保或將請求

標的物提存而免為假執行；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

則失所附麗，併予駁回。

七、結論：原告之訴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並依勞動事件法

第15條、第44條第1、2項，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85條第1

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29　　日

　　　　　　　　　　勞動專業法庭法　官　謝仁棠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判決上訴，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

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29　　日

　　　　　　　　　　　　　　　　書記官　余思瑩　　　　

　　　　　　　　　　　　　　　　　

附表一：原告甲○○得請求之加班費數額
編號 月份 約定月薪 延長工時2小

時以內時數

（分鐘）

延長工時超

過2小時時數

（分鐘）

休息日、例假日、國定假日

部分

應 給 付 之

加 班 費 總

額

被 告 已給

付

被告應再給

付之加班費

數額

1 109年10月 50,000元 1,027 565 8,024元 3,448元 4,576元

2 109年11月 50,000元 2,172 1,064 16,213元 7,389元 8,824元

3 109年12月 50,000元 1,430 0 6,620元 0元 6,62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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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10年1月 33,000元 1,233 0 3,768元 0元 3,768元

5 110年2月 33,000元 244 0 746元 0元 746元

6 110年3月 33,000元 1,402 0 4,284元 0元 4,284元

7 110年4月 33,000元 1,109 0 3,389元 0元 3,389元

8 110年5月 33,000元 1,257 0 3,841元 0元 3,841元

9 110年6月 33,000元 1,242 0 3,795元 0元 3,795元

10 110年7月 33,000元 1,656 412 6,634元 0元 6,634元

11 110年8月 33,000元 1,450 244 5,363元 1,892元 3,471元

12 110年9月 33,000元 1,201 0 3,670元 0元 3,670元

13 110年10月 33,000元 1,200 0 3,667元 0元 3,667元

14 110年11月 33,000元 1,204 0 3,679元 0元 3,679元

15 110年12月 33,000元 1,260 0 3,850元 0元 3,850元

16 111年1月 33,000元 1,321 164 4,663元 498元 4,165元

17 111年2月 33,000元 840 164 3,193元 498元 2,695元

18 111年3月 33,000元 2,047 1,098 3月5日為休息日：1,742元

3月26日為休息日：1,742元

13,932元 5,224元 8,708元

19 111年4月 33,000元 2,042 1,544 4月2日為休息日：1,742元

4月9日為休息日：1,742元

4月16日為休息日：2,109元

4月23日為休息日：1,846元

19,576元 8,582元 10,994元

20 111年5月 33,000元 1,850 926 5月14日為休息日：1,742元

5月28日為休息日：1,742元

12,674元 4,789元 7,885元

21 111年6月 33,000元 2,161 1385 6月11日為休息日：1,742元

6月25日為休息日：2,109元

15,744元 6,343元 9,401元

22 111年7月 33,000元 2,280 1,452 12,513元 4,478元 8,035元

23 111年8月 33,000元 2,100 961 10,087元 2,985元 7,102元

24 111年9月 33,000元 1,140 160 9月3日為休息日：2,121元

9月17日為休息日：1,742元

7,957元 2,612元 5,345元

25 111年10月 33,000元 66 0 202元 0元 202元

26 111年11月 33,000元 0 0 0元 0元 0元

27 111年12月 33,000元 0 0 0元 0元 0元

28 112年1月 33,000元 0 0 0元 0元 0元

29 112年2月 33,000元 0 0 0元 0元 0元

30 112年3月 33,000元 1,200 0 3,667元 0元 3,667元

31 112年4月 33,000元 0 0 0元 0元 0元

32 112年5月 30,000元 0 0 0元 0元 0元

33 112年6月 30,000元 0 0 0元 0元 0元

34 112年7月 30,000元 0 0 0元 0元 0元

35 112年8月 30,000元 0 0 0元 0元 0元

36 112年9月 30,000元 0 0 0元 0元 0元

37 112年10月 30,000元 240 300 1,708元 1,505元 203元

38 112年11月 30,000元 0 0 0元 0元 0元

39 112年12月 30,000元 0 0 0元 0元 0元

40 113年1月 30,000元 0 0 0元 0元 0元

合計 183,459元 50,243元 133,216元

⒈因下班卡打卡時間於17：15分以前者，乃合理之預備下班時間，故打卡時間於17：15分以前之日期，即不計入加班，打卡時

間於17：16分以後之日期，則自17：00開始計入加班時數，計算至分鐘為止。

⒉109年10月至12月之工資為5萬元，每小時工資額為208元（計算式：50,000÷30÷8=208.33）；110年1月至112年4月之工資為3

3,000元，每小時工資額為138元（33,000÷30÷8=137.50）；112年5月至113年1月之工資為3萬元，每小時工資額為125元（計

算式：30,000元÷30÷8=125）。

⒊平日延長工時於2小時以內，以每小時工資額3分之4計算，超過2小時部分，以每小時工資額3分之5計算。休息日工作於2小時

內，以每小時工資額3分之4計算，第3至8小時部分，以每小時工資額3分之5計算，第9小時開始，以每小時工資額3分之8計

算。例假日、國定假日工作，於8小時內，以該日薪資計算（即月薪÷30），繼續工作於2小時以內，以每小時工資額3分之4計

算，超過2小時部分，以每小時工資額3分之5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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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原告丙○○得請求之加班費數額　
編號 月份 約定月薪 延長工時2小

時以內時數

（分鐘）

延長工時超

過 2小時時

數（分鐘）

休息日、例假日、國定假日

部分

應給付之加

班費總額

被告已給

付

被告應再給

付之加班費

數額

1 109年10月 50,000元 1,934  1,052  10月9日為國定假日：1,667

元

16,709元 8,374元  8,335元 

2 109年11月 50,000元 2,881  1,893  11月21日為休息日：2,639元 26,932元  10,344元  16,588元 

3 109年12月 50,000元 1,508  0  6,981元  0元 6,981元 

4 110年1月 50,000元 1,272  0  5,889元  0元  5,889元

5 110年2月 50,000元 461  0  2,134元  0元 2,134元 

6 110年3月 50,000元 1,387  0  6,421元  0元  6,421元 

7 110年4月 50,000元 1,200  0  5,556元  0元 5,556元 

8 110年5月 50,000元 1,457  166  7,706元  631元  7,075元 

9 110年6月 50,000元 1,310  0  6,065元 0元  6,065元 

10 110年7月 50,000元 1,709  439  7月18日為例假日：1,667元 13,222元  0元  13,222元 

11 110年8月 50,000元 1,734  426  10,493元  3,310元  7,183元 

12 110年9月 50,000元 1,407  0  6,514元  0元 6,514元 

13 110年10月 50,000元 1,280  0  5,926元 0元 5,926元 

14 110年11月 50,000元 1,363  0  6,310元  0元  6,310元 

15 110年12月 50,000元 1,309  0  6,060元  0元 6,060元 

16 111年1月 50,000元 1,548  498  10,049元  1,306元  8,743元 

17 111年2月 50,000元 1,260  374  2月13日為例假日：1,667元

2月26日為休息日：2,639元

12,304元  3,047元  9,257元 

18 111年3月 50,000元 2,707  4,295  3月5日為休息日：2,639元

3月6日為例假日：1,801元

3月12日為休息日：2,871元

3月26日為休息日：2,639元

3月27日例假日：1,667元

49,005元  15,734元  33,271元 

19 111年4月 50,000元 2,229  3,191  4月2日為休息日：2,639元

4月4日為國定假日：1,667元

4月5日為國定假日：1,667元

4月9日為休息日：2,639元

4月16日為休息日：3,269元

4月23日為休息日：3,102元

4月24日為例假日：3,021元

4月30日為休息日：2,815元

49,147元  13,246元  35,901元 

20 111年5月 50,000元 2,583  2,641  5月1日為國定假日：2,917元

 5月7日為休息日：3,973元

 5月14日為休息日：2,973元

 5月21日為休息日；2,639元

5月28日為休息日：2,639元

42,383元  11,443元 30,940元 

21 111年6月 50,000元 2,422  2,900  6月4日為休息日：3,278元

6月11日為休息日：2,825元

6月18日為休息日：3,084元

6月25日為休息日：3,482元

 6月26日為例假日：1,875元

42,539元  11,505元  31,034元 

22 111年7月 50,000元 2,470  3,347  7月2日為休息日：3,019元

7月9日為休息日：4,417元

7月16日為休息日：2,639元

7月23日為休息日：3,223元

7月30日為休息日：2,639元

7月31日為例假日：2,512元

49,253元  13,806元  35,447元 

23 111年8月 50,000元 2,486  1,904  8月7日為例假日：1,667元

 8月13日為休息日：2,639元

 8月20日為休息日：2,639元

32,112元 7,649元  24,463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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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原告戊○○得請求之加班費數額

8月27日為休息日：2,639元

24 111年9月 50,000元 1,523  390  9月3日為休息日：5,083元

 9月17日為休息日：3,269元

17,660元  3,545元 14,115元 

25 111年10月 50,000元 699  90  3,757元  311元  3,446元 

26 111年11月 50,000元 72  0  333元  0元 333元 

27 111年12月 50,000元 0  0  0元  0元  0元 

28 112年1月 50,000元 130  83  1,082元  260元  822元

29 112年2月 50,000元 0  0  0元  0元  0元 

30 112年3月 50,000元 1,447  0  6,699元  130元  6,569元 

31 112年4月 50,000元 33  0  153元  0元  153元 

32 112年5月 45,000元 43  0  179元 0元  179元 

33 112年6月 45,000元 0  0  0元  0元 0元 

34 112年7月 45,000元 29  0  121元  0元  121元 

35 112年8月 45,000元 0  0  0元  0元  0元 

36 112年9月 45,000元 0  0  0元  0元  0元

37 112年10月 45,000元 120  151  1,286元  1,129元  157元 

38 112年11月 45,000元 0  0  0元  0元  0元 

39 112年12月 45,000元 0  0  0元 0元  0元 

40 113年1月 45,000元 0  0  0元  0元  0元

合計 450,980元  105,770

元 

345,210元 

⒈因下班卡打卡時間於17：15分以前者，乃合理之預備下班時間，故打卡時間於17：15分以前之日期，即不計入加班，打卡時

間於17：16分以後之日期，則自17：00開始計入加班時數，計算至分鐘為止。

⒉109年10月至112年4月之工資為5萬元，每小時工資額為208.33元（計算式：50,000÷30÷8=208.33）；112年5月至113年1月之

工資為45,000元，每小時工資額為187.50元（計算式：45,000元÷30÷8=187.50）。

⒊平日延長工時於2小時以內，以每小時工資額3分之4計算，超過2小時部分，以每小時工資額3分之5計算。休息日工作於2小時

內，以每小時工資額3分之4計算，第3至8小時部分，以每小時工資額3分之5計算，第9小時開始，以每小時工資額3分之8計

算。例假日、國定假日工作，於8小時內，以該日薪資計算（即月薪÷30），繼續工作於2小時以內，以每小時工資額3分之4計

算，超過2小時部分，以每小時工資額3分之5計算。

編號 月份 約定月薪 延長工時2小

時以內時數

（分鐘）

延長工時超

過 2小時時

數（分鐘）

休息日、例假日、國定假日部

分

應給付之加

班費總額

被告已給

付

被告應再給

付之加班費

數額

1 109年10月 50,000元 1,143  750  9,632元  4,433元  5,199元 

2 109年11月 50,000元 2,160  1,481  11月21日為休息日：2,639元 21,210元  10,837元  10,373元 

3 109年12月 50,000元 1,506  0  6,972元  0元  6,972元 

4 110年1月 33,000元 1,093  0  3,340元  0元  3,340元 

5 110年2月 33,000元 704  0  2,151元  0元  2,151元 

6 110年3月 33,000元 1,379  0  4,214元  0元  4,214元 

7 110年4月 33,000元 1,208  0  3,691元  0元  3,691元 

8 110年5月 33,000元 1,297  0  3,963元 0元  3,963元 

9 110年6月 33,000元 1,414  189  5,042元  0元  5,042元 

10 110年7月 33,000元 1,776  442  7月17日為休息日：1,742元 8,857元  0元  8,857元 

11 110年8月 33,000元 1,731  427  6,920元  3,310元  3,610元 

12 110年9月 33,000元 1,248  0  3,813元  0元  3,813元 

13 110年10月 33,000元 1,287  0  3,933元  0元  3,933元 

14 110年11月 33,000元 1,359  0  4,153元  0元  4,153元 

15 110年12月 33,000元 1,250  0  3,819元  0元  3,819元 

16 111年1月 33,000元 1,455  286  5,538元  746元  4,792元 

17 111年2月 33,000元 1,195  287  2月12日為休息日：1,913元

2月26日為休息日：1,742元

8,403元  2,799元  5,604元 

18 111年3月 33,000元 2,537  3,930  3月12日為休息日：1,895元 27,499元  12,251元  15,24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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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原告甲○○離職前6個月應投保就業保險工資數額

3月26日為休息日：1,742元

3月27日為例假日：1,100元

19 111年4月 33,000元 2,229  3,173  4月2日為休息日：1,742元

 4月4日為國定假日：1,100元

4月5日為國定假日：1,100元

4月9日為休息日：1,742元

4月16日為休息日：2,158元

4月23日為休息日：2,060元

4月24日為例假日：2,040元

30,872元  13,246元  17,626元 

20 111年5月 33,000元 1,860  1,870  5月14日為休息日；1962元

5月21日為休息日：1742

5月28日為休息日：1834

18,364元  7,774元  10,590元 

21 111年6月 33,000元 2,542  3,117  6月4日休息日：2,170元

6月11日為休息日：1,870元

6月18日為休息日：2,035元

6月25日為休息日：2,298元

6月26日為例假日：2,017元

30,062元  11,940 元 18,122元

22 111年7月 33,000元 2,472  3,347  7月2日為休息日：1,999元

 7月9日為休息日：2,915元

 7月16日為休息日：1,742元

7月23日為休息日：2,127元

7月30日為休息日：1,742元

7月31日為例假日：1,437元

32,299元  13,806元  18,493元 

23 111年8月 33,000元 2,487  1,943  8月7日為例假日：1,100元

 8月13日為休息日：1,742元

 8月27日為休息日：1,742元

19,604元  7,898元  11,706元 

24 111年9月 33,000元 1,634  329  9月17日為休息日：2,158元 8,407元  1,866元  6,541元 

25 111年10月 33,000元 536  10  1,676元  62元  1,614元 

26 111年11月 33,000元 16  0  49元  0元  49元 

27 111年12月 33,000元 20  0  61元  0元  61元 

28 112年1月 33,000元 120  83  684元  260元  424元 

29 112年2月 33,000元 0  0  0元 0元  0元 

30 112年3月 33,000元 1,451  0  4,434元  130元  4,304元 

31 112年4月 33,000元 33  0  101元  0元  101元 

32 112年5月 30,000元 43  0  119元  0元 119元 

33 112年6月 30,000元 0  0  0元  0元  0 元

34 112年7月 30,000元 47  0  131元  0元  131元 

35 112年8月 30,000元 0  0  0元  0元  0元

36 112年9月 30,000元 0  0  0元  0元 0元 

37 112年10月 30,000元 120  151  858元  753元  105元

38 112年11月 30,000元 0  0  0元  0元  0元

39 112年12月 30,000元 0  0  0元  0元  0元

40 113年1月 30,000元 0  0  0元  0 元 0元

合計 280,871元 92,111元 188,760元

⒈因下班卡打卡時間於17：15分以前者，乃合理之預備下班時間，故打卡時間於17：15分以前之日期，即不計入加班，打卡時

間於17：16分以後之日期，則自17：00開始計入加班時數，計算至分鐘為止。

⒉109年10月至112年4月之工資為5萬元，每小時工資額為208.33元（計算式：50,000÷30÷8=208.33）；112年5月至113年1月之

工資為45,000元，每小時工資額為187.50元（計算式：45,000元÷30÷8=187.50）。

⒊平日延長工時於2小時以內，以每小時工資額3分之4計算，超過2小時部分，以每小時工資額3分之5計算。休息日工作於2小時

內，以每小時工資額3分之4計算，第3至8小時部分，以每小時工資額3分之5計算，第9小時開始，以每小時工資額3分之8計

算。例假日、國定假日工作，於8小時內，以該日薪資計算（即月薪÷30），繼續工作於2小時以內，以每小時工資額3分之4計

算，超過2小時部分，以每小時工資額3分之5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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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五：原告丙○○離職前6個月應投保就業保險工資數額

 

附表六：原告戊○○離職前6個月應投保就業保險工資數額

 

編號 月份 月薪 加班費 工資總額 應投保金額

１ 112年8月 30,000元 0元 30,000元 30,300元

２ 112年9月 30,000元 0元 30,000元 30,300元

３ 112年10月 30,000元 1,708元 31,780元 31,800元

４ 112年11月 30,000元 0元 30,000元 30,300元

５ 112年12月 30,000元 0元 30,000元 30,300元

６ 113年1月 30,000元 0元 30,000元 30,300元

離職前六個月平均月投保薪資 30,550元

編號 月份 月薪 加班費 工資總額 應投保金額

１ 112年8月 45,000元 0元 45,000元 45,800元

２ 112年9月 45,000元 0元 45,000元 45,800元

３ 112年10月 45,000元 1,281元 46,286元 45,800元

４ 112年11月 45,000元 0元 45,000元 45,800元

５ 112年12月 45,000元 0元 45,000元 45,800元

６ 113年1月 45,000元 0元 45,000元 45,800元

離職前六個月平均月投保薪資 45,800元

編號 月份 月薪 加班費 工資總額 應投保金額

１ 112年8月 30,000元 0元 30,000元 30,300元

２ 112年9月 30,000元 0元 30,000元 30,300元

３ 112年10月 30,000元 854元 30,858元 31,800元

４ 112年11月 30,000元 0元 30,000元 30,300元

５ 112年12月 30,000元 0元 30,000元 30,300元

６ 113年1月 30,000元 0元 30,000元 30,300元

離職前六個月平均月投保薪資 30,55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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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七：被告應為原告甲○○提繳之勞工退休金金額

編

號

月份 約定月薪

（元）

應給 付之

加班 費總

額（元）

工資總額

（元）

被告應提繳之

勞工退休金

（元）

被告已提繳

之勞工退休

金（元）

被告應補

提繳金額

（元）

1 109年10月 50,000 8,024 58,024 3,481 1,440  2,041

2 109年11月 50,000 16,213 66,213 3,973 1,440  2,533

3 109年12月 50,000 6,620 56,620 3,397 1,440  1,957

4 110年1月 33,000 3,768 36,768 2,206 1,440  766

5 110年2月 33,000 746 33,746 2,025 1,440  585

6 110年3月 33,000 4,284 37,284 2,237 1,440  797

7 110年4月 33,000 3,389 36,389 2,183 1,440  743

8 110年5月 33,000 3,841 36,841 2,210 1,440  770

9 110年6月 33,000 3,795 36,795 2,208 1,440  768

10 110年7月 33,000 6,634 39,634 2,378 1,440  938

11 110年8月 33,000 5,363 38,363 2,302 1,440  862

12 110年9月 33,000 3,670 36,670 2,200 1,440  760

13 110年10月 33,000 3,667 36,667 2,200 1,440  760

14 110年11月 33,000 3,679 36,679 2,201 1,440  761

15 110年12月 33,000 3,850 36,850 2,211 1,440  771

16 111年1月 33,000 4,663 37,663 2,260 1,515  745

17 111年2月 33,000 3,193 36,193 2,172 1,515  657

18 111年3月 33,000 13,932 46,932 2,816 1,515  1,301

19 111年4月 33,000 19,576 52,576 3,155 1,515  1,640

20 111年5月 33,000 12,674 45,674 2,740 1,515  1,225

21 111年6月 33,000 15,744 48,744 2,925 1,515  1,410

22 111年7月 33,000 12,513 45,513 2,731 1,515  1,216

23 111年8月 33,000 10,087 43,087 2,585 1,515  1,070

24 111年9月 33,000 7,957 40,957 2,457 1,515  942

25 111年10月 33,000 202 33,202 1,992 1,515  477

26 111年11月 33,000 0 33,000 1,980 1,515  465

27 111年12月 33,000 0 33,000 1,980 1,515  465

28 112年1月 33,000 0 33,000 1,980 1,584  396

29 112年2月 33,000 0 33,000 1,980 1,584  396

30 112年3月 33,000 3,667 36,667 2,200 1,584  616

31 112年4月 33,000 0 33,000 1,980 1,584  396

32 112年5月 30,000 0 30,000 1,800 1,584  216

33 112年6月 30,000 0 30,000 1,800 1,584  216

34 112年7月 30,000 0 30,000 1,800 1,584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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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八：被告應為原告丙○○提繳之勞工退休金金額

35 112年8月 30,000 0 30,000 1,800 1,584  216

36 112年9月 30,000 0 30,000 1,800 1,584  216

37 112年10月 30,000 1,708 31,708 1,903 1,584  319

38 112年11月 30,000 0 30,000 1,800 1,584  216

39 112年12月 30,000 0 30,000 1,800 1,584  216

40 113年1月 30,000 0 30,000 1,800 1,648  152

合計 183,459 91,648 60,436 31,212

編

號

月份 約定月薪

（元）

應 給 付 之

加 班 費 總

額（元）

工資總額

（元） 

被告應提繳

之勞工退休

金

（元）

被告已提繳

之勞工退休

金

（元）

被告應補

提繳金額

（元）

1 109年10月 50,000  16,709  66,709  4,003  1,440  2,563 

2 109年11月 50,000  26,932  76,932  4,616  1,440  3,176 

3 109年12月 50,000  6,981  56,981  3,419  1,440  1,979 

4 110年1月 50,000  5,889  55,889  3,353  1,440  1,913 

5 110年2月 50,000  2,134  52,134  3,128  1,440  1,688 

6 110年3月 50,000  6,421  56,421  3,385  1,440  1,945 

7 110年4月 50,000  5,556  55,556  3,333  1,440  1,893 

8 110年5月 50,000  7,706  57,706  3,462  1,440  2,022 

9 110年6月 50,000  6,065  56,065  3,364  1,440  1,924 

10 110年7月 50,000  13,222  63,222  3,793  1,440  2,353 

11 110年8月 50,000  10,493  60,493  3,630  1,440  2,190 

12 110年9月 50,000  6,514  56,514  3,391  1,440  1,951 

13 110年10月 50,000  5,926  55,926  3,356  1,440  1,916 

14 110年11月 50,000  6,310  56,310  3,379  1,440  1,939 

15 110年12月 50,000  6,060  56,060  3,364  1,440  1,924 

16 111年1月 50,000  10,049  60,049  3,603  1,515  2,088 

17 111年2月 50,000  12,304  62,304  3,738  1,515  2,223 

18 111年3月 50,000  49,005  99,005  5,940  1,515  4,425 

19 111年4月 50,000  49,147  99,147  5,949  1,515  4,434 

20 111年5月 50,000  42,383  92,383  5,543  1,515  4,028 

21 111年6月 50,000  42,539  92,539  5,552  1,515  4,037 

22 111年7月 50,000  49,253  99,253  5,955  1,515  4,440 

23 111年8月 50,000  32,112  82,112  4,927  1,515  3,412 

24 111年9月 50,000  17,660  67,660  4,060  1,515  2,545 

25 111年10月 50,000  3,757  53,757  3,225  1,515  1,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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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九：被告應為原告戊○○提繳之勞工退休金金額

26 111年11月 50,000  333  50,333  3,020  1,515  1,505 

27 111年12月 50,000  0  50,000  3,000  1,515  1,485 

28 112年1月 50,000  1,082  51,082  3,065  1,584  1,481 

29 112年2月 50,000  0  50,000  3,000  1,584  1,416 

30 112年3月 50,000  6,699  56,699  3,402  1,584  1,818 

31 112年4月 50,000  153  50,153  3,009  1,584  1,425 

32 112年5月 45,000  179  45,179  2,711  1,584  1,127 

33 112年6月 45,000  0  45,000  2,700  1,584  1,116 

34 112年7月 45,000  121  45,121  2,707  1,584  1,123 

35 112年8月 45,000  0  45,000  2,700  1,584  1,116 

36 112年9月 45,000  0  45,000  2,700  1,584  1,116 

37 112年10月 45,000  1,286  46,286  2,777  1,584  1,193 

38 112年11月 45,000  0  45,000  2,700  1,584  1,116 

39 112年12月 45,000  0  45,000  2,700  1,584  1,116 

40 113年1月 45,000  0  45,000  2,700  1,648  1,052 

合計 450,980  144,359  60,436  83,923 

編

號

月份 約定月薪

（元）

應 給 付 之

加 班 費 總

額（元）

工資總額

（元）

被告應提繳之

勞 工 退 休 金

（元）

被告已提繳

之勞工退休

金（元）

被告應補

提繳金額

（元）

1 109年10月 50,000  9,632  59,632  3,578  1,440  2,138 

2 109年11月 50,000  21,210  71,210  4,273  1,440  2,833 

3 109年12月 50,000  6,972  56,972  3,418  1,440  1,978 

4 110年1月 33,000  3,340  36,340  2,180  1,440  740 

5 110年2月 33,000  2,151  35,151  2,109  1,440  669 

6 110年3月 33,000  4,214  37,214  2,233  1,440  793 

7 110年4月 33,000  3,691  36,691  2,201  1,440  761 

8 110年5月 33,000  3,963  36,963  2,218  1,440  778 

9 110年6月 33,000  5,042  38,042  2,283  1,440  843 

10 110年7月 33,000  8,857  41,857  2,511  1,440  1,071 

11 110年8月 33,000  6,920  39,920  2,395  1,440  955 

12 110年9月 33,000  3,813  36,813  2,209  1,440  769 

13 110年10月 33,000  3,933  36,933  2,216  1,440  776 

14 110年11月 33,000  4,153  37,153  2,229  1,440  789 

15 110年12月 33,000  3,819  36,819  2,209  1,440  769 

16 111年1月 33,000  5,538  38,538  2,312  1,515  797 

17 111年2月 33,000  8,403  41,403  2,484  1,515  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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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111年3月 33,000  27,499  60,499  3,630  1,515  2,115 

19 111年4月 33,000  30,872  63,872  3,832  1,515  2,317 

20 111年5月 33,000  18,364  51,364  3,082  1,515  1,567 

21 111年6月 33,000  30,062  63,062  3,784  1,515  2,269 

22 111年7月 33,000  32,299  65,299  3,918  1,515  2,403 

23 111年8月 33,000  19,604  52,604  3,156  1,515  1,641 

24 111年9月 33,000  8,407  41,407  2,484  1,515  969 

25 111年10月 33,000  1,676  34,676  2,081  1,515  566 

26 111年11月 33,000  49  33,049  1,983  1,515  468 

27 111年12月 33,000  61  33,061  1,984  1,515  469 

28 112年1月 33,000  684  33,684  2,021  1,584  437 

29 112年2月 33,000  0  33,000  1,980  1,584  396 

30 112年3月 33,000  4,434  37,434  2,246  1,584  662 

31 112年4月 33,000  101  33,101  1,986  1,584  402 

32 112年5月 30,000  119  30,119  1,807  1,584  223 

33 112年6月 30,000  0  30,000  1,800  1,584  216 

34 112年7月 30,000  131  30,131  1,808  1,584  224 

35 112年8月 30,000  0  30,000  1,800  1,584  216 

36 112年9月 30,000  0  30,000  1,800  1,584  216 

37 112年10月 30,000  858  30,858  1,851  1,584  267 

38 112年11月 30,000  0  30,000  1,800  1,584  216 

39 112年12月 30,000  0  30,000  1,800  1,584  216 

40 113年1月 30,000  0  30,000  1,800  1,648  152 

合計 280,871  97,491  60,436  37,055 

01

(續上頁)

第二十六頁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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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訴字第26號
原      告  甲○○  




            丙○○  


            戊○○（即己○○）


原告共同
訴訟代理人  林亮宇律師
            張馨尹律師
被      告  富隆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婉婷  


訴訟代理人  張益隆律師
複代理人    林怡芬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資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4月1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甲○○新台幣153,940元，及自民國113年9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被告應給付原告丙○○新台幣438,211元，及自民國113年9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被告應給付原告戊○○新台幣209,251元，及自民國113年9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被告應提繳新台幣31,212元至原告甲○○之勞工退休金專戶。
被告應提繳新台幣83,923元至原告丙○○之勞工退休金專戶。
被告應提繳新台幣37,055元至原告戊○○之勞工退休金專戶。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二十七、原告甲○○負擔百分之三十二、原告丙○○負擔百分之九、原告戊○○負擔百分之三十二。
本判決第一項、第四項部分得假執行；惟如被告分別以新台幣153,940元、新台幣31,212元為原告甲○○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本判決第二項、第五項部分得假執行；惟如被告分別以新台幣438,211元、新台幣83,923元為原告丙○○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本判決第三項、第六項部分得假執行；惟如被告分別以新台幣209,251元、新台幣37,055元為原告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分別定有明文。經查：原告等原起訴請求被告分別給付原告甲○○、丙○○、戊○○（即己○○，下逕稱原告戊○○）短計薪資（含短少給付工資及特休未休工資）、延長工作時間工資、資遣費之金額，以及失業給付差額之損失，共計新台幣（下同）959,337元、339,948元、912,670元，並分別為原告甲○○、丙○○、戊○○補提繳短少提繳之勞工退休金60,100元、60,738元、60,100元，至原告等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帳戶；嗣經被告提出原告等之出勤紀錄及薪資明細，原告遂於民國（下同）113年9月10日、113年10月21日提出書狀，更正請求短計延長工作時間工資、失業給付差額損失及補提繳勞工退休金之金額並變更聲明，最終將聲明變更為如下二、（一）所示，核原告等聲明之變更，均屬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應予以准許。
二、原告起訴主張：
（一）聲明求為判決：⑴被告應給付原告甲○○1,237,972元，及其中278,635元自113年9月10日起，其餘金額自民事變更訴之聲明暨準備一狀送達翌日起，並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⑵被告應給付原告丙○○750,998元，及其中411,050元自113年9月10日起，其餘金額自民事變更訴之聲明暨準備一狀送達翌日起，並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⑶被告應給付原告戊○○1,301,682元，及其中389,012元自113年9月10日起，其餘金額自民事變更訴之聲明暨準備一狀送達翌日起，並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⑷被告應提繳86,366元，及其中26,266元自113年10月18日起，其餘金額自民事變更訴之聲明暨準備二狀送達翌日起，並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至勞動部勞工保險局設立之原告甲○○勞工退休金個人帳戶；⑸被告應提繳96,650元，及其中26,266元自113年10月18日起，其餘金額自民事變更訴之聲明暨準備二狀送達翌日起，並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至勞動部勞工保險局設立之原告丙○○勞工退休金個人帳戶；⑹被告應提繳95,126元，及其中35,026元自113年10月18日起，其餘金額自民事變更訴之聲明暨準備二狀送達翌日起，並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至勞動部勞工保險局設立之原告戊○○勞工退休金個人帳戶；⑺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⑻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原告甲○○、丙○○、戊○○等三人原分別任職於美利達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及信亞人力派遣股份有限公司，嗣因被告公司挖角，而於109年10月5日起，任職於被告公司，擔任作業員，勞動條件約定為工資按月5萬元，工作時間自上午8時至下午6時，中午12時至下午1時為休息時間，並可合併原告前於美利達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或信亞人力派遣股份有限公司之工作年資，計算特別休假；嗣於110年1月，被告未經原告甲○○、戊○○之同意，片面調降二人之工資為33,000元，復於111年12月再調降二人工資至26,400元，又於112年3月間，被告將工作時間調整為上午8時至下午5時，並以此為由，未經原告三人同意，調降原告三人之工資；被告於112年12月無故資遣原告三人。被告短少給付原告工資，且未依兩造約定，併計原雇主之工作年資，致特別休假日數短少，就原告工作超過8小時之加班費，未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24之規定計算，亦短少給付；另被告未依原告實際薪資計算資遣費、投保就業保險及提撥勞工退休金，致資遣費有短少，及原告受有失業給付差額損失，與未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之損失（按當月工資計算應提繳數額）。爰依兩造間之勞動契約、勞基法第24條、第38條第4項、就業保險法第38條第3項、勞工退休金條例（下稱勞退條例）第31條第1項等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原告甲○○短少給付之工資720,330元、特休未休工資86,668元、加班費328,915元、資遣費32,861元、失業給付及職業訓練生活津貼差額損失98,030元，共1,237,972元，及提繳98,030元至原告甲○○之勞工退休金專戶；給付原告丙○○短少給付之工資13萬元、特休未休工資53,334元、加班費467,090元、資遣費8,312元、失業給付差額損失92,262元，共750,998元，及提繳96,650元至原告丙○○之勞工退休金專戶；給付原告戊○○短少給付之工資720,330元、特休未休工資40,001元、加班費439,472元、資遣費32,861元、失業給付及職業生活津貼差額損失98,030元，共1,301,682元，及提繳95,126元至原告戊○○之勞工退休金專戶。
三、被告則以：
（一）原告丙○○係自109年10月5日受僱於被告，原告甲○○及戊○○則是自109年10月19日起受僱於被告；兩造約定之每月工資為基本工資23,800元，工作時間為9小時（自上午8時至下午6時，中間下午12時至下午1時為休息時間），超過8小時部分（即下午5時至6時）則以每月生產獎金補償，試用期3個月，試用期間之生產獎金為26,200元，故試用期可領取之金額為5萬元，試用期滿則依個人工作情形及公司營業狀況調整生產獎金。109年12月間試用期滿後，原告甲○○、戊○○因工作情形不如預期及基本薪資調漲，故自110年1月份起，每月工資調整為基本工資24,000元、生產獎金9,000元，共33,000元，原告丙○○則因工作情形良好，每月工資調整成基本工資24,000元、生產金26,2000元，仍維持5萬元；又被告分別於111年1月至112年4月間，配合基本工資調漲，而調整原告3人之每月工資及生產獎金，但仍維持原告甲○○、戊○○每月領取33,000元，原告丙○○每月領取5萬元；後於112年5月間，因被告業務緊縮、工作量劇減，而向所有勞工表示將調降生產獎金，故原告甲○○、戊○○每月得領得之金額變更為3萬元，原告丙○○得領得之金額變更為45,000元；被告就勞工每月領取之薪資，均有製成薪資明細表，交由勞工確認無誤後簽名。是原告3人之每月工資為基本工資，被告亦配合基本工資而調漲，生產獎金則依被告之營運狀況作些微調整，此經原告等同意並於每月薪資明細簽名確認無誤，並無片面降薪之情形。
（二）原告請求給付短少給付工資部分，因原告等之工資為基本工資，被告也有依法調整基本工資，並無短少給付之情形，另就因原告甲○○、戊○○因工作情形不如預期，被告調整其等能領取之總金額，以及112年5月間，因被告業務緊縮、工作量劇減，被告調整原告等能領取之總金額部分，被告每月都有提供薪資明細供原告三人確認無誤簽名，原告三人並無任何異議，足見原告三人同意被告每月所給付之總額，原告等稱被告片面降薪，顯非事實；原告請求特休未休工資部分，被告否認有同意工作年資自受僱於原雇主時起算，原告等其等任職後之特別休假為34日，其等稱未給與特別休假，顯屬無據；加班費部分，被告公司係於每日上午8時開始上班，原告等倘因個人因素提早至被告打卡，顯與被告無涉，又兩造原即約定工作時間為上午8時至下午6時，下午5時至6時之加班費以生產獎金補償，被告已有給付生產獎金，超過下午6時部分，被告會依加班時數給加班費（依約定之工資即基本工資計算），而被告已依原告之加班時數給予加班費，也將所領取之加班費記載於薪資明細中，經原告等確認無誤簽名，並無短少加班費之情形；資遣費部分，原告甲○○、丙○○、戊○○之平均工資分別為29,198元、39,777元、29,294元，被告已分別依3萬元、45,000元、3萬元計算資遣費，並無短少給付情事；失業給付及職業訓練生活津貼差額損失部分，原告三人之工資為基本工資，而非5萬元，被告已依法為原告投保就業保險，原告三人並未受有任何失業給付差額之損害，且原告丙○○所提歷次請領文件僅2個月，其請求超過2個月部分，即屬無據，另依就業保險法第17條第2項之規定，失業給付及職業訓練生活津貼不得同時請領，此依勞動部勞工保險局113年8月8日函文，原告甲○○雖符合職業訓練生活津貼聲請之規定，然因已領取失業給付，故回收重疊之失業給付，亦可知悉，故原告甲○○、戊○○所請求失業給付6個月及職業訓練生活津貼2.5個月顯重複請求，又原告均表示有請領失業給付，亦未提出證據證明其曾經公立就業服務機構安排參加全日制職業訓練，顯不符合請領職業訓練生活津貼之要件，故原告主張有職業訓練生活津貼差額之損失，亦屬無據；另因原告等人之工資為基本工資，而非5萬元，被告已依法為原告等提繳勞工退休金，是原告等請求補提繳勞工退休金，亦無理由。
（三）並聲明：⑴原告之訴駁回；⑵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⑶如受不利之判決，被告願供擔保，請准免為假執行。
四、得心證之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其等原分別任職於美利達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及信亞人力派遣股份有限公司，嗣因被告公司挖角，而於109年10月份起，任職於被告公司，擔任作業員，於112年12月，原告遭被告資遣等情，業據其等提出投保薪資明細、原告甲○○薪資帳戶歷史交易明細表、原告丙○○及戊○○之薪資帳戶存摺封面及內頁交易明細、徵詢工作意願調查表、原告三人之領取資遣費及非自願離職證明書證明等件為憑，且為被告所不爭執，堪信為真實。惟原告主張，其等之工資為按月5萬元，遭被告片面降薪，致工資給付短少，被告於挖角時有承諾可延續前雇主之工作年資計算特別休假，惟被告未依約計算，致特別休假日數短少，又原告工作超過8小時部分，被告未依勞基法第24條規定給付加班費，另被告未依原告等之實際薪資計算資遣費、投保就業保險及提撥勞工退休金，致資遣費有短少，及受有失業給付差額與未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之損失，而依兩造間之勞動契約、勞基法第24條、第38條第4項、就業保險法第38條第3項、勞退條例第31條第1項等規定，請求被告給付短少給付之工資、特休未休工資、加班費、資遣費、失業給付及職業訓練生活津貼差額損失，原告甲○○共1,237,972元、原告丙○○共750,998元、原告戊○○共1,301,682元，並分別為原告甲○○、丙○○、戊○○補提繳86,366元、96,650元、95,126元至其等之勞工退休金專戶，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
（二）按工資，謂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包括工資、薪金及按計時、計日、計月、計件以現金或實物等方式給付之獎金、津貼及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均屬之，勞工與雇主間關於工資之爭執，經證明勞工本於勞動關係自雇主所受領之給付，推定為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勞基法第2條第3款、勞動事件法第37條分別定有明文。所謂「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係指符合「勞務對價性」而言，基於勞動契約之法理，若屬勞工因提供勞務而由雇主所獲得之對價，即應認定為工資；又所謂「經常性之給與」，係指在一相當時間內，一般情形下所可領得之給付，然未必與時間上之經常性有關，而係指制度上之經常性而言，亦即於勞動契約中事先約定或依工作規則、慣例，其給付標準能事先確定或可得確定者即屬之，因此只要在企業既定制度下，勞工每次滿足該制度所設定之要件時，雇主即有支付該制度所訂給與之義務者，即具工資之性質，而應納入平均工資之計算基礎，不因給付名稱而受影響。
（三）關於原告任職期間、勞動條件部分。原告主張其等均自109年10月5日起，任職於被告公司，惟依被告所提之人事資料，原告三人之到職日期，應分別為原告甲○○109年10月19日、原告丙○○109年10月5日、原告戊○○109年10月19日，此也與原告等之勞保投保紀錄、打卡紀錄相符，另依原告等之勞保投保紀錄，原告等之離職日期應為113年1月31日；就工作時間部分，兩造並不爭執係自早上8時至下午6時，中午12時至下午1時為休息時間，嗣於112年3月間，調整為上午8時至下午5時；就原告等人之初任職時之工資，原告主張為5萬元等語，被告則辯稱原告之工資為基本工資23,800元，其餘為生產獎金云云，惟被告就其所辯生產獎金非屬工資部分，未提出任何證據以實其說，且依被告所提之原告薪資明細（見本院勞專調字卷第175至225頁），該生產獎金金額均為固定，且事後有隨基本工資之調漲而減少，以維持薪資總額，足見該生產獎金仍屬原告因提供勞務而由被告處所獲定時、定額之對價，而具經常性，性質自屬工資，故被告之抗辯並不足採，則原告主張出任職之工資為5萬元堪屬可採，並且生產獎金乃屬工資之性質。上開部分，先予以認定，以下則就原告請求各項目金額，一一認定。
（四）原告請求被告給付短少工資部分：
　　⑴原告主張其等工資原約定為5萬元，嗣於110年1月，被告片面調降原告甲○○、戊○○之工資為33,000元，復於111年12月再調降二人工資至26,400元，復於112年3月間，調降原告三人之工資等語；被告則辯稱原告甲○○、戊○○係自110年1月份起，工資調整為33,000元，111年1月至112年4月間，僅有因基本工資之調漲而調整原告等工資項目之金額，至112年5月時，因被告業務緊縮、工作量劇減，而向員工表示將調降生產獎金，原告甲○○、戊○○每月得領得之金額變更為3萬元，原告丙○○得領得之金額變更為45,000元等語。查如上述，原告之工資，除底薪即基本工資外，生產獎金亦為工資之性質，另就薪資調整之時間及調整後之金額，觀原告等人之薪資明細（見本院勞專調字卷第175至225頁），應以被告所述，較為符合，故原告三人之工資，應為原告甲○○、戊○○109年10月至12月5萬元、110年1月至112年4月33,000元、112年5月至113年1月31日3萬元，原告丙○○自109年10月至112年4月5萬元、112年5月至113年1月31日45,000元。
　  ⑵又原告主張被告未經其等同意，片面對其等降薪，請求給付原告甲○○720,330元、原告丙○○13萬元、原告戊○○720,330元之短少薪資云云，為被告否認，並辯稱原告之薪資為基本工資，伊已隨基本工資調整給付，且調整給付時，被告都有提供薪資明細予原告確認無誤簽名，原告三人並無任何異議，足見原告三人同意被告每月所給付之總額等語。經查，就被告辯稱原告之薪資為基本工資部分，業經本院說明生產獎金乃屬工資之性質如前述，被告此部分之抗辯難認有據；至於被告抗辯原告三人有同意薪資調整部分，原告等分別於110年1月、112年5月遭被告調降薪水，卻仍繼續於被告公司工作，足見其等對被告調整薪資，應有默示之同意。是以被告辯稱原告有同意工資之調整，並非無據，則原告等主張被告有短少給付工資，請求被告給付，為無理由。
（五）原告請求被告給付特休未休工資部分：　　　
　　⑴原告主張其等之休假年資，應自其等任職於原雇主時起算，被告未依約計算，致特休日數短少，請求給付原告甲○○86,668元、原告丙○○53,334元、原告戊○○40,001元云云，為被告否認。查原告就其主張，雖請求傳喚證人丁○○、乙○○，惟原告於113年5月23日提起本件訴訟，證人丁○○、乙○○則於113年5月21日提起訴訟，依相同主張另案訴請被告給付工資，經本院113年度勞訴字第32號受理在案，經本院調閱該案卷核對無訛，則上開證人與原告就兩造間約定勞動條件為何，利害關係密切，難認無虛偽陳述之虞，是認上開證人所為證述內容，尚難憑採。原告復未提出其他證據證明兩造約定併計原雇主年資，是其此部分主張，即不足採。
　　⑵又原告等任職被告之日起算，特休日數為34日，並已休畢為兩造所不爭執，則原告請求被告給付特休未休工資，即屬無據。　
（六）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加班費部分：
　　⑴按出勤紀錄內記載之勞工出勤時間，推定勞工於該時間內經雇主同意而執行職務；法院得依已明瞭之事實，推定應證事實之真偽；雇主延長勞工工作時間者，其延長工作時間在2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3分之1以上，加給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再延長工作時間在2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3分之2以上，勞動事件法第38條、民事訴訟法第282條、勞基法第24條第1項第1款、第2款分別定有明文。次按雇主與勞工因確定延長工作時數有困難，或為便利計算薪酬，就應給付勞工含加班費在內之工資，採取一定額度給付之方式，基於契約自由原則，雖非法所不許，但仍須可明確區分何者為平日工資，何者為加班費，以判斷延長工時工資之給與，是否合於法律規定之標準；如其給付優於勞基法第24條、第39條規定，固得拘束勞雇雙方，如有不足，則屬違背強制規定，勞工仍得就該不足之部分，請求雇主給付；又勞資雙方約定薪資包含延長工時工資，須勞雇雙方有所約定，亦即雇主已取得勞工之同意始可，不得僅以勞工每月薪資所得高於基本工資加計延時工資總額，即認為雇主薪資給付之方式符合勞基法之規定（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4號、110年度台上字第53號民事判決意旨可參）。是倘若雇主未能證明勞僱雙方已合意約定薪資包含延長工時工資，且可明確區分何者為平日工資，何者為加班費，並合於勞基法所定數額，基於保障勞工之立法意旨，勞工仍得依法請求各該工資。
　　⑵原告主張被告就其工作超過8小時部分，未依勞基法之規定計算加班費，致加班費短少，而請求被告給付原告甲○○328,915元、原告丙○○467,090元、原告戊○○439,472元等語，為被告否認，並辯稱原告之工資包含基本工資及生產獎金，下午5時至6時之加班費，已以生產將金補償，原告不能再請求此部分之加班費，另被告公司係於每日上午8時開始上班，原告等倘因個人因素提早至被告打卡，顯與被告無涉，又原告等之薪資為基本工資，應以此計算加班費云云。
　　⑶經查，依原告等人之打卡紀錄（見本院卷第51至156頁），原告確實有於原約定工作時間以外繼續工作之情形，依法被告即應給付原告等加班費。而就加班時數之計算，被告辯稱下午5時至6時之加班費，已以生產將金補償，原告不能再請求此部分之加班費云云，惟被告就此與法律規定不同之約定，並未提出證據證明之，且觀原告等之薪資明細，原告之工資固然分列底薪及生產獎金，但並未載明生產獎金之給付內容為何，原告等之工資又有「加班費」之給付名目，可知此二給付內容有異，且如前述，原告之工資於基本工資調漲時，生產獎金就會跟著調降，生產獎金應僅係為維持原告薪資總額，又被告公司於112年3月間，將工作時間調整為上午8時至下午5時，然原告等人之薪資明細上，仍有生產獎金之記載，足見該生產獎金並非下午5時至6時之加班費，故原告下午5時至6時之加班，仍應計入加班時數，計算加班費；被告復稱被告公司係於每日上午8時開始上班，原告等倘因個人因素提早至被告打卡，顯與被告無涉等語，查勞動事件法第38條，固然規定「出勤紀錄內記載之勞工出勤時間，推定勞工於該時間內經雇主同意而執行職務」，惟兩造並不爭執被告公司之上班時間為8時，又衡諸一般勞工於上班時間，為避免遲到，提前到公司打卡屬正常且可預期之情形，於原告沒有提出證據證明其等提前至公司是執行勤務之情況下，難依原告等有提前至公司打卡之情形，即認為原告等有提前至公司加班。另就平日每小時工資額，被告固辯稱因原告之工資為基本工資，應以基本工資計算加班費，惟如上述，原告之生產獎金屬工資性質，亦應加入計算每小時工資額。
　　⑷則依原告等人之出勤紀錄（見本院卷二第51至156頁），並依上開條件，計算原告等人於被告任職期間，得請求之加班費如附表一至三所示，扣除被告前已給付之加班費後，被告尚應給付原告甲○○133,216元、原告丙○○345,210元、原告戊○○188,760元，原告等逾此部分之主張，為無理由。
（七）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資遣費部分：
　　⑴按勞工適用本條例之退休金制度者，適用本條例後之工作年資，於勞動契約依勞基法第11條、第13條但書、第14條及第20條或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第23條、第24條規定終止時，其資遣費由雇主按其工作年資，每滿1年發給2分之1個月之平均工資，未滿1年者，以比例計給；最高以發給6個月平均工資為限，不適用勞基法第17條之規定，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2條定有明文。
　  ⑵本件原告等主張被告未依其等之實際薪資計算資遣費，請求被告給付原告甲○○32,861元、給付原告丙○○資遣費8,312元、給付原告戊○○資遣費32,861元等語，為被告否認，並辯稱原告甲○○、丙○○、戊○○之平均工資分別為29,198元、39,777元、29,294元，被告已分別依3萬元、45,000元、3萬元計算資遣費，並無短少給付情事云云。然查，兩造已有合意調降薪資乙情，業據本院認定如前，則原告主張被告應以5萬元計算平均工資，核發資遣費，即屬無據；惟被告有短少給付原告加班費之情事，加班費為經常性給與，為工資之一部分，應計入平均工資之計算，則被告確有短少給付資遣費之情形，自應給付原告資遣費差額，計算如下。
　  ⑶原告甲○○自109年10月19日至113年1月31日受僱於被告，年資計3年3月13日，月平均工資為30,285元【計算式：（30,000元+30,000元+30,000元+31,708元+30,000元+30,000元）÷6= 30,285元，元以下四捨五入】，依前開規定，被告應給付原告甲○○資遣費49,760元，扣除被告已給付之49,292元，尚應給付468元。
　　⑷原告丙○○自109年10月5日至113年1月31日受僱於被告，年資計3年3月27日，月平均工資為45,214元【計算式：（45,000元+45,000元+45,000元+46,286元+45,000元+45,000元）÷6=45,214元，元以下四捨五入】，依前開規定，被告應給付原告丙○○資遣費75,168元，扣除被告已給付之74,813元，尚應給付355元。
　　⑸原告戊○○自109年10月19日至113年1月31日受僱於被告，年資計3年3月13日，月平均工資為30,143元【計算式：（30,000元+30,000元+30,000元+30,858元+30,000元+30,000元）÷6=30,143元，元以下四捨五入】，依前開規定，被告應給付原告戊○○資遣費49,527元，扣除被告已給付之49,292元，尚應給付235元。
　　⑹是被告應再給付原告甲○○468元、原告丙○○355元、原告戊○○235元之資遣費，原告逾此部分之主張，即屬無據。
（八）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失業給付及職業生活津貼差額差額損失部分：
　　⑴按投保單位違反本法規定，將投保薪資金額以多報少或以少報多者，自事實發生之日起，按其短報或多報之保險費金額，處四倍罰鍰，其溢領之給付金額，經保險人通知限期返還，屆期未返還者，依法移送強制執行，並追繳其溢領之給付金額。勞工因此所受損失，應由投保單位賠償之；本保險保險效力之開始及停止、月投保薪資、投保薪資調整、保險費負擔、保險費繳納、保險費寬限期與滯納金之徵收及處理、基金之運用與管理，除本法另有規定外，準用勞工保險條例及其相關規定辦理，就業保險法第38條第3項、第40條分別定有明文。
　　⑵再按失業給付按申請人離職辦理本保險退保之當月起前6個月平均月投保薪資百分之60按月發給，最長發給6個月。但申請人離職辦理本保險退保時已年滿45歲或領有社政主管機關核發之身心障礙證明者，最長發給9個月；被保險人非自願離職，向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求職登記，經公立就業服務機構安排參加全日制職業訓練，於受訓期間，每月按申請人離職辦理本保險退保之當月起前6個月平均月投保薪資百分之60發給職業訓練生活津貼，最長發給6個月；被保險人非自願離職退保後，於請領失業給付或職業訓練生活津貼期間，有受其扶養之眷屬者，每一人按申請人離職辦理本保險退保之當月起前6個月平均月投保薪資百分之10加給給付或津貼，最多計至百分之20；前項所稱受扶養眷屬，指受被保險人扶養之無工作收入之父母、配偶、未成年子女或身心障礙子女；領取勞工保險傷病給付、職業訓練生活津貼、臨時工作津貼、創業貸款利息補貼或其他促進就業相關津貼者，領取相關津貼期間，不得同時請領失業給付，就業保險法第16條第1項、第19條之1、第17條第2項亦有明文。
　　⑶本件原告主張被告未依實際薪資為原告投保就業保險，致原告甲○○、戊○○受有6個月失業給付及職業訓練生活津貼2.5個月差額之損害，請求給付原告甲○○、戊○○各98,030元，致原告丙○○受有6個月失業給付差額之損害，請求給付原告丙○○失業給付差額損失92,262元等語，被告則辯稱，原告之工資為基本工資，原告並未受有給付差額之損失，原告未提出丙○○已受領6個月失業給付之證明，失業給付及職業生活津貼不得同時請領，原告重複請求，且原告甲○○、戊○○未提出符合請領職業訓練生活津貼要件之證明云云。
　  ⑷經查，原告之工資，除金額為基本工資之底薪外，尚有生產獎金、加班費等經常性給與，被告僅以基本工資為原告投保，確有未以實際薪資投保之情形，又原告甲○○、戊○○受有6個月之失業給付及2.5個月之職業訓練生活津貼給付，原告丙○○受有6個月領失業給付等情，據原告提出勞動部勞工保險局函、網路銀行交易明細、存摺內頁交易明細等件為憑，原告既受有該等給付，自符合給付要件，被告仍辯稱原告無法證明符合請領之要件及確有請領，並無所據，另失業給付與職業訓練生活津貼為目的不同之給付，此亦可由原告甲○○、戊○○受領勞工保險局之給付，已超過6個月之金額，及其等領取之最後一筆失業給付僅有2千多元可證，並未有重複請求之問題。則原告請求失業給付及職業訓練生活津貼差額，洵屬有據。
　  ⑸原告三人於離職前6個月應投保就業保險之工資數額、離職前六個月平均月投保薪資如附表四至六所示，原告甲○○、戊○○每月本應受領之失業給付或職業訓練生活津貼為18,330元（計算式：30,550元×60%=18,330元），則其二人受有失業給付及職業訓練生活津貼差額之損失為20,256元【計算式：（18,330元-15,947元）×8.5=20,256元，元以下四捨五入】；原告丙○○每月本應受領之失業給付為36,704元（計算式：45,800元×60%=36,704元），則其受有失業給付差額之損失為92,646元【計算式：（36,704元-21,263元）×6=92,646元】。被告應給付原告甲○○、戊○○失業給付及職業訓練生活津貼差額損失20,256元，給付原告丙○○失業給付差額損失92,646元，原告逾此部分之主張，則無理由。
（九）原告請求被告提繳勞工退休金部分：　　　
　　⑴按雇主應為適用勞退條例之勞工，按月提繳退休金，儲存於勞工保險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雇主每月負擔之勞工退休金提繳率，不得低於勞工每月工資百分之六，勞工退休金條例第6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有明文。依同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雇主未依該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致勞工受有損害者，勞工得向雇主請求損害賠償，惟因該專戶內之本金及累積收益受同條例第24條第1項規定限制，在得請領退休金之前，不得領取，是於勞工尚不得請領退休金者，得請求雇主將未提繳或未足額提繳之金額繳納至其退休金專戶，以回復原狀。　
　　⑵經查，被告於原告等任職期間，均以最低工資為原告等投保勞工保險及提撥勞工退休金等情，有原告之勞保投保資料可稽（見本院勞專調字卷第117至122頁、第391至411頁），惟原告等之工資，除數額為基本工資之底薪外，尚有生產獎金及加班費，均屬勞動對價及經常性之給與性質，被告自應按每月工資總額，按勞動部發布之「勞工退休金提繳工資分級表」所定數額，為原告提繳百分之6之勞退金。本院依原告等主張按當月工資總額計算應提繳數額，計算被告應補提繳之金額如附表七至九所示。則被告應為原告甲○○補提繳31,212元，為原告丙○○補提繳83,923元，為原告戊○○補提繳37,055元。至於原告就此部分雖請求遲延利息，惟雇主提繳勞工退休金乃公法上之義務，並無給付遲延之適用，原告此部分之主張，難認有據。
（十）綜上所述，被告應給付原告甲○○153,940元（計算式：133,216元+468元+20,256元=153,940元），並提繳31,212元至原告甲○○之勞工退休金專戶；給付原告丙○○438,211元（計算式：345,210元+355元+92,646元=438,211元），並提繳83,923元至原告丙○○之勞工退休金專戶；給付原告戊○○209,251元（計算式：188,760元+235元+20,256元=209,251元），並提繳37,055元至原告戊○○之勞工退休金專戶。　　　
五、從而，原告依兩造間之勞動契約及勞基法第24條、第38條第4項、就業保險法第38條第3項、勞退條例第31條第1項等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原告甲○○153,940元、原告丙○○438,211元、原告戊○○209,251元，及均自民事變更訴之聲明暨準備一狀送達翌日起即113年9月11日，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並分別為原告甲○○、丙○○、戊○○提繳31,212元、83,923元、37,055元至其等之勞工退休金專戶，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原告逾此部分之主張，則屬無據，應予駁回。　　　
六、本件原告勝訴部分為就勞工之給付請求，為雇主敗訴之判決，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同時宣告雇主得供擔保或將請求標的物提存而免為假執行；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則失所附麗，併予駁回。
七、結論：原告之訴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並依勞動事件法第15條、第44條第1、2項，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85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29　　日
　　　　　　　　　　勞動專業法庭法　官　謝仁棠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判決上訴，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
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29　　日
　　　　　　　　　　　　　　　　書記官　余思瑩　　　　
　　　　　　　　　　　　　　　　　
附表一：原告甲○○得請求之加班費數額
		編號

		月份

		約定月薪

		延長工時2小時以內時數（分鐘）

		延長工時超過2小時時數（分鐘）

		休息日、例假日、國定假日部分

		應給付之加班費總額

		被告已給付

		被告應再給付之加班費數額



		1

		109年10月

		50,000元

		1,027

		565

		


		8,024元

		3,448元

		4,576元



		2

		109年11月

		50,000元

		2,172

		1,064

		


		16,213元

		7,389元

		8,824元



		3

		109年12月

		50,000元

		1,430

		0

		


		6,620元

		0元

		6,620元



		4

		110年1月

		33,000元

		1,233

		0

		


		3,768元

		0元

		3,768元



		5

		110年2月

		33,000元

		244

		0

		


		746元

		0元

		746元



		6

		110年3月

		33,000元

		1,402

		0

		


		4,284元

		0元

		4,284元



		7

		110年4月

		33,000元

		1,109

		0

		


		3,389元

		0元

		3,389元



		8

		110年5月

		33,000元

		1,257

		0

		


		3,841元

		0元

		3,841元



		9

		110年6月

		33,000元

		1,242

		0

		


		3,795元

		0元

		3,795元



		10

		110年7月

		33,000元

		1,656

		412

		


		6,634元

		0元

		6,634元



		11

		110年8月

		33,000元

		1,450

		244

		


		5,363元

		1,892元

		3,471元



		12

		110年9月

		33,000元

		1,201

		0

		


		3,670元

		0元

		3,670元



		13

		110年10月

		33,000元

		1,200

		0

		


		3,667元

		0元

		3,667元



		14

		110年11月

		33,000元

		1,204

		0

		


		3,679元

		0元

		3,679元



		15

		110年12月

		33,000元

		1,260

		0

		


		3,850元

		0元

		3,850元



		16

		111年1月

		33,000元

		1,321

		164

		


		4,663元

		498元

		4,165元



		17

		111年2月

		33,000元

		840

		164

		


		3,193元

		498元

		2,695元



		18

		111年3月

		33,000元

		2,047

		1,098

		3月5日為休息日：1,742元
3月26日為休息日：1,742元

		13,932元

		5,224元

		8,708元



		19

		111年4月

		33,000元

		2,042

		1,544

		4月2日為休息日：1,742元
4月9日為休息日：1,742元
4月16日為休息日：2,109元
4月23日為休息日：1,846元

		19,576元

		8,582元

		10,994元



		20

		111年5月

		33,000元

		1,850

		926

		5月14日為休息日：1,742元
5月28日為休息日：1,742元

		12,674元

		4,789元

		7,885元



		21

		111年6月

		33,000元

		2,161

		1385

		6月11日為休息日：1,742元
6月25日為休息日：2,109元

		15,744元

		6,343元

		9,401元



		22

		111年7月

		33,000元

		2,280

		1,452

		


		12,513元

		4,478元

		8,035元



		23

		111年8月

		33,000元

		2,100

		961

		


		10,087元

		2,985元

		7,102元



		24

		111年9月

		33,000元

		1,140

		160

		9月3日為休息日：2,121元
9月17日為休息日：1,742元

		7,957元

		2,612元

		5,345元



		25

		111年10月

		33,000元

		66

		0

		


		202元

		0元

		202元



		26

		111年11月

		33,000元

		0

		0

		


		0元

		0元

		0元



		27

		111年12月

		33,000元

		0

		0

		


		0元

		0元

		0元



		28

		112年1月

		33,000元

		0

		0

		


		0元

		0元

		0元



		29

		112年2月

		33,000元

		0

		0

		


		0元

		0元

		0元



		30

		112年3月

		33,000元

		1,200

		0

		


		3,667元

		0元

		3,667元



		31

		112年4月

		33,000元

		0

		0

		


		0元

		0元

		0元



		32

		112年5月

		30,000元

		0

		0

		


		0元

		0元

		0元



		33

		112年6月

		30,000元

		0

		0

		


		0元

		0元

		0元



		34

		112年7月

		30,000元

		0

		0

		


		0元

		0元

		0元



		35

		112年8月

		30,000元

		0

		0

		


		0元

		0元

		0元



		36

		112年9月

		30,000元

		0

		0

		


		0元

		0元

		0元



		37

		112年10月

		30,000元

		240

		300

		


		1,708元

		1,505元

		203元



		38

		112年11月

		30,000元

		0

		0

		


		0元

		0元

		0元



		39

		112年12月

		30,000元

		0

		0

		


		0元

		0元

		0元



		40

		113年1月

		30,000元

		0

		0

		


		0元

		0元

		0元



		合計

		


		


		


		


		


		183,459元

		50,243元

		133,216元



		⒈因下班卡打卡時間於17：15分以前者，乃合理之預備下班時間，故打卡時間於17：15分以前之日期，即不計入加班，打卡時間於17：16分以後之日期，則自17：00開始計入加班時數，計算至分鐘為止。
⒉109年10月至12月之工資為5萬元，每小時工資額為208元（計算式：50,000÷30÷8=208.33）；110年1月至112年4月之工資為33,000元，每小時工資額為138元（33,000÷30÷8=137.50）；112年5月至113年1月之工資為3萬元，每小時工資額為125元（計算式：30,000元÷30÷8=125）。
⒊平日延長工時於2小時以內，以每小時工資額3分之4計算，超過2小時部分，以每小時工資額3分之5計算。休息日工作於2小時內，以每小時工資額3分之4計算，第3至8小時部分，以每小時工資額3分之5計算，第9小時開始，以每小時工資額3分之8計算。例假日、國定假日工作，於8小時內，以該日薪資計算（即月薪÷30），繼續工作於2小時以內，以每小時工資額3分之4計算，超過2小時部分，以每小時工資額3分之5計算。

		


		


		


		


		


		


		


		










附表二：原告丙○○得請求之加班費數額　
		編號

		月份

		約定月薪

		延長工時2小時以內時數（分鐘）

		延長工時超過2小時時數（分鐘）

		休息日、例假日、國定假日部分

		應給付之加班費總額

		被告已給付

		被告應再給付之加班費數額



		1

		109年10月

		50,000元

		1,934 

		1,052 

		10月9日為國定假日：1,667元

		16,709元

		8,374元 

		8,335元 



		2

		109年11月

		50,000元

		2,881 

		1,893 

		11月21日為休息日：2,639元

		26,932元 

		10,344元 

		16,588元 



		3

		109年12月

		50,000元

		1,508 

		0 

		


		6,981元 

		0元

		6,981元 



		4

		110年1月

		50,000元

		1,272 

		0 

		


		5,889元 

		0元 

		5,889元



		5

		110年2月

		50,000元

		461 

		0 

		


		2,134元 

		0元

		2,134元 



		6

		110年3月

		50,000元

		1,387 

		0 

		


		6,421元 

		0元 

		6,421元 



		7

		110年4月

		50,000元

		1,200 

		0 

		


		5,556元 

		0元

		5,556元 



		8

		110年5月

		50,000元

		1,457 

		166 

		


		7,706元 

		631元 

		7,075元 



		9

		110年6月

		50,000元

		1,310 

		0 

		


		6,065元

		0元 

		6,065元 



		10

		110年7月

		50,000元

		1,709 

		439 

		7月18日為例假日：1,667元

		13,222元 

		0元 

		13,222元 



		11

		110年8月

		50,000元

		1,734 

		426 

		


		10,493元 

		3,310元 

		7,183元 



		12

		110年9月

		50,000元

		1,407 

		0 

		


		6,514元 

		0元

		6,514元 



		13

		110年10月

		50,000元

		1,280 

		0 

		


		5,926元

		0元

		5,926元 



		14

		110年11月

		50,000元

		1,363 

		0 

		


		6,310元 

		0元 

		6,310元 



		15

		110年12月

		50,000元

		1,309 

		0 

		


		6,060元 

		0元

		6,060元 



		16

		111年1月

		50,000元

		1,548 

		498 

		


		10,049元 

		1,306元 

		8,743元 



		17

		111年2月

		50,000元

		1,260 

		374 

		2月13日為例假日：1,667元
2月26日為休息日：2,639元

		12,304元 

		3,047元 

		9,257元 



		18

		111年3月

		50,000元

		2,707 

		4,295 

		3月5日為休息日：2,639元
3月6日為例假日：1,801元
3月12日為休息日：2,871元
3月26日為休息日：2,639元
3月27日例假日：1,667元

		49,005元 

		15,734元 

		33,271元 



		19

		111年4月

		50,000元

		2,229 

		3,191 

		4月2日為休息日：2,639元
4月4日為國定假日：1,667元
4月5日為國定假日：1,667元
4月9日為休息日：2,639元
4月16日為休息日：3,269元
4月23日為休息日：3,102元
4月24日為例假日：3,021元
4月30日為休息日：2,815元

		49,147元 

		13,246元 

		35,901元 



		20

		111年5月

		50,000元

		2,583 

		2,641 

		5月1日為國定假日：2,917元
 5月7日為休息日：3,973元
 5月14日為休息日：2,973元
 5月21日為休息日；2,639元
5月28日為休息日：2,639元

		42,383元 

		11,443元

		30,940元 



		21

		111年6月

		50,000元

		2,422 

		2,900 

		6月4日為休息日：3,278元
6月11日為休息日：2,825元
6月18日為休息日：3,084元
6月25日為休息日：3,482元
 6月26日為例假日：1,875元

		42,539元 

		11,505元 

		31,034元 



		22

		111年7月

		50,000元

		2,470 

		3,347 

		7月2日為休息日：3,019元
7月9日為休息日：4,417元
7月16日為休息日：2,639元
7月23日為休息日：3,223元
7月30日為休息日：2,639元
7月31日為例假日：2,512元

		49,253元 

		13,806元 

		35,447元 



		23

		111年8月

		50,000元

		2,486 

		1,904 

		8月7日為例假日：1,667元
 8月13日為休息日：2,639元
 8月20日為休息日：2,639元
8月27日為休息日：2,639元

		32,112元

		7,649元 

		24,463元 



		24

		111年9月

		50,000元

		1,523 

		390 

		9月3日為休息日：5,083元
 9月17日為休息日：3,269元

		17,660元 

		3,545元

		14,115元 



		25

		111年10月

		50,000元

		699 

		90 

		


		3,757元 

		311元 

		3,446元 



		26

		111年11月

		50,000元

		72 

		0 

		


		333元 

		0元

		333元 



		27

		111年12月

		50,000元

		0 

		0 

		


		0元 

		0元 

		0元 



		28

		112年1月

		50,000元

		130 

		83 

		


		1,082元 

		260元 

		822元



		29

		112年2月

		50,000元

		0 

		0 

		


		0元 

		0元 

		0元 



		30

		112年3月

		50,000元

		1,447 

		0 

		


		6,699元 

		130元 

		6,569元 



		31

		112年4月

		50,000元

		33 

		0 

		


		153元 

		0元 

		153元 



		32

		112年5月

		45,000元

		43 

		0 

		


		179元

		0元 

		179元 



		33

		112年6月

		45,000元

		0 

		0 

		


		0元 

		0元

		0元 



		34

		112年7月

		45,000元

		29 

		0 

		


		121元 

		0元 

		121元 



		35

		112年8月

		45,000元

		0 

		0 

		


		0元 

		0元 

		0元 



		36

		112年9月

		45,000元

		0 

		0 

		


		0元 

		0元 

		0元



		37

		112年10月

		45,000元

		120 

		151 

		


		1,286元 

		1,129元 

		157元 



		38

		112年11月

		45,000元

		0 

		0 

		


		0元 

		0元 

		0元 



		39

		112年12月

		45,000元

		0 

		0 

		


		0元

		0元 

		0元 



		40

		113年1月

		45,000元

		0 

		0 

		


		0元 

		0元 

		0元



		


		合計

		


		


		


		


		450,980元 

		105,770元 

		345,210元 



		⒈因下班卡打卡時間於17：15分以前者，乃合理之預備下班時間，故打卡時間於17：15分以前之日期，即不計入加班，打卡時間於17：16分以後之日期，則自17：00開始計入加班時數，計算至分鐘為止。
⒉109年10月至112年4月之工資為5萬元，每小時工資額為208.33元（計算式：50,000÷30÷8=208.33）；112年5月至113年1月之工資為45,000元，每小時工資額為187.50元（計算式：45,000元÷30÷8=187.50）。
⒊平日延長工時於2小時以內，以每小時工資額3分之4計算，超過2小時部分，以每小時工資額3分之5計算。休息日工作於2小時內，以每小時工資額3分之4計算，第3至8小時部分，以每小時工資額3分之5計算，第9小時開始，以每小時工資額3分之8計算。例假日、國定假日工作，於8小時內，以該日薪資計算（即月薪÷30），繼續工作於2小時以內，以每小時工資額3分之4計算，超過2小時部分，以每小時工資額3分之5計算。

		


		


		


		


		


		


		


		








　　　　　　　　　
附表三：原告戊○○得請求之加班費數額
		編號

		月份

		約定月薪

		延長工時2小時以內時數（分鐘）

		延長工時超過2小時時數（分鐘）

		休息日、例假日、國定假日部分

		應給付之加班費總額

		被告已給付

		被告應再給付之加班費數額



		1

		109年10月

		50,000元

		1,143 

		750 

		


		9,632元 

		4,433元 

		5,199元 



		2

		109年11月

		50,000元

		2,160 

		1,481 

		11月21日為休息日：2,639元

		21,210元 

		10,837元 

		10,373元 



		3

		109年12月

		50,000元

		1,506 

		0 

		


		6,972元 

		0元 

		6,972元 



		4

		110年1月

		33,000元

		1,093 

		0 

		


		3,340元 

		0元 

		3,340元 



		5

		110年2月

		33,000元

		704 

		0 

		


		2,151元 

		0元 

		2,151元 



		6

		110年3月

		33,000元

		1,379 

		0 

		


		4,214元 

		0元 

		4,214元 



		7

		110年4月

		33,000元

		1,208 

		0 

		


		3,691元 

		0元 

		3,691元 



		8

		110年5月

		33,000元

		1,297 

		0 

		


		3,963元

		0元 

		3,963元 



		9

		110年6月

		33,000元

		1,414 

		189 

		


		5,042元 

		0元 

		5,042元 



		10

		110年7月

		33,000元

		1,776 

		442 

		7月17日為休息日：1,742元

		8,857元 

		0元 

		8,857元 



		11

		110年8月

		33,000元

		1,731 

		427 

		


		6,920元 

		3,310元 

		3,610元 



		12

		110年9月

		33,000元

		1,248 

		0 

		


		3,813元 

		0元 

		3,813元 



		13

		110年10月

		33,000元

		1,287 

		0 

		


		3,933元 

		0元 

		3,933元 



		14

		110年11月

		33,000元

		1,359 

		0 

		


		4,153元 

		0元 

		4,153元 



		15

		110年12月

		33,000元

		1,250 

		0 

		


		3,819元 

		0元 

		3,819元 



		16

		111年1月

		33,000元

		1,455 

		286 

		


		5,538元 

		746元 

		4,792元 



		17

		111年2月

		33,000元

		1,195 

		287 

		2月12日為休息日：1,913元
2月26日為休息日：1,742元

		8,403元 

		2,799元 

		5,604元 



		18

		111年3月

		33,000元

		2,537 

		3,930 

		3月12日為休息日：1,895元
3月26日為休息日：1,742元
3月27日為例假日：1,100元

		27,499元 

		12,251元 

		15,248元



		19

		111年4月

		33,000元

		2,229 

		3,173 

		4月2日為休息日：1,742元
 4月4日為國定假日：1,100元
4月5日為國定假日：1,100元
4月9日為休息日：1,742元
4月16日為休息日：2,158元
4月23日為休息日：2,060元
4月24日為例假日：2,040元

		30,872元 

		13,246元 

		17,626元 



		20

		111年5月

		33,000元

		1,860 

		1,870 

		5月14日為休息日；1962元
5月21日為休息日：1742
5月28日為休息日：1834

		18,364元 

		7,774元 

		10,590元 



		21

		111年6月

		33,000元

		2,542 

		3,117 

		6月4日休息日：2,170元
6月11日為休息日：1,870元
6月18日為休息日：2,035元
6月25日為休息日：2,298元
6月26日為例假日：2,017元

		30,062元 

		11,940 元

		18,122元



		22

		111年7月

		33,000元

		2,472 

		3,347 

		7月2日為休息日：1,999元
 7月9日為休息日：2,915元
 7月16日為休息日：1,742元
7月23日為休息日：2,127元
7月30日為休息日：1,742元
7月31日為例假日：1,437元

		32,299元 

		13,806元 

		18,493元 



		23

		111年8月

		33,000元

		2,487 

		1,943 

		8月7日為例假日：1,100元
 8月13日為休息日：1,742元
 8月27日為休息日：1,742元

		19,604元 

		7,898元 

		11,706元 



		24

		111年9月

		33,000元

		1,634 

		329 

		9月17日為休息日：2,158元

		8,407元 

		1,866元 

		6,541元 



		25

		111年10月

		33,000元

		536 

		10 

		


		1,676元 

		62元 

		1,614元 



		26

		111年11月

		33,000元

		16 

		0 

		


		49元 

		0元 

		49元 



		27

		111年12月

		33,000元

		20 

		0 

		


		61元 

		0元 

		61元 



		28

		112年1月

		33,000元

		120 

		83 

		


		684元 

		260元 

		424元 



		29

		112年2月

		33,000元

		0 

		0 

		


		0元

		0元 

		0元 



		30

		112年3月

		33,000元

		1,451 

		0 

		


		4,434元 

		130元 

		4,304元 



		31

		112年4月

		33,000元

		33 

		0 

		


		101元 

		0元 

		101元 



		32

		112年5月

		30,000元

		43 

		0 

		


		119元 

		0元

		119元 



		33

		112年6月

		30,000元

		0 

		0 

		


		0元 

		0元 

		0 元



		34

		112年7月

		30,000元

		47 

		0 

		


		131元 

		0元 

		131元 



		35

		112年8月

		30,000元

		0 

		0 

		


		0元 

		0元 

		0元



		36

		112年9月

		30,000元

		0 

		0 

		


		0元 

		0元

		0元 



		37

		112年10月

		30,000元

		120 

		151 

		


		858元 

		753元 

		105元



		38

		112年11月

		30,000元

		0 

		0 

		


		0元 

		0元 

		0元



		39

		112年12月

		30,000元

		0 

		0 

		


		0元 

		0元 

		0元



		40

		113年1月

		30,000元

		0 

		0 

		


		0元 

		0 元

		0元



		


		合計

		


		


		


		


		280,871元

		92,111元

		188,760元



		⒈因下班卡打卡時間於17：15分以前者，乃合理之預備下班時間，故打卡時間於17：15分以前之日期，即不計入加班，打卡時間於17：16分以後之日期，則自17：00開始計入加班時數，計算至分鐘為止。
⒉109年10月至112年4月之工資為5萬元，每小時工資額為208.33元（計算式：50,000÷30÷8=208.33）；112年5月至113年1月之工資為45,000元，每小時工資額為187.50元（計算式：45,000元÷30÷8=187.50）。
⒊平日延長工時於2小時以內，以每小時工資額3分之4計算，超過2小時部分，以每小時工資額3分之5計算。休息日工作於2小時內，以每小時工資額3分之4計算，第3至8小時部分，以每小時工資額3分之5計算，第9小時開始，以每小時工資額3分之8計算。例假日、國定假日工作，於8小時內，以該日薪資計算（即月薪÷30），繼續工作於2小時以內，以每小時工資額3分之4計算，超過2小時部分，以每小時工資額3分之5計算。

		


		


		


		


		


		


		


		










附表四：原告甲○○離職前6個月應投保就業保險工資數額
		編號

		月份

		月薪

		加班費

		工資總額

		應投保金額



		１

		112年8月

		30,000元

		0元

		30,000元

		30,300元



		２

		112年9月

		30,000元

		0元

		30,000元

		30,300元



		３

		112年10月

		30,000元

		1,708元

		31,780元

		31,800元



		４

		112年11月

		30,000元

		0元

		30,000元

		30,300元



		５

		112年12月

		30,000元

		0元

		30,000元

		30,300元



		６

		113年1月

		30,000元

		0元

		30,000元

		30,300元



		離職前六個月平均月投保薪資

		


		


		


		


		30,550元







 
附表五：原告丙○○離職前6個月應投保就業保險工資數額
		編號

		月份

		月薪

		加班費

		工資總額

		應投保金額



		１

		112年8月

		45,000元

		0元

		45,000元

		45,800元



		２

		112年9月

		45,000元

		0元

		45,000元

		45,800元



		３

		112年10月

		45,000元

		1,281元

		46,286元

		45,800元



		４

		112年11月

		45,000元

		0元

		45,000元

		45,800元



		５

		112年12月

		45,000元

		0元

		45,000元

		45,800元



		６

		113年1月

		45,000元

		0元

		45,000元

		45,800元



		離職前六個月平均月投保薪資

		


		


		


		


		45,800元







 
附表六：原告戊○○離職前6個月應投保就業保險工資數額
		編號

		月份

		月薪

		加班費

		工資總額

		應投保金額



		１

		112年8月

		30,000元

		0元

		30,000元

		30,300元



		２

		112年9月

		30,000元

		0元

		30,000元

		30,300元



		３

		112年10月

		30,000元

		854元

		30,858元

		31,800元



		４

		112年11月

		30,000元

		0元

		30,000元

		30,300元



		５

		112年12月

		30,000元

		0元

		30,000元

		30,300元



		６

		113年1月

		30,000元

		0元

		30,000元

		30,300元



		離職前六個月平均月投保薪資

		


		


		


		


		30,550元







 
附表七：被告應為原告甲○○提繳之勞工退休金金額
		編號

		月份

		約定月薪
（元）

		應給付之加班費總額（元）

		工資總額
（元）

		被告應提繳之勞工退休金（元）

		被告已提繳之勞工退休金（元）

		被告應補提繳金額
（元）



		1

		109年10月

		50,000

		8,024

		58,024

		3,481

		1,440 

		2,041



		2

		109年11月

		50,000

		16,213

		66,213

		3,973

		1,440 

		2,533



		3

		109年12月

		50,000

		6,620

		56,620

		3,397

		1,440 

		1,957



		4

		110年1月

		33,000

		3,768

		36,768

		2,206

		1,440 

		766



		5

		110年2月

		33,000

		746

		33,746

		2,025

		1,440 

		585



		6

		110年3月

		33,000

		4,284

		37,284

		2,237

		1,440 

		797



		7

		110年4月

		33,000

		3,389

		36,389

		2,183

		1,440 

		743



		8

		110年5月

		33,000

		3,841

		36,841

		2,210

		1,440 

		770



		9

		110年6月

		33,000

		3,795

		36,795

		2,208

		1,440 

		768



		10

		110年7月

		33,000

		6,634

		39,634

		2,378

		1,440 

		938



		11

		110年8月

		33,000

		5,363

		38,363

		2,302

		1,440 

		862



		12

		110年9月

		33,000

		3,670

		36,670

		2,200

		1,440 

		760



		13

		110年10月

		33,000

		3,667

		36,667

		2,200

		1,440 

		760



		14

		110年11月

		33,000

		3,679

		36,679

		2,201

		1,440 

		761



		15

		110年12月

		33,000

		3,850

		36,850

		2,211

		1,440 

		771



		16

		111年1月

		33,000

		4,663

		37,663

		2,260

		1,515 

		745



		17

		111年2月

		33,000

		3,193

		36,193

		2,172

		1,515 

		657



		18

		111年3月

		33,000

		13,932

		46,932

		2,816

		1,515 

		1,301



		19

		111年4月

		33,000

		19,576

		52,576

		3,155

		1,515 

		1,640



		20

		111年5月

		33,000

		12,674

		45,674

		2,740

		1,515 

		1,225



		21

		111年6月

		33,000

		15,744

		48,744

		2,925

		1,515 

		1,410



		22

		111年7月

		33,000

		12,513

		45,513

		2,731

		1,515 

		1,216



		23

		111年8月

		33,000

		10,087

		43,087

		2,585

		1,515 

		1,070



		24

		111年9月

		33,000

		7,957

		40,957

		2,457

		1,515 

		942



		25

		111年10月

		33,000

		202

		33,202

		1,992

		1,515 

		477



		26

		111年11月

		33,000

		0

		33,000

		1,980

		1,515 

		465



		27

		111年12月

		33,000

		0

		33,000

		1,980

		1,515 

		465



		28

		112年1月

		33,000

		0

		33,000

		1,980

		1,584 

		396



		29

		112年2月

		33,000

		0

		33,000

		1,980

		1,584 

		396



		30

		112年3月

		33,000

		3,667

		36,667

		2,200

		1,584 

		616



		31

		112年4月

		33,000

		0

		33,000

		1,980

		1,584 

		396



		32

		112年5月

		30,000

		0

		30,000

		1,800

		1,584 

		216



		33

		112年6月

		30,000

		0

		30,000

		1,800

		1,584 

		216



		34

		112年7月

		30,000

		0

		30,000

		1,800

		1,584 

		216



		35

		112年8月

		30,000

		0

		30,000

		1,800

		1,584 

		216



		36

		112年9月

		30,000

		0

		30,000

		1,800

		1,584 

		216



		37

		112年10月

		30,000

		1,708

		31,708

		1,903

		1,584 

		319



		38

		112年11月

		30,000

		0

		30,000

		1,800

		1,584 

		216



		39

		112年12月

		30,000

		0

		30,000

		1,800

		1,584 

		216



		40

		113年1月

		30,000

		0

		30,000

		1,800

		1,648 

		152



		合計

		


		


		183,459

		


		91,648

		60,436

		31,212









附表八：被告應為原告丙○○提繳之勞工退休金金額
		編號

		月份

		約定月薪
（元）

		應給付之加班費總額（元）

		工資總額
（元） 

		被告應提繳之勞工退休金
（元）

		被告已提繳之勞工退休金
（元）

		被告應補提繳金額（元）



		1

		109年10月

		50,000 

		16,709 

		66,709 

		4,003 

		1,440 

		2,563 



		2

		109年11月

		50,000 

		26,932 

		76,932 

		4,616 

		1,440 

		3,176 



		3

		109年12月

		50,000 

		6,981 

		56,981 

		3,419 

		1,440 

		1,979 



		4

		110年1月

		50,000 

		5,889 

		55,889 

		3,353 

		1,440 

		1,913 



		5

		110年2月

		50,000 

		2,134 

		52,134 

		3,128 

		1,440 

		1,688 



		6

		110年3月

		50,000 

		6,421 

		56,421 

		3,385 

		1,440 

		1,945 



		7

		110年4月

		50,000 

		5,556 

		55,556 

		3,333 

		1,440 

		1,893 



		8

		110年5月

		50,000 

		7,706 

		57,706 

		3,462 

		1,440 

		2,022 



		9

		110年6月

		50,000 

		6,065 

		56,065 

		3,364 

		1,440 

		1,924 



		10

		110年7月

		50,000 

		13,222 

		63,222 

		3,793 

		1,440 

		2,353 



		11

		110年8月

		50,000 

		10,493 

		60,493 

		3,630 

		1,440 

		2,190 



		12

		110年9月

		50,000 

		6,514 

		56,514 

		3,391 

		1,440 

		1,951 



		13

		110年10月

		50,000 

		5,926 

		55,926 

		3,356 

		1,440 

		1,916 



		14

		110年11月

		50,000 

		6,310 

		56,310 

		3,379 

		1,440 

		1,939 



		15

		110年12月

		50,000 

		6,060 

		56,060 

		3,364 

		1,440 

		1,924 



		16

		111年1月

		50,000 

		10,049 

		60,049 

		3,603 

		1,515 

		2,088 



		17

		111年2月

		50,000 

		12,304 

		62,304 

		3,738 

		1,515 

		2,223 



		18

		111年3月

		50,000 

		49,005 

		99,005 

		5,940 

		1,515 

		4,425 



		19

		111年4月

		50,000 

		49,147 

		99,147 

		5,949 

		1,515 

		4,434 



		20

		111年5月

		50,000 

		42,383 

		92,383 

		5,543 

		1,515 

		4,028 



		21

		111年6月

		50,000 

		42,539 

		92,539 

		5,552 

		1,515 

		4,037 



		22

		111年7月

		50,000 

		49,253 

		99,253 

		5,955 

		1,515 

		4,440 



		23

		111年8月

		50,000 

		32,112 

		82,112 

		4,927 

		1,515 

		3,412 



		24

		111年9月

		50,000 

		17,660 

		67,660 

		4,060 

		1,515 

		2,545 



		25

		111年10月

		50,000 

		3,757 

		53,757 

		3,225 

		1,515 

		1,710 



		26

		111年11月

		50,000 

		333 

		50,333 

		3,020 

		1,515 

		1,505 



		27

		111年12月

		50,000 

		0 

		50,000 

		3,000 

		1,515 

		1,485 



		28

		112年1月

		50,000 

		1,082 

		51,082 

		3,065 

		1,584 

		1,481 



		29

		112年2月

		50,000 

		0 

		50,000 

		3,000 

		1,584 

		1,416 



		30

		112年3月

		50,000 

		6,699 

		56,699 

		3,402 

		1,584 

		1,818 



		31

		112年4月

		50,000 

		153 

		50,153 

		3,009 

		1,584 

		1,425 



		32

		112年5月

		45,000 

		179 

		45,179 

		2,711 

		1,584 

		1,127 



		33

		112年6月

		45,000 

		0 

		45,000 

		2,700 

		1,584 

		1,116 



		34

		112年7月

		45,000 

		121 

		45,121 

		2,707 

		1,584 

		1,123 



		35

		112年8月

		45,000 

		0 

		45,000 

		2,700 

		1,584 

		1,116 



		36

		112年9月

		45,000 

		0 

		45,000 

		2,700 

		1,584 

		1,116 



		37

		112年10月

		45,000 

		1,286 

		46,286 

		2,777 

		1,584 

		1,193 



		38

		112年11月

		45,000 

		0 

		45,000 

		2,700 

		1,584 

		1,116 



		39

		112年12月

		45,000 

		0 

		45,000 

		2,700 

		1,584 

		1,116 



		40

		113年1月

		45,000 

		0 

		45,000 

		2,700 

		1,648 

		1,052 



		


		合計

		


		450,980 

		


		144,359 

		60,436 

		83,923 









附表九：被告應為原告戊○○提繳之勞工退休金金額
		編號

		月份

		約定月薪
（元）

		應給付之加班費總額（元）

		工資總額
（元）

		被告應提繳之勞工退休金（元）

		被告已提繳之勞工退休金（元）

		被告應補提繳金額
（元）



		1

		109年10月

		50,000 

		9,632 

		59,632 

		3,578 

		1,440 

		2,138 



		2

		109年11月

		50,000 

		21,210 

		71,210 

		4,273 

		1,440 

		2,833 



		3

		109年12月

		50,000 

		6,972 

		56,972 

		3,418 

		1,440 

		1,978 



		4

		110年1月

		33,000 

		3,340 

		36,340 

		2,180 

		1,440 

		740 



		5

		110年2月

		33,000 

		2,151 

		35,151 

		2,109 

		1,440 

		669 



		6

		110年3月

		33,000 

		4,214 

		37,214 

		2,233 

		1,440 

		793 



		7

		110年4月

		33,000 

		3,691 

		36,691 

		2,201 

		1,440 

		761 



		8

		110年5月

		33,000 

		3,963 

		36,963 

		2,218 

		1,440 

		778 



		9

		110年6月

		33,000 

		5,042 

		38,042 

		2,283 

		1,440 

		843 



		10

		110年7月

		33,000 

		8,857 

		41,857 

		2,511 

		1,440 

		1,071 



		11

		110年8月

		33,000 

		6,920 

		39,920 

		2,395 

		1,440 

		955 



		12

		110年9月

		33,000 

		3,813 

		36,813 

		2,209 

		1,440 

		769 



		13

		110年10月

		33,000 

		3,933 

		36,933 

		2,216 

		1,440 

		776 



		14

		110年11月

		33,000 

		4,153 

		37,153 

		2,229 

		1,440 

		789 



		15

		110年12月

		33,000 

		3,819 

		36,819 

		2,209 

		1,440 

		769 



		16

		111年1月

		33,000 

		5,538 

		38,538 

		2,312 

		1,515 

		797 



		17

		111年2月

		33,000 

		8,403 

		41,403 

		2,484 

		1,515 

		969 



		18

		111年3月

		33,000 

		27,499 

		60,499 

		3,630 

		1,515 

		2,115 



		19

		111年4月

		33,000 

		30,872 

		63,872 

		3,832 

		1,515 

		2,317 



		20

		111年5月

		33,000 

		18,364 

		51,364 

		3,082 

		1,515 

		1,567 



		21

		111年6月

		33,000 

		30,062 

		63,062 

		3,784 

		1,515 

		2,269 



		22

		111年7月

		33,000 

		32,299 

		65,299 

		3,918 

		1,515 

		2,403 



		23

		111年8月

		33,000 

		19,604 

		52,604 

		3,156 

		1,515 

		1,641 



		24

		111年9月

		33,000 

		8,407 

		41,407 

		2,484 

		1,515 

		969 



		25

		111年10月

		33,000 

		1,676 

		34,676 

		2,081 

		1,515 

		566 



		26

		111年11月

		33,000 

		49 

		33,049 

		1,983 

		1,515 

		468 



		27

		111年12月

		33,000 

		61 

		33,061 

		1,984 

		1,515 

		469 



		28

		112年1月

		33,000 

		684 

		33,684 

		2,021 

		1,584 

		437 



		29

		112年2月

		33,000 

		0 

		33,000 

		1,980 

		1,584 

		396 



		30

		112年3月

		33,000 

		4,434 

		37,434 

		2,246 

		1,584 

		662 



		31

		112年4月

		33,000 

		101 

		33,101 

		1,986 

		1,584 

		402 



		32

		112年5月

		30,000 

		119 

		30,119 

		1,807 

		1,584 

		223 



		33

		112年6月

		30,000 

		0 

		30,000 

		1,800 

		1,584 

		216 



		34

		112年7月

		30,000 

		131 

		30,131 

		1,808 

		1,584 

		224 



		35

		112年8月

		30,000 

		0 

		30,000 

		1,800 

		1,584 

		216 



		36

		112年9月

		30,000 

		0 

		30,000 

		1,800 

		1,584 

		216 



		37

		112年10月

		30,000 

		858 

		30,858 

		1,851 

		1,584 

		267 



		38

		112年11月

		30,000 

		0 

		30,000 

		1,800 

		1,584 

		216 



		39

		112年12月

		30,000 

		0 

		30,000 

		1,800 

		1,584 

		216 



		40

		113年1月

		30,000 

		0 

		30,000 

		1,800 

		1,648 

		152 



		


		合計

		


		280,871 

		


		97,491 

		60,436 

		37,055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訴字第26號

原      告  甲○○  





            丙○○  



            戊○○（即己○○）



原告共同

訴訟代理人  林亮宇律師

            張馨尹律師

被      告  富隆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婉婷  



訴訟代理人  張益隆律師

複代理人    林怡芬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資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4月11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甲○○新台幣153,940元，及自民國113年9月11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被告應給付原告丙○○新台幣438,211元，及自民國113年9月11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被告應給付原告戊○○新台幣209,251元，及自民國113年9月11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被告應提繳新台幣31,212元至原告甲○○之勞工退休金專戶。

被告應提繳新台幣83,923元至原告丙○○之勞工退休金專戶。

被告應提繳新台幣37,055元至原告戊○○之勞工退休金專戶。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二十七、原告甲○○負擔百分之三十二

、原告丙○○負擔百分之九、原告戊○○負擔百分之三十二。

本判決第一項、第四項部分得假執行；惟如被告分別以新台幣15

3,940元、新台幣31,212元為原告甲○○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

行。

本判決第二項、第五項部分得假執行；惟如被告分別以新台幣43

8,211元、新台幣83,923元為原告丙○○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

行。

本判決第三項、第六項部分得假執行；惟如被告分別以新台幣20

9,251元、新台幣37,055元為原告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

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

    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

    條第1項第3款分別定有明文。經查：原告等原起訴請求被告

    分別給付原告甲○○、丙○○、戊○○（即己○○，下逕稱原告戊○○

    ）短計薪資（含短少給付工資及特休未休工資）、延長工作

    時間工資、資遣費之金額，以及失業給付差額之損失，共計

    新台幣（下同）959,337元、339,948元、912,670元，並分

    別為原告甲○○、丙○○、戊○○補提繳短少提繳之勞工退休金60

    ,100元、60,738元、60,100元，至原告等之勞工退休金個人

    帳戶；嗣經被告提出原告等之出勤紀錄及薪資明細，原告遂

    於民國（下同）113年9月10日、113年10月21日提出書狀，

    更正請求短計延長工作時間工資、失業給付差額損失及補提

    繳勞工退休金之金額並變更聲明，最終將聲明變更為如下二

    、（一）所示，核原告等聲明之變更，均屬擴張或減縮應受

    判決事項之聲明，應予以准許。

二、原告起訴主張：

（一）聲明求為判決：⑴被告應給付原告甲○○1,237,972元，及其

      中278,635元自113年9月10日起，其餘金額自民事變更訴

      之聲明暨準備一狀送達翌日起，並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

      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⑵被告應給付原告丙○○750,998

      元，及其中411,050元自113年9月10日起，其餘金額自民

      事變更訴之聲明暨準備一狀送達翌日起，並均至清償日止

      ，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⑶被告應給付原告戊○○

      1,301,682元，及其中389,012元自113年9月10日起，其餘

      金額自民事變更訴之聲明暨準備一狀送達翌日起，並均至

      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⑷被告應提繳

      86,366元，及其中26,266元自113年10月18日起，其餘金

      額自民事變更訴之聲明暨準備二狀送達翌日起，並均至清

      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至勞動部勞工保險

      局設立之原告甲○○勞工退休金個人帳戶；⑸被告應提繳96,

      650元，及其中26,266元自113年10月18日起，其餘金額自

      民事變更訴之聲明暨準備二狀送達翌日起，並均至清償日

      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至勞動部勞工保險局設

      立之原告丙○○勞工退休金個人帳戶；⑹被告應提繳95,126

      元，及其中35,026元自113年10月18日起，其餘金額自民

      事變更訴之聲明暨準備二狀送達翌日起，並均至清償日止

      ，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至勞動部勞工保險局設立

      之原告戊○○勞工退休金個人帳戶；⑺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⑻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原告甲○○、丙○○、戊○○等三人原分別任職於美利達工業股

      份有限公司及信亞人力派遣股份有限公司，嗣因被告公司

      挖角，而於109年10月5日起，任職於被告公司，擔任作業

      員，勞動條件約定為工資按月5萬元，工作時間自上午8時

      至下午6時，中午12時至下午1時為休息時間，並可合併原

      告前於美利達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或信亞人力派遣股份有限

      公司之工作年資，計算特別休假；嗣於110年1月，被告未

      經原告甲○○、戊○○之同意，片面調降二人之工資為33,000

      元，復於111年12月再調降二人工資至26,400元，又於112

      年3月間，被告將工作時間調整為上午8時至下午5時，並

      以此為由，未經原告三人同意，調降原告三人之工資；被

      告於112年12月無故資遣原告三人。被告短少給付原告工

      資，且未依兩造約定，併計原雇主之工作年資，致特別休

      假日數短少，就原告工作超過8小時之加班費，未依勞動

      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24之規定計算，亦短少給付；另

      被告未依原告實際薪資計算資遣費、投保就業保險及提撥

      勞工退休金，致資遣費有短少，及原告受有失業給付差額

      損失，與未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之損失（按當月工資計算

      應提繳數額）。爰依兩造間之勞動契約、勞基法第24條、

      第38條第4項、就業保險法第38條第3項、勞工退休金條例

      （下稱勞退條例）第31條第1項等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原

      告甲○○短少給付之工資720,330元、特休未休工資86,668

      元、加班費328,915元、資遣費32,861元、失業給付及職

      業訓練生活津貼差額損失98,030元，共1,237,972元，及

      提繳98,030元至原告甲○○之勞工退休金專戶；給付原告丙

      ○○短少給付之工資13萬元、特休未休工資53,334元、加班

      費467,090元、資遣費8,312元、失業給付差額損失92,262

      元，共750,998元，及提繳96,650元至原告丙○○之勞工退

      休金專戶；給付原告戊○○短少給付之工資720,330元、特

      休未休工資40,001元、加班費439,472元、資遣費32,861

      元、失業給付及職業生活津貼差額損失98,030元，共1,30

      1,682元，及提繳95,126元至原告戊○○之勞工退休金專戶

      。

三、被告則以：

（一）原告丙○○係自109年10月5日受僱於被告，原告甲○○及戊○○

      則是自109年10月19日起受僱於被告；兩造約定之每月工

      資為基本工資23,800元，工作時間為9小時（自上午8時至

      下午6時，中間下午12時至下午1時為休息時間），超過8

      小時部分（即下午5時至6時）則以每月生產獎金補償，試

      用期3個月，試用期間之生產獎金為26,200元，故試用期

      可領取之金額為5萬元，試用期滿則依個人工作情形及公

      司營業狀況調整生產獎金。109年12月間試用期滿後，原

      告甲○○、戊○○因工作情形不如預期及基本薪資調漲，故自

      110年1月份起，每月工資調整為基本工資24,000元、生產

      獎金9,000元，共33,000元，原告丙○○則因工作情形良好

      ，每月工資調整成基本工資24,000元、生產金26,2000元

      ，仍維持5萬元；又被告分別於111年1月至112年4月間，

      配合基本工資調漲，而調整原告3人之每月工資及生產獎

      金，但仍維持原告甲○○、戊○○每月領取33,000元，原告丙

      ○○每月領取5萬元；後於112年5月間，因被告業務緊縮、

      工作量劇減，而向所有勞工表示將調降生產獎金，故原告

      甲○○、戊○○每月得領得之金額變更為3萬元，原告丙○○得

      領得之金額變更為45,000元；被告就勞工每月領取之薪資

      ，均有製成薪資明細表，交由勞工確認無誤後簽名。是原

      告3人之每月工資為基本工資，被告亦配合基本工資而調

      漲，生產獎金則依被告之營運狀況作些微調整，此經原告

      等同意並於每月薪資明細簽名確認無誤，並無片面降薪之

      情形。

（二）原告請求給付短少給付工資部分，因原告等之工資為基本

      工資，被告也有依法調整基本工資，並無短少給付之情形

      ，另就因原告甲○○、戊○○因工作情形不如預期，被告調整

      其等能領取之總金額，以及112年5月間，因被告業務緊縮

      、工作量劇減，被告調整原告等能領取之總金額部分，被

      告每月都有提供薪資明細供原告三人確認無誤簽名，原告

      三人並無任何異議，足見原告三人同意被告每月所給付之

      總額，原告等稱被告片面降薪，顯非事實；原告請求特休

      未休工資部分，被告否認有同意工作年資自受僱於原雇主

      時起算，原告等其等任職後之特別休假為34日，其等稱未

      給與特別休假，顯屬無據；加班費部分，被告公司係於每

      日上午8時開始上班，原告等倘因個人因素提早至被告打

      卡，顯與被告無涉，又兩造原即約定工作時間為上午8時

      至下午6時，下午5時至6時之加班費以生產獎金補償，被

      告已有給付生產獎金，超過下午6時部分，被告會依加班

      時數給加班費（依約定之工資即基本工資計算），而被告

      已依原告之加班時數給予加班費，也將所領取之加班費記

      載於薪資明細中，經原告等確認無誤簽名，並無短少加班

      費之情形；資遣費部分，原告甲○○、丙○○、戊○○之平均工

      資分別為29,198元、39,777元、29,294元，被告已分別依

      3萬元、45,000元、3萬元計算資遣費，並無短少給付情事

      ；失業給付及職業訓練生活津貼差額損失部分，原告三人

      之工資為基本工資，而非5萬元，被告已依法為原告投保

      就業保險，原告三人並未受有任何失業給付差額之損害，

      且原告丙○○所提歷次請領文件僅2個月，其請求超過2個月

      部分，即屬無據，另依就業保險法第17條第2項之規定，

      失業給付及職業訓練生活津貼不得同時請領，此依勞動部

      勞工保險局113年8月8日函文，原告甲○○雖符合職業訓練

      生活津貼聲請之規定，然因已領取失業給付，故回收重疊

      之失業給付，亦可知悉，故原告甲○○、戊○○所請求失業給

      付6個月及職業訓練生活津貼2.5個月顯重複請求，又原告

      均表示有請領失業給付，亦未提出證據證明其曾經公立就

      業服務機構安排參加全日制職業訓練，顯不符合請領職業

      訓練生活津貼之要件，故原告主張有職業訓練生活津貼差

      額之損失，亦屬無據；另因原告等人之工資為基本工資，

      而非5萬元，被告已依法為原告等提繳勞工退休金，是原

      告等請求補提繳勞工退休金，亦無理由。

（三）並聲明：⑴原告之訴駁回；⑵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⑶如受

      不利之判決，被告願供擔保，請准免為假執行。

四、得心證之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其等原分別任職於美利達工業股份有限公

      司及信亞人力派遣股份有限公司，嗣因被告公司挖角，而

      於109年10月份起，任職於被告公司，擔任作業員，於112

      年12月，原告遭被告資遣等情，業據其等提出投保薪資明

      細、原告甲○○薪資帳戶歷史交易明細表、原告丙○○及戊○○

      之薪資帳戶存摺封面及內頁交易明細、徵詢工作意願調查

      表、原告三人之領取資遣費及非自願離職證明書證明等件

      為憑，且為被告所不爭執，堪信為真實。惟原告主張，其

      等之工資為按月5萬元，遭被告片面降薪，致工資給付短

      少，被告於挖角時有承諾可延續前雇主之工作年資計算特

      別休假，惟被告未依約計算，致特別休假日數短少，又原

      告工作超過8小時部分，被告未依勞基法第24條規定給付

      加班費，另被告未依原告等之實際薪資計算資遣費、投保

      就業保險及提撥勞工退休金，致資遣費有短少，及受有失

      業給付差額與未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之損失，而依兩造間

      之勞動契約、勞基法第24條、第38條第4項、就業保險法

      第38條第3項、勞退條例第31條第1項等規定，請求被告給

      付短少給付之工資、特休未休工資、加班費、資遣費、失

      業給付及職業訓練生活津貼差額損失，原告甲○○共1,237,

      972元、原告丙○○共750,998元、原告戊○○共1,301,682元

      ，並分別為原告甲○○、丙○○、戊○○補提繳86,366元、96,6

      50元、95,126元至其等之勞工退休金專戶，為被告所否認

      ，並以前詞置辯。

（二）按工資，謂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包括工資、薪金及

      按計時、計日、計月、計件以現金或實物等方式給付之獎

      金、津貼及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均屬之，勞工與雇

      主間關於工資之爭執，經證明勞工本於勞動關係自雇主所

      受領之給付，推定為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勞基法第

      2條第3款、勞動事件法第37條分別定有明文。所謂「因工

      作而獲得之報酬」，係指符合「勞務對價性」而言，基於

      勞動契約之法理，若屬勞工因提供勞務而由雇主所獲得之

      對價，即應認定為工資；又所謂「經常性之給與」，係指

      在一相當時間內，一般情形下所可領得之給付，然未必與

      時間上之經常性有關，而係指制度上之經常性而言，亦即

      於勞動契約中事先約定或依工作規則、慣例，其給付標準

      能事先確定或可得確定者即屬之，因此只要在企業既定制

      度下，勞工每次滿足該制度所設定之要件時，雇主即有支

      付該制度所訂給與之義務者，即具工資之性質，而應納入

      平均工資之計算基礎，不因給付名稱而受影響。

（三）關於原告任職期間、勞動條件部分。原告主張其等均自10

      9年10月5日起，任職於被告公司，惟依被告所提之人事資

      料，原告三人之到職日期，應分別為原告甲○○109年10月1

      9日、原告丙○○109年10月5日、原告戊○○109年10月19日，

      此也與原告等之勞保投保紀錄、打卡紀錄相符，另依原告

      等之勞保投保紀錄，原告等之離職日期應為113年1月31日

      ；就工作時間部分，兩造並不爭執係自早上8時至下午6時

      ，中午12時至下午1時為休息時間，嗣於112年3月間，調

      整為上午8時至下午5時；就原告等人之初任職時之工資，

      原告主張為5萬元等語，被告則辯稱原告之工資為基本工

      資23,800元，其餘為生產獎金云云，惟被告就其所辯生產

      獎金非屬工資部分，未提出任何證據以實其說，且依被告

      所提之原告薪資明細（見本院勞專調字卷第175至225頁）

      ，該生產獎金金額均為固定，且事後有隨基本工資之調漲

      而減少，以維持薪資總額，足見該生產獎金仍屬原告因提

      供勞務而由被告處所獲定時、定額之對價，而具經常性，

      性質自屬工資，故被告之抗辯並不足採，則原告主張出任

      職之工資為5萬元堪屬可採，並且生產獎金乃屬工資之性

      質。上開部分，先予以認定，以下則就原告請求各項目金

      額，一一認定。

（四）原告請求被告給付短少工資部分：

　　⑴原告主張其等工資原約定為5萬元，嗣於110年1月，被告片

      面調降原告甲○○、戊○○之工資為33,000元，復於111年12

      月再調降二人工資至26,400元，復於112年3月間，調降原

      告三人之工資等語；被告則辯稱原告甲○○、戊○○係自110

      年1月份起，工資調整為33,000元，111年1月至112年4月

      間，僅有因基本工資之調漲而調整原告等工資項目之金額

      ，至112年5月時，因被告業務緊縮、工作量劇減，而向員

      工表示將調降生產獎金，原告甲○○、戊○○每月得領得之金

      額變更為3萬元，原告丙○○得領得之金額變更為45,000元

      等語。查如上述，原告之工資，除底薪即基本工資外，生

      產獎金亦為工資之性質，另就薪資調整之時間及調整後之

      金額，觀原告等人之薪資明細（見本院勞專調字卷第175

      至225頁），應以被告所述，較為符合，故原告三人之工

      資，應為原告甲○○、戊○○109年10月至12月5萬元、110年1

      月至112年4月33,000元、112年5月至113年1月31日3萬元

      ，原告丙○○自109年10月至112年4月5萬元、112年5月至11

      3年1月31日45,000元。

　  ⑵又原告主張被告未經其等同意，片面對其等降薪，請求給

      付原告甲○○720,330元、原告丙○○13萬元、原告戊○○720,3

      30元之短少薪資云云，為被告否認，並辯稱原告之薪資為

      基本工資，伊已隨基本工資調整給付，且調整給付時，被

      告都有提供薪資明細予原告確認無誤簽名，原告三人並無

      任何異議，足見原告三人同意被告每月所給付之總額等語

      。經查，就被告辯稱原告之薪資為基本工資部分，業經本

      院說明生產獎金乃屬工資之性質如前述，被告此部分之抗

      辯難認有據；至於被告抗辯原告三人有同意薪資調整部分

      ，原告等分別於110年1月、112年5月遭被告調降薪水，卻

      仍繼續於被告公司工作，足見其等對被告調整薪資，應有

      默示之同意。是以被告辯稱原告有同意工資之調整，並非

      無據，則原告等主張被告有短少給付工資，請求被告給付

      ，為無理由。

（五）原告請求被告給付特休未休工資部分：　　　

　　⑴原告主張其等之休假年資，應自其等任職於原雇主時起算

      ，被告未依約計算，致特休日數短少，請求給付原告甲○○

      86,668元、原告丙○○53,334元、原告戊○○40,001元云云，

      為被告否認。查原告就其主張，雖請求傳喚證人丁○○、乙

      ○○，惟原告於113年5月23日提起本件訴訟，證人丁○○、乙

      ○○則於113年5月21日提起訴訟，依相同主張另案訴請被告

      給付工資，經本院113年度勞訴字第32號受理在案，經本

      院調閱該案卷核對無訛，則上開證人與原告就兩造間約定

      勞動條件為何，利害關係密切，難認無虛偽陳述之虞，是

      認上開證人所為證述內容，尚難憑採。原告復未提出其他

      證據證明兩造約定併計原雇主年資，是其此部分主張，即

      不足採。

　　⑵又原告等任職被告之日起算，特休日數為34日，並已休畢

      為兩造所不爭執，則原告請求被告給付特休未休工資，即

      屬無據。　

（六）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加班費部分：

　　⑴按出勤紀錄內記載之勞工出勤時間，推定勞工於該時間內

      經雇主同意而執行職務；法院得依已明瞭之事實，推定應

      證事實之真偽；雇主延長勞工工作時間者，其延長工作時

      間在2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3分之1以上

      ，加給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再延長工作時間在2小時以

      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3分之2以上，勞動事件法

      第38條、民事訴訟法第282條、勞基法第24條第1項第1款

      、第2款分別定有明文。次按雇主與勞工因確定延長工作

      時數有困難，或為便利計算薪酬，就應給付勞工含加班費

      在內之工資，採取一定額度給付之方式，基於契約自由原

      則，雖非法所不許，但仍須可明確區分何者為平日工資，

      何者為加班費，以判斷延長工時工資之給與，是否合於法

      律規定之標準；如其給付優於勞基法第24條、第39條規定

      ，固得拘束勞雇雙方，如有不足，則屬違背強制規定，勞

      工仍得就該不足之部分，請求雇主給付；又勞資雙方約定

      薪資包含延長工時工資，須勞雇雙方有所約定，亦即雇主

      已取得勞工之同意始可，不得僅以勞工每月薪資所得高於

      基本工資加計延時工資總額，即認為雇主薪資給付之方式

      符合勞基法之規定（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4號、110

      年度台上字第53號民事判決意旨可參）。是倘若雇主未能

      證明勞僱雙方已合意約定薪資包含延長工時工資，且可明

      確區分何者為平日工資，何者為加班費，並合於勞基法所

      定數額，基於保障勞工之立法意旨，勞工仍得依法請求各

      該工資。

　　⑵原告主張被告就其工作超過8小時部分，未依勞基法之規定

      計算加班費，致加班費短少，而請求被告給付原告甲○○32

      8,915元、原告丙○○467,090元、原告戊○○439,472元等語

      ，為被告否認，並辯稱原告之工資包含基本工資及生產獎

      金，下午5時至6時之加班費，已以生產將金補償，原告不

      能再請求此部分之加班費，另被告公司係於每日上午8時

      開始上班，原告等倘因個人因素提早至被告打卡，顯與被

      告無涉，又原告等之薪資為基本工資，應以此計算加班費

      云云。

　　⑶經查，依原告等人之打卡紀錄（見本院卷第51至156頁），

      原告確實有於原約定工作時間以外繼續工作之情形，依法

      被告即應給付原告等加班費。而就加班時數之計算，被告

      辯稱下午5時至6時之加班費，已以生產將金補償，原告不

      能再請求此部分之加班費云云，惟被告就此與法律規定不

      同之約定，並未提出證據證明之，且觀原告等之薪資明細

      ，原告之工資固然分列底薪及生產獎金，但並未載明生產

      獎金之給付內容為何，原告等之工資又有「加班費」之給

      付名目，可知此二給付內容有異，且如前述，原告之工資

      於基本工資調漲時，生產獎金就會跟著調降，生產獎金應

      僅係為維持原告薪資總額，又被告公司於112年3月間，將

      工作時間調整為上午8時至下午5時，然原告等人之薪資明

      細上，仍有生產獎金之記載，足見該生產獎金並非下午5

      時至6時之加班費，故原告下午5時至6時之加班，仍應計

      入加班時數，計算加班費；被告復稱被告公司係於每日上

      午8時開始上班，原告等倘因個人因素提早至被告打卡，

      顯與被告無涉等語，查勞動事件法第38條，固然規定「出

      勤紀錄內記載之勞工出勤時間，推定勞工於該時間內經雇

      主同意而執行職務」，惟兩造並不爭執被告公司之上班時

      間為8時，又衡諸一般勞工於上班時間，為避免遲到，提

      前到公司打卡屬正常且可預期之情形，於原告沒有提出證

      據證明其等提前至公司是執行勤務之情況下，難依原告等

      有提前至公司打卡之情形，即認為原告等有提前至公司加

      班。另就平日每小時工資額，被告固辯稱因原告之工資為

      基本工資，應以基本工資計算加班費，惟如上述，原告之

      生產獎金屬工資性質，亦應加入計算每小時工資額。

　　⑷則依原告等人之出勤紀錄（見本院卷二第51至156頁），並

      依上開條件，計算原告等人於被告任職期間，得請求之加

      班費如附表一至三所示，扣除被告前已給付之加班費後，

      被告尚應給付原告甲○○133,216元、原告丙○○345,210元、

      原告戊○○188,760元，原告等逾此部分之主張，為無理由

      。

（七）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資遣費部分：

　　⑴按勞工適用本條例之退休金制度者，適用本條例後之工作

      年資，於勞動契約依勞基法第11條、第13條但書、第14條

      及第20條或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第23條、第24條規定終止

      時，其資遣費由雇主按其工作年資，每滿1年發給2分之1

      個月之平均工資，未滿1年者，以比例計給；最高以發給6

      個月平均工資為限，不適用勞基法第17條之規定，勞工退

      休金條例第12條定有明文。

　  ⑵本件原告等主張被告未依其等之實際薪資計算資遣費，請

      求被告給付原告甲○○32,861元、給付原告丙○○資遣費8,31

      2元、給付原告戊○○資遣費32,861元等語，為被告否認，

      並辯稱原告甲○○、丙○○、戊○○之平均工資分別為29,198元

      、39,777元、29,294元，被告已分別依3萬元、45,000元

      、3萬元計算資遣費，並無短少給付情事云云。然查，兩

      造已有合意調降薪資乙情，業據本院認定如前，則原告主

      張被告應以5萬元計算平均工資，核發資遣費，即屬無據

      ；惟被告有短少給付原告加班費之情事，加班費為經常性

      給與，為工資之一部分，應計入平均工資之計算，則被告

      確有短少給付資遣費之情形，自應給付原告資遣費差額，

      計算如下。

　  ⑶原告甲○○自109年10月19日至113年1月31日受僱於被告，年

      資計3年3月13日，月平均工資為30,285元【計算式：（30

      ,000元+30,000元+30,000元+31,708元+30,000元+30,000

      元）÷6= 30,285元，元以下四捨五入】，依前開規定，被

      告應給付原告甲○○資遣費49,760元，扣除被告已給付之49

      ,292元，尚應給付468元。

　　⑷原告丙○○自109年10月5日至113年1月31日受僱於被告，年

      資計3年3月27日，月平均工資為45,214元【計算式：（45

      ,000元+45,000元+45,000元+46,286元+45,000元+45,000

      元）÷6=45,214元，元以下四捨五入】，依前開規定，被

      告應給付原告丙○○資遣費75,168元，扣除被告已給付之74

      ,813元，尚應給付355元。

　　⑸原告戊○○自109年10月19日至113年1月31日受僱於被告，年

      資計3年3月13日，月平均工資為30,143元【計算式：（30

      ,000元+30,000元+30,000元+30,858元+30,000元+30,000

      元）÷6=30,143元，元以下四捨五入】，依前開規定，被

      告應給付原告戊○○資遣費49,527元，扣除被告已給付之49

      ,292元，尚應給付235元。

　　⑹是被告應再給付原告甲○○468元、原告丙○○355元、原告戊○

      ○235元之資遣費，原告逾此部分之主張，即屬無據。

（八）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失業給付及職業生活津貼差額差額損失

      部分：

　　⑴按投保單位違反本法規定，將投保薪資金額以多報少或以

      少報多者，自事實發生之日起，按其短報或多報之保險費

      金額，處四倍罰鍰，其溢領之給付金額，經保險人通知限

      期返還，屆期未返還者，依法移送強制執行，並追繳其溢

      領之給付金額。勞工因此所受損失，應由投保單位賠償之

      ；本保險保險效力之開始及停止、月投保薪資、投保薪資

      調整、保險費負擔、保險費繳納、保險費寬限期與滯納金

      之徵收及處理、基金之運用與管理，除本法另有規定外，

      準用勞工保險條例及其相關規定辦理，就業保險法第38條

      第3項、第40條分別定有明文。

　　⑵再按失業給付按申請人離職辦理本保險退保之當月起前6個

      月平均月投保薪資百分之60按月發給，最長發給6個月。

      但申請人離職辦理本保險退保時已年滿45歲或領有社政主

      管機關核發之身心障礙證明者，最長發給9個月；被保險

      人非自願離職，向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求職登記，經公

      立就業服務機構安排參加全日制職業訓練，於受訓期間，

      每月按申請人離職辦理本保險退保之當月起前6個月平均

      月投保薪資百分之60發給職業訓練生活津貼，最長發給6

      個月；被保險人非自願離職退保後，於請領失業給付或職

      業訓練生活津貼期間，有受其扶養之眷屬者，每一人按申

      請人離職辦理本保險退保之當月起前6個月平均月投保薪

      資百分之10加給給付或津貼，最多計至百分之20；前項所

      稱受扶養眷屬，指受被保險人扶養之無工作收入之父母、

      配偶、未成年子女或身心障礙子女；領取勞工保險傷病給

      付、職業訓練生活津貼、臨時工作津貼、創業貸款利息補

      貼或其他促進就業相關津貼者，領取相關津貼期間，不得

      同時請領失業給付，就業保險法第16條第1項、第19條之1

      、第17條第2項亦有明文。

　　⑶本件原告主張被告未依實際薪資為原告投保就業保險，致

      原告甲○○、戊○○受有6個月失業給付及職業訓練生活津貼2

      .5個月差額之損害，請求給付原告甲○○、戊○○各98,030元

      ，致原告丙○○受有6個月失業給付差額之損害，請求給付

      原告丙○○失業給付差額損失92,262元等語，被告則辯稱，

      原告之工資為基本工資，原告並未受有給付差額之損失，

      原告未提出丙○○已受領6個月失業給付之證明，失業給付

      及職業生活津貼不得同時請領，原告重複請求，且原告甲

      ○○、戊○○未提出符合請領職業訓練生活津貼要件之證明云

      云。

　  ⑷經查，原告之工資，除金額為基本工資之底薪外，尚有生

      產獎金、加班費等經常性給與，被告僅以基本工資為原告

      投保，確有未以實際薪資投保之情形，又原告甲○○、戊○○

      受有6個月之失業給付及2.5個月之職業訓練生活津貼給付

      ，原告丙○○受有6個月領失業給付等情，據原告提出勞動

      部勞工保險局函、網路銀行交易明細、存摺內頁交易明細

      等件為憑，原告既受有該等給付，自符合給付要件，被告

      仍辯稱原告無法證明符合請領之要件及確有請領，並無所

      據，另失業給付與職業訓練生活津貼為目的不同之給付，

      此亦可由原告甲○○、戊○○受領勞工保險局之給付，已超過

      6個月之金額，及其等領取之最後一筆失業給付僅有2千多

      元可證，並未有重複請求之問題。則原告請求失業給付及

      職業訓練生活津貼差額，洵屬有據。

　  ⑸原告三人於離職前6個月應投保就業保險之工資數額、離職

      前六個月平均月投保薪資如附表四至六所示，原告甲○○、

      戊○○每月本應受領之失業給付或職業訓練生活津貼為18,3

      30元（計算式：30,550元×60%=18,330元），則其二人受

      有失業給付及職業訓練生活津貼差額之損失為20,256元【

      計算式：（18,330元-15,947元）×8.5=20,256元，元以下

      四捨五入】；原告丙○○每月本應受領之失業給付為36,704

      元（計算式：45,800元×60%=36,704元），則其受有失業

      給付差額之損失為92,646元【計算式：（36,704元-21,26

      3元）×6=92,646元】。被告應給付原告甲○○、戊○○失業給

      付及職業訓練生活津貼差額損失20,256元，給付原告丙○○

      失業給付差額損失92,646元，原告逾此部分之主張，則無

      理由。

（九）原告請求被告提繳勞工退休金部分：　　　

　　⑴按雇主應為適用勞退條例之勞工，按月提繳退休金，儲存

      於勞工保險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雇主每月負擔

      之勞工退休金提繳率，不得低於勞工每月工資百分之六，

      勞工退休金條例第6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有明文。依同

      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雇主未依該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

      或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致勞工受有損害者，勞工得向雇

      主請求損害賠償，惟因該專戶內之本金及累積收益受同條

      例第24條第1項規定限制，在得請領退休金之前，不得領

      取，是於勞工尚不得請領退休金者，得請求雇主將未提繳

      或未足額提繳之金額繳納至其退休金專戶，以回復原狀。

      　

　　⑵經查，被告於原告等任職期間，均以最低工資為原告等投

      保勞工保險及提撥勞工退休金等情，有原告之勞保投保資

      料可稽（見本院勞專調字卷第117至122頁、第391至411頁

      ），惟原告等之工資，除數額為基本工資之底薪外，尚有

      生產獎金及加班費，均屬勞動對價及經常性之給與性質，

      被告自應按每月工資總額，按勞動部發布之「勞工退休金

      提繳工資分級表」所定數額，為原告提繳百分之6之勞退

      金。本院依原告等主張按當月工資總額計算應提繳數額，

      計算被告應補提繳之金額如附表七至九所示。則被告應為

      原告甲○○補提繳31,212元，為原告丙○○補提繳83,923元，

      為原告戊○○補提繳37,055元。至於原告就此部分雖請求遲

      延利息，惟雇主提繳勞工退休金乃公法上之義務，並無給

      付遲延之適用，原告此部分之主張，難認有據。

（十）綜上所述，被告應給付原告甲○○153,940元（計算式：133

      ,216元+468元+20,256元=153,940元），並提繳31,212元

      至原告甲○○之勞工退休金專戶；給付原告丙○○438,211元

      （計算式：345,210元+355元+92,646元=438,211元），並

      提繳83,923元至原告丙○○之勞工退休金專戶；給付原告戊

      ○○209,251元（計算式：188,760元+235元+20,256元=209,

      251元），並提繳37,055元至原告戊○○之勞工退休金專戶

      。　　　

五、從而，原告依兩造間之勞動契約及勞基法第24條、第38條第

    4項、就業保險法第38條第3項、勞退條例第31條第1項等規

    定，請求被告給付原告甲○○153,940元、原告丙○○438,211元

    、原告戊○○209,251元，及均自民事變更訴之聲明暨準備一

    狀送達翌日起即113年9月11日，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

    之5計算之利息，並分別為原告甲○○、丙○○、戊○○提繳31,21

    2元、83,923元、37,055元至其等之勞工退休金專戶，為有

    理由，應予准許。原告逾此部分之主張，則屬無據，應予駁

    回。　　　

六、本件原告勝訴部分為就勞工之給付請求，為雇主敗訴之判決

    ，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同時宣告雇主得供擔保或將請求標

    的物提存而免為假執行；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則

    失所附麗，併予駁回。

七、結論：原告之訴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並依勞動事件法

    第15條、第44條第1、2項，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85條第1

    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29　　日

　　　　　　　　　　勞動專業法庭法　官　謝仁棠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判決上訴，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

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29　　日

　　　　　　　　　　　　　　　　書記官　余思瑩　　　　

　　　　　　　　　　　　　　　　　

附表一：原告甲○○得請求之加班費數額

編號 月份 約定月薪 延長工時2小時以內時數（分鐘） 延長工時超過2小時時數（分鐘） 休息日、例假日、國定假日部分 應給付之加班費總額 被告已給付 被告應再給付之加班費數額 1 109年10月 50,000元 1,027 565  8,024元 3,448元 4,576元 2 109年11月 50,000元 2,172 1,064  16,213元 7,389元 8,824元 3 109年12月 50,000元 1,430 0  6,620元 0元 6,620元 4 110年1月 33,000元 1,233 0  3,768元 0元 3,768元 5 110年2月 33,000元 244 0  746元 0元 746元 6 110年3月 33,000元 1,402 0  4,284元 0元 4,284元 7 110年4月 33,000元 1,109 0  3,389元 0元 3,389元 8 110年5月 33,000元 1,257 0  3,841元 0元 3,841元 9 110年6月 33,000元 1,242 0  3,795元 0元 3,795元 10 110年7月 33,000元 1,656 412  6,634元 0元 6,634元 11 110年8月 33,000元 1,450 244  5,363元 1,892元 3,471元 12 110年9月 33,000元 1,201 0  3,670元 0元 3,670元 13 110年10月 33,000元 1,200 0  3,667元 0元 3,667元 14 110年11月 33,000元 1,204 0  3,679元 0元 3,679元 15 110年12月 33,000元 1,260 0  3,850元 0元 3,850元 16 111年1月 33,000元 1,321 164  4,663元 498元 4,165元 17 111年2月 33,000元 840 164  3,193元 498元 2,695元 18 111年3月 33,000元 2,047 1,098 3月5日為休息日：1,742元 3月26日為休息日：1,742元 13,932元 5,224元 8,708元 19 111年4月 33,000元 2,042 1,544 4月2日為休息日：1,742元 4月9日為休息日：1,742元 4月16日為休息日：2,109元 4月23日為休息日：1,846元 19,576元 8,582元 10,994元 20 111年5月 33,000元 1,850 926 5月14日為休息日：1,742元 5月28日為休息日：1,742元 12,674元 4,789元 7,885元 21 111年6月 33,000元 2,161 1385 6月11日為休息日：1,742元 6月25日為休息日：2,109元 15,744元 6,343元 9,401元 22 111年7月 33,000元 2,280 1,452  12,513元 4,478元 8,035元 23 111年8月 33,000元 2,100 961  10,087元 2,985元 7,102元 24 111年9月 33,000元 1,140 160 9月3日為休息日：2,121元 9月17日為休息日：1,742元 7,957元 2,612元 5,345元 25 111年10月 33,000元 66 0  202元 0元 202元 26 111年11月 33,000元 0 0  0元 0元 0元 27 111年12月 33,000元 0 0  0元 0元 0元 28 112年1月 33,000元 0 0  0元 0元 0元 29 112年2月 33,000元 0 0  0元 0元 0元 30 112年3月 33,000元 1,200 0  3,667元 0元 3,667元 31 112年4月 33,000元 0 0  0元 0元 0元 32 112年5月 30,000元 0 0  0元 0元 0元 33 112年6月 30,000元 0 0  0元 0元 0元 34 112年7月 30,000元 0 0  0元 0元 0元 35 112年8月 30,000元 0 0  0元 0元 0元 36 112年9月 30,000元 0 0  0元 0元 0元 37 112年10月 30,000元 240 300  1,708元 1,505元 203元 38 112年11月 30,000元 0 0  0元 0元 0元 39 112年12月 30,000元 0 0  0元 0元 0元 40 113年1月 30,000元 0 0  0元 0元 0元 合計      183,459元 50,243元 133,216元 ⒈因下班卡打卡時間於17：15分以前者，乃合理之預備下班時間，故打卡時間於17：15分以前之日期，即不計入加班，打卡時間於17：16分以後之日期，則自17：00開始計入加班時數，計算至分鐘為止。 ⒉109年10月至12月之工資為5萬元，每小時工資額為208元（計算式：50,000÷30÷8=208.33）；110年1月至112年4月之工資為33,000元，每小時工資額為138元（33,000÷30÷8=137.50）；112年5月至113年1月之工資為3萬元，每小時工資額為125元（計算式：30,000元÷30÷8=125）。 ⒊平日延長工時於2小時以內，以每小時工資額3分之4計算，超過2小時部分，以每小時工資額3分之5計算。休息日工作於2小時內，以每小時工資額3分之4計算，第3至8小時部分，以每小時工資額3分之5計算，第9小時開始，以每小時工資額3分之8計算。例假日、國定假日工作，於8小時內，以該日薪資計算（即月薪÷30），繼續工作於2小時以內，以每小時工資額3分之4計算，超過2小時部分，以每小時工資額3分之5計算。         



附表二：原告丙○○得請求之加班費數額　

編號 月份 約定月薪 延長工時2小時以內時數（分鐘） 延長工時超過2小時時數（分鐘） 休息日、例假日、國定假日部分 應給付之加班費總額 被告已給付 被告應再給付之加班費數額 1 109年10月 50,000元 1,934  1,052  10月9日為國定假日：1,667元 16,709元 8,374元  8,335元  2 109年11月 50,000元 2,881  1,893  11月21日為休息日：2,639元 26,932元  10,344元  16,588元  3 109年12月 50,000元 1,508  0   6,981元  0元 6,981元  4 110年1月 50,000元 1,272  0   5,889元  0元  5,889元 5 110年2月 50,000元 461  0   2,134元  0元 2,134元  6 110年3月 50,000元 1,387  0   6,421元  0元  6,421元  7 110年4月 50,000元 1,200  0   5,556元  0元 5,556元  8 110年5月 50,000元 1,457  166   7,706元  631元  7,075元  9 110年6月 50,000元 1,310  0   6,065元 0元  6,065元  10 110年7月 50,000元 1,709  439  7月18日為例假日：1,667元 13,222元  0元  13,222元  11 110年8月 50,000元 1,734  426   10,493元  3,310元  7,183元  12 110年9月 50,000元 1,407  0   6,514元  0元 6,514元  13 110年10月 50,000元 1,280  0   5,926元 0元 5,926元  14 110年11月 50,000元 1,363  0   6,310元  0元  6,310元  15 110年12月 50,000元 1,309  0   6,060元  0元 6,060元  16 111年1月 50,000元 1,548  498   10,049元  1,306元  8,743元  17 111年2月 50,000元 1,260  374  2月13日為例假日：1,667元 2月26日為休息日：2,639元 12,304元  3,047元  9,257元  18 111年3月 50,000元 2,707  4,295  3月5日為休息日：2,639元 3月6日為例假日：1,801元 3月12日為休息日：2,871元 3月26日為休息日：2,639元 3月27日例假日：1,667元 49,005元  15,734元  33,271元  19 111年4月 50,000元 2,229  3,191  4月2日為休息日：2,639元 4月4日為國定假日：1,667元 4月5日為國定假日：1,667元 4月9日為休息日：2,639元 4月16日為休息日：3,269元 4月23日為休息日：3,102元 4月24日為例假日：3,021元 4月30日為休息日：2,815元 49,147元  13,246元  35,901元  20 111年5月 50,000元 2,583  2,641  5月1日為國定假日：2,917元  5月7日為休息日：3,973元  5月14日為休息日：2,973元  5月21日為休息日；2,639元 5月28日為休息日：2,639元 42,383元  11,443元 30,940元  21 111年6月 50,000元 2,422  2,900  6月4日為休息日：3,278元 6月11日為休息日：2,825元 6月18日為休息日：3,084元 6月25日為休息日：3,482元  6月26日為例假日：1,875元 42,539元  11,505元  31,034元  22 111年7月 50,000元 2,470  3,347  7月2日為休息日：3,019元 7月9日為休息日：4,417元 7月16日為休息日：2,639元 7月23日為休息日：3,223元 7月30日為休息日：2,639元 7月31日為例假日：2,512元 49,253元  13,806元  35,447元  23 111年8月 50,000元 2,486  1,904  8月7日為例假日：1,667元  8月13日為休息日：2,639元  8月20日為休息日：2,639元 8月27日為休息日：2,639元 32,112元 7,649元  24,463元  24 111年9月 50,000元 1,523  390  9月3日為休息日：5,083元  9月17日為休息日：3,269元 17,660元  3,545元 14,115元  25 111年10月 50,000元 699  90   3,757元  311元  3,446元  26 111年11月 50,000元 72  0   333元  0元 333元  27 111年12月 50,000元 0  0   0元  0元  0元  28 112年1月 50,000元 130  83   1,082元  260元  822元 29 112年2月 50,000元 0  0   0元  0元  0元  30 112年3月 50,000元 1,447  0   6,699元  130元  6,569元  31 112年4月 50,000元 33  0   153元  0元  153元  32 112年5月 45,000元 43  0   179元 0元  179元  33 112年6月 45,000元 0  0   0元  0元 0元  34 112年7月 45,000元 29  0   121元  0元  121元  35 112年8月 45,000元 0  0   0元  0元  0元  36 112年9月 45,000元 0  0   0元  0元  0元 37 112年10月 45,000元 120  151   1,286元  1,129元  157元  38 112年11月 45,000元 0  0   0元  0元  0元  39 112年12月 45,000元 0  0   0元 0元  0元  40 113年1月 45,000元 0  0   0元  0元  0元  合計     450,980元  105,770元  345,210元  ⒈因下班卡打卡時間於17：15分以前者，乃合理之預備下班時間，故打卡時間於17：15分以前之日期，即不計入加班，打卡時間於17：16分以後之日期，則自17：00開始計入加班時數，計算至分鐘為止。 ⒉109年10月至112年4月之工資為5萬元，每小時工資額為208.33元（計算式：50,000÷30÷8=208.33）；112年5月至113年1月之工資為45,000元，每小時工資額為187.50元（計算式：45,000元÷30÷8=187.50）。 ⒊平日延長工時於2小時以內，以每小時工資額3分之4計算，超過2小時部分，以每小時工資額3分之5計算。休息日工作於2小時內，以每小時工資額3分之4計算，第3至8小時部分，以每小時工資額3分之5計算，第9小時開始，以每小時工資額3分之8計算。例假日、國定假日工作，於8小時內，以該日薪資計算（即月薪÷30），繼續工作於2小時以內，以每小時工資額3分之4計算，超過2小時部分，以每小時工資額3分之5計算。         

　　　　　　　　　

附表三：原告戊○○得請求之加班費數額

編號 月份 約定月薪 延長工時2小時以內時數（分鐘） 延長工時超過2小時時數（分鐘） 休息日、例假日、國定假日部分 應給付之加班費總額 被告已給付 被告應再給付之加班費數額 1 109年10月 50,000元 1,143  750   9,632元  4,433元  5,199元  2 109年11月 50,000元 2,160  1,481  11月21日為休息日：2,639元 21,210元  10,837元  10,373元  3 109年12月 50,000元 1,506  0   6,972元  0元  6,972元  4 110年1月 33,000元 1,093  0   3,340元  0元  3,340元  5 110年2月 33,000元 704  0   2,151元  0元  2,151元  6 110年3月 33,000元 1,379  0   4,214元  0元  4,214元  7 110年4月 33,000元 1,208  0   3,691元  0元  3,691元  8 110年5月 33,000元 1,297  0   3,963元 0元  3,963元  9 110年6月 33,000元 1,414  189   5,042元  0元  5,042元  10 110年7月 33,000元 1,776  442  7月17日為休息日：1,742元 8,857元  0元  8,857元  11 110年8月 33,000元 1,731  427   6,920元  3,310元  3,610元  12 110年9月 33,000元 1,248  0   3,813元  0元  3,813元  13 110年10月 33,000元 1,287  0   3,933元  0元  3,933元  14 110年11月 33,000元 1,359  0   4,153元  0元  4,153元  15 110年12月 33,000元 1,250  0   3,819元  0元  3,819元  16 111年1月 33,000元 1,455  286   5,538元  746元  4,792元  17 111年2月 33,000元 1,195  287  2月12日為休息日：1,913元 2月26日為休息日：1,742元 8,403元  2,799元  5,604元  18 111年3月 33,000元 2,537  3,930  3月12日為休息日：1,895元 3月26日為休息日：1,742元 3月27日為例假日：1,100元 27,499元  12,251元  15,248元 19 111年4月 33,000元 2,229  3,173  4月2日為休息日：1,742元  4月4日為國定假日：1,100元 4月5日為國定假日：1,100元 4月9日為休息日：1,742元 4月16日為休息日：2,158元 4月23日為休息日：2,060元 4月24日為例假日：2,040元 30,872元  13,246元  17,626元  20 111年5月 33,000元 1,860  1,870  5月14日為休息日；1962元 5月21日為休息日：1742 5月28日為休息日：1834 18,364元  7,774元  10,590元  21 111年6月 33,000元 2,542  3,117  6月4日休息日：2,170元 6月11日為休息日：1,870元 6月18日為休息日：2,035元 6月25日為休息日：2,298元 6月26日為例假日：2,017元 30,062元  11,940 元 18,122元 22 111年7月 33,000元 2,472  3,347  7月2日為休息日：1,999元  7月9日為休息日：2,915元  7月16日為休息日：1,742元 7月23日為休息日：2,127元 7月30日為休息日：1,742元 7月31日為例假日：1,437元 32,299元  13,806元  18,493元  23 111年8月 33,000元 2,487  1,943  8月7日為例假日：1,100元  8月13日為休息日：1,742元  8月27日為休息日：1,742元 19,604元  7,898元  11,706元  24 111年9月 33,000元 1,634  329  9月17日為休息日：2,158元 8,407元  1,866元  6,541元  25 111年10月 33,000元 536  10   1,676元  62元  1,614元  26 111年11月 33,000元 16  0   49元  0元  49元  27 111年12月 33,000元 20  0   61元  0元  61元  28 112年1月 33,000元 120  83   684元  260元  424元  29 112年2月 33,000元 0  0   0元 0元  0元  30 112年3月 33,000元 1,451  0   4,434元  130元  4,304元  31 112年4月 33,000元 33  0   101元  0元  101元  32 112年5月 30,000元 43  0   119元  0元 119元  33 112年6月 30,000元 0  0   0元  0元  0 元 34 112年7月 30,000元 47  0   131元  0元  131元  35 112年8月 30,000元 0  0   0元  0元  0元 36 112年9月 30,000元 0  0   0元  0元 0元  37 112年10月 30,000元 120  151   858元  753元  105元 38 112年11月 30,000元 0  0   0元  0元  0元 39 112年12月 30,000元 0  0   0元  0元  0元 40 113年1月 30,000元 0  0   0元  0 元 0元  合計     280,871元 92,111元 188,760元 ⒈因下班卡打卡時間於17：15分以前者，乃合理之預備下班時間，故打卡時間於17：15分以前之日期，即不計入加班，打卡時間於17：16分以後之日期，則自17：00開始計入加班時數，計算至分鐘為止。 ⒉109年10月至112年4月之工資為5萬元，每小時工資額為208.33元（計算式：50,000÷30÷8=208.33）；112年5月至113年1月之工資為45,000元，每小時工資額為187.50元（計算式：45,000元÷30÷8=187.50）。 ⒊平日延長工時於2小時以內，以每小時工資額3分之4計算，超過2小時部分，以每小時工資額3分之5計算。休息日工作於2小時內，以每小時工資額3分之4計算，第3至8小時部分，以每小時工資額3分之5計算，第9小時開始，以每小時工資額3分之8計算。例假日、國定假日工作，於8小時內，以該日薪資計算（即月薪÷30），繼續工作於2小時以內，以每小時工資額3分之4計算，超過2小時部分，以每小時工資額3分之5計算。         



附表四：原告甲○○離職前6個月應投保就業保險工資數額

編號 月份 月薪 加班費 工資總額 應投保金額 １ 112年8月 30,000元 0元 30,000元 30,300元 ２ 112年9月 30,000元 0元 30,000元 30,300元 ３ 112年10月 30,000元 1,708元 31,780元 31,800元 ４ 112年11月 30,000元 0元 30,000元 30,300元 ５ 112年12月 30,000元 0元 30,000元 30,300元 ６ 113年1月 30,000元 0元 30,000元 30,300元 離職前六個月平均月投保薪資     30,550元 

 

附表五：原告丙○○離職前6個月應投保就業保險工資數額

編號 月份 月薪 加班費 工資總額 應投保金額 １ 112年8月 45,000元 0元 45,000元 45,800元 ２ 112年9月 45,000元 0元 45,000元 45,800元 ３ 112年10月 45,000元 1,281元 46,286元 45,800元 ４ 112年11月 45,000元 0元 45,000元 45,800元 ５ 112年12月 45,000元 0元 45,000元 45,800元 ６ 113年1月 45,000元 0元 45,000元 45,800元 離職前六個月平均月投保薪資     45,800元 

 

附表六：原告戊○○離職前6個月應投保就業保險工資數額

編號 月份 月薪 加班費 工資總額 應投保金額 １ 112年8月 30,000元 0元 30,000元 30,300元 ２ 112年9月 30,000元 0元 30,000元 30,300元 ３ 112年10月 30,000元 854元 30,858元 31,800元 ４ 112年11月 30,000元 0元 30,000元 30,300元 ５ 112年12月 30,000元 0元 30,000元 30,300元 ６ 113年1月 30,000元 0元 30,000元 30,300元 離職前六個月平均月投保薪資     30,550元 

 

附表七：被告應為原告甲○○提繳之勞工退休金金額

編號 月份 約定月薪 （元） 應給付之加班費總額（元） 工資總額 （元） 被告應提繳之勞工退休金（元） 被告已提繳之勞工退休金（元） 被告應補提繳金額 （元） 1 109年10月 50,000 8,024 58,024 3,481 1,440  2,041 2 109年11月 50,000 16,213 66,213 3,973 1,440  2,533 3 109年12月 50,000 6,620 56,620 3,397 1,440  1,957 4 110年1月 33,000 3,768 36,768 2,206 1,440  766 5 110年2月 33,000 746 33,746 2,025 1,440  585 6 110年3月 33,000 4,284 37,284 2,237 1,440  797 7 110年4月 33,000 3,389 36,389 2,183 1,440  743 8 110年5月 33,000 3,841 36,841 2,210 1,440  770 9 110年6月 33,000 3,795 36,795 2,208 1,440  768 10 110年7月 33,000 6,634 39,634 2,378 1,440  938 11 110年8月 33,000 5,363 38,363 2,302 1,440  862 12 110年9月 33,000 3,670 36,670 2,200 1,440  760 13 110年10月 33,000 3,667 36,667 2,200 1,440  760 14 110年11月 33,000 3,679 36,679 2,201 1,440  761 15 110年12月 33,000 3,850 36,850 2,211 1,440  771 16 111年1月 33,000 4,663 37,663 2,260 1,515  745 17 111年2月 33,000 3,193 36,193 2,172 1,515  657 18 111年3月 33,000 13,932 46,932 2,816 1,515  1,301 19 111年4月 33,000 19,576 52,576 3,155 1,515  1,640 20 111年5月 33,000 12,674 45,674 2,740 1,515  1,225 21 111年6月 33,000 15,744 48,744 2,925 1,515  1,410 22 111年7月 33,000 12,513 45,513 2,731 1,515  1,216 23 111年8月 33,000 10,087 43,087 2,585 1,515  1,070 24 111年9月 33,000 7,957 40,957 2,457 1,515  942 25 111年10月 33,000 202 33,202 1,992 1,515  477 26 111年11月 33,000 0 33,000 1,980 1,515  465 27 111年12月 33,000 0 33,000 1,980 1,515  465 28 112年1月 33,000 0 33,000 1,980 1,584  396 29 112年2月 33,000 0 33,000 1,980 1,584  396 30 112年3月 33,000 3,667 36,667 2,200 1,584  616 31 112年4月 33,000 0 33,000 1,980 1,584  396 32 112年5月 30,000 0 30,000 1,800 1,584  216 33 112年6月 30,000 0 30,000 1,800 1,584  216 34 112年7月 30,000 0 30,000 1,800 1,584  216 35 112年8月 30,000 0 30,000 1,800 1,584  216 36 112年9月 30,000 0 30,000 1,800 1,584  216 37 112年10月 30,000 1,708 31,708 1,903 1,584  319 38 112年11月 30,000 0 30,000 1,800 1,584  216 39 112年12月 30,000 0 30,000 1,800 1,584  216 40 113年1月 30,000 0 30,000 1,800 1,648  152 合計   183,459  91,648 60,436 31,212 



附表八：被告應為原告丙○○提繳之勞工退休金金額

編號 月份 約定月薪 （元） 應給付之加班費總額（元） 工資總額 （元）  被告應提繳之勞工退休金 （元） 被告已提繳之勞工退休金 （元） 被告應補提繳金額（元） 1 109年10月 50,000  16,709  66,709  4,003  1,440  2,563  2 109年11月 50,000  26,932  76,932  4,616  1,440  3,176  3 109年12月 50,000  6,981  56,981  3,419  1,440  1,979  4 110年1月 50,000  5,889  55,889  3,353  1,440  1,913  5 110年2月 50,000  2,134  52,134  3,128  1,440  1,688  6 110年3月 50,000  6,421  56,421  3,385  1,440  1,945  7 110年4月 50,000  5,556  55,556  3,333  1,440  1,893  8 110年5月 50,000  7,706  57,706  3,462  1,440  2,022  9 110年6月 50,000  6,065  56,065  3,364  1,440  1,924  10 110年7月 50,000  13,222  63,222  3,793  1,440  2,353  11 110年8月 50,000  10,493  60,493  3,630  1,440  2,190  12 110年9月 50,000  6,514  56,514  3,391  1,440  1,951  13 110年10月 50,000  5,926  55,926  3,356  1,440  1,916  14 110年11月 50,000  6,310  56,310  3,379  1,440  1,939  15 110年12月 50,000  6,060  56,060  3,364  1,440  1,924  16 111年1月 50,000  10,049  60,049  3,603  1,515  2,088  17 111年2月 50,000  12,304  62,304  3,738  1,515  2,223  18 111年3月 50,000  49,005  99,005  5,940  1,515  4,425  19 111年4月 50,000  49,147  99,147  5,949  1,515  4,434  20 111年5月 50,000  42,383  92,383  5,543  1,515  4,028  21 111年6月 50,000  42,539  92,539  5,552  1,515  4,037  22 111年7月 50,000  49,253  99,253  5,955  1,515  4,440  23 111年8月 50,000  32,112  82,112  4,927  1,515  3,412  24 111年9月 50,000  17,660  67,660  4,060  1,515  2,545  25 111年10月 50,000  3,757  53,757  3,225  1,515  1,710  26 111年11月 50,000  333  50,333  3,020  1,515  1,505  27 111年12月 50,000  0  50,000  3,000  1,515  1,485  28 112年1月 50,000  1,082  51,082  3,065  1,584  1,481  29 112年2月 50,000  0  50,000  3,000  1,584  1,416  30 112年3月 50,000  6,699  56,699  3,402  1,584  1,818  31 112年4月 50,000  153  50,153  3,009  1,584  1,425  32 112年5月 45,000  179  45,179  2,711  1,584  1,127  33 112年6月 45,000  0  45,000  2,700  1,584  1,116  34 112年7月 45,000  121  45,121  2,707  1,584  1,123  35 112年8月 45,000  0  45,000  2,700  1,584  1,116  36 112年9月 45,000  0  45,000  2,700  1,584  1,116  37 112年10月 45,000  1,286  46,286  2,777  1,584  1,193  38 112年11月 45,000  0  45,000  2,700  1,584  1,116  39 112年12月 45,000  0  45,000  2,700  1,584  1,116  40 113年1月 45,000  0  45,000  2,700  1,648  1,052   合計  450,980   144,359  60,436  83,923  



附表九：被告應為原告戊○○提繳之勞工退休金金額

編號 月份 約定月薪 （元） 應給付之加班費總額（元） 工資總額 （元） 被告應提繳之勞工退休金（元） 被告已提繳之勞工退休金（元） 被告應補提繳金額 （元） 1 109年10月 50,000  9,632  59,632  3,578  1,440  2,138  2 109年11月 50,000  21,210  71,210  4,273  1,440  2,833  3 109年12月 50,000  6,972  56,972  3,418  1,440  1,978  4 110年1月 33,000  3,340  36,340  2,180  1,440  740  5 110年2月 33,000  2,151  35,151  2,109  1,440  669  6 110年3月 33,000  4,214  37,214  2,233  1,440  793  7 110年4月 33,000  3,691  36,691  2,201  1,440  761  8 110年5月 33,000  3,963  36,963  2,218  1,440  778  9 110年6月 33,000  5,042  38,042  2,283  1,440  843  10 110年7月 33,000  8,857  41,857  2,511  1,440  1,071  11 110年8月 33,000  6,920  39,920  2,395  1,440  955  12 110年9月 33,000  3,813  36,813  2,209  1,440  769  13 110年10月 33,000  3,933  36,933  2,216  1,440  776  14 110年11月 33,000  4,153  37,153  2,229  1,440  789  15 110年12月 33,000  3,819  36,819  2,209  1,440  769  16 111年1月 33,000  5,538  38,538  2,312  1,515  797  17 111年2月 33,000  8,403  41,403  2,484  1,515  969  18 111年3月 33,000  27,499  60,499  3,630  1,515  2,115  19 111年4月 33,000  30,872  63,872  3,832  1,515  2,317  20 111年5月 33,000  18,364  51,364  3,082  1,515  1,567  21 111年6月 33,000  30,062  63,062  3,784  1,515  2,269  22 111年7月 33,000  32,299  65,299  3,918  1,515  2,403  23 111年8月 33,000  19,604  52,604  3,156  1,515  1,641  24 111年9月 33,000  8,407  41,407  2,484  1,515  969  25 111年10月 33,000  1,676  34,676  2,081  1,515  566  26 111年11月 33,000  49  33,049  1,983  1,515  468  27 111年12月 33,000  61  33,061  1,984  1,515  469  28 112年1月 33,000  684  33,684  2,021  1,584  437  29 112年2月 33,000  0  33,000  1,980  1,584  396  30 112年3月 33,000  4,434  37,434  2,246  1,584  662  31 112年4月 33,000  101  33,101  1,986  1,584  402  32 112年5月 30,000  119  30,119  1,807  1,584  223  33 112年6月 30,000  0  30,000  1,800  1,584  216  34 112年7月 30,000  131  30,131  1,808  1,584  224  35 112年8月 30,000  0  30,000  1,800  1,584  216  36 112年9月 30,000  0  30,000  1,800  1,584  216  37 112年10月 30,000  858  30,858  1,851  1,584  267  38 112年11月 30,000  0  30,000  1,800  1,584  216  39 112年12月 30,000  0  30,000  1,800  1,584  216  40 113年1月 30,000  0  30,000  1,800  1,648  152   合計  280,871   97,491  60,436  37,055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訴字第26號
原      告  甲○○  




            丙○○  


            戊○○（即己○○）


原告共同
訴訟代理人  林亮宇律師
            張馨尹律師
被      告  富隆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婉婷  


訴訟代理人  張益隆律師
複代理人    林怡芬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資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4月1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甲○○新台幣153,940元，及自民國113年9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被告應給付原告丙○○新台幣438,211元，及自民國113年9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被告應給付原告戊○○新台幣209,251元，及自民國113年9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被告應提繳新台幣31,212元至原告甲○○之勞工退休金專戶。
被告應提繳新台幣83,923元至原告丙○○之勞工退休金專戶。
被告應提繳新台幣37,055元至原告戊○○之勞工退休金專戶。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二十七、原告甲○○負擔百分之三十二、原告丙○○負擔百分之九、原告戊○○負擔百分之三十二。
本判決第一項、第四項部分得假執行；惟如被告分別以新台幣153,940元、新台幣31,212元為原告甲○○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本判決第二項、第五項部分得假執行；惟如被告分別以新台幣438,211元、新台幣83,923元為原告丙○○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本判決第三項、第六項部分得假執行；惟如被告分別以新台幣209,251元、新台幣37,055元為原告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分別定有明文。經查：原告等原起訴請求被告分別給付原告甲○○、丙○○、戊○○（即己○○，下逕稱原告戊○○）短計薪資（含短少給付工資及特休未休工資）、延長工作時間工資、資遣費之金額，以及失業給付差額之損失，共計新台幣（下同）959,337元、339,948元、912,670元，並分別為原告甲○○、丙○○、戊○○補提繳短少提繳之勞工退休金60,100元、60,738元、60,100元，至原告等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帳戶；嗣經被告提出原告等之出勤紀錄及薪資明細，原告遂於民國（下同）113年9月10日、113年10月21日提出書狀，更正請求短計延長工作時間工資、失業給付差額損失及補提繳勞工退休金之金額並變更聲明，最終將聲明變更為如下二、（一）所示，核原告等聲明之變更，均屬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應予以准許。
二、原告起訴主張：
（一）聲明求為判決：⑴被告應給付原告甲○○1,237,972元，及其中278,635元自113年9月10日起，其餘金額自民事變更訴之聲明暨準備一狀送達翌日起，並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⑵被告應給付原告丙○○750,998元，及其中411,050元自113年9月10日起，其餘金額自民事變更訴之聲明暨準備一狀送達翌日起，並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⑶被告應給付原告戊○○1,301,682元，及其中389,012元自113年9月10日起，其餘金額自民事變更訴之聲明暨準備一狀送達翌日起，並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⑷被告應提繳86,366元，及其中26,266元自113年10月18日起，其餘金額自民事變更訴之聲明暨準備二狀送達翌日起，並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至勞動部勞工保險局設立之原告甲○○勞工退休金個人帳戶；⑸被告應提繳96,650元，及其中26,266元自113年10月18日起，其餘金額自民事變更訴之聲明暨準備二狀送達翌日起，並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至勞動部勞工保險局設立之原告丙○○勞工退休金個人帳戶；⑹被告應提繳95,126元，及其中35,026元自113年10月18日起，其餘金額自民事變更訴之聲明暨準備二狀送達翌日起，並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至勞動部勞工保險局設立之原告戊○○勞工退休金個人帳戶；⑺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⑻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原告甲○○、丙○○、戊○○等三人原分別任職於美利達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及信亞人力派遣股份有限公司，嗣因被告公司挖角，而於109年10月5日起，任職於被告公司，擔任作業員，勞動條件約定為工資按月5萬元，工作時間自上午8時至下午6時，中午12時至下午1時為休息時間，並可合併原告前於美利達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或信亞人力派遣股份有限公司之工作年資，計算特別休假；嗣於110年1月，被告未經原告甲○○、戊○○之同意，片面調降二人之工資為33,000元，復於111年12月再調降二人工資至26,400元，又於112年3月間，被告將工作時間調整為上午8時至下午5時，並以此為由，未經原告三人同意，調降原告三人之工資；被告於112年12月無故資遣原告三人。被告短少給付原告工資，且未依兩造約定，併計原雇主之工作年資，致特別休假日數短少，就原告工作超過8小時之加班費，未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24之規定計算，亦短少給付；另被告未依原告實際薪資計算資遣費、投保就業保險及提撥勞工退休金，致資遣費有短少，及原告受有失業給付差額損失，與未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之損失（按當月工資計算應提繳數額）。爰依兩造間之勞動契約、勞基法第24條、第38條第4項、就業保險法第38條第3項、勞工退休金條例（下稱勞退條例）第31條第1項等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原告甲○○短少給付之工資720,330元、特休未休工資86,668元、加班費328,915元、資遣費32,861元、失業給付及職業訓練生活津貼差額損失98,030元，共1,237,972元，及提繳98,030元至原告甲○○之勞工退休金專戶；給付原告丙○○短少給付之工資13萬元、特休未休工資53,334元、加班費467,090元、資遣費8,312元、失業給付差額損失92,262元，共750,998元，及提繳96,650元至原告丙○○之勞工退休金專戶；給付原告戊○○短少給付之工資720,330元、特休未休工資40,001元、加班費439,472元、資遣費32,861元、失業給付及職業生活津貼差額損失98,030元，共1,301,682元，及提繳95,126元至原告戊○○之勞工退休金專戶。
三、被告則以：
（一）原告丙○○係自109年10月5日受僱於被告，原告甲○○及戊○○則是自109年10月19日起受僱於被告；兩造約定之每月工資為基本工資23,800元，工作時間為9小時（自上午8時至下午6時，中間下午12時至下午1時為休息時間），超過8小時部分（即下午5時至6時）則以每月生產獎金補償，試用期3個月，試用期間之生產獎金為26,200元，故試用期可領取之金額為5萬元，試用期滿則依個人工作情形及公司營業狀況調整生產獎金。109年12月間試用期滿後，原告甲○○、戊○○因工作情形不如預期及基本薪資調漲，故自110年1月份起，每月工資調整為基本工資24,000元、生產獎金9,000元，共33,000元，原告丙○○則因工作情形良好，每月工資調整成基本工資24,000元、生產金26,2000元，仍維持5萬元；又被告分別於111年1月至112年4月間，配合基本工資調漲，而調整原告3人之每月工資及生產獎金，但仍維持原告甲○○、戊○○每月領取33,000元，原告丙○○每月領取5萬元；後於112年5月間，因被告業務緊縮、工作量劇減，而向所有勞工表示將調降生產獎金，故原告甲○○、戊○○每月得領得之金額變更為3萬元，原告丙○○得領得之金額變更為45,000元；被告就勞工每月領取之薪資，均有製成薪資明細表，交由勞工確認無誤後簽名。是原告3人之每月工資為基本工資，被告亦配合基本工資而調漲，生產獎金則依被告之營運狀況作些微調整，此經原告等同意並於每月薪資明細簽名確認無誤，並無片面降薪之情形。
（二）原告請求給付短少給付工資部分，因原告等之工資為基本工資，被告也有依法調整基本工資，並無短少給付之情形，另就因原告甲○○、戊○○因工作情形不如預期，被告調整其等能領取之總金額，以及112年5月間，因被告業務緊縮、工作量劇減，被告調整原告等能領取之總金額部分，被告每月都有提供薪資明細供原告三人確認無誤簽名，原告三人並無任何異議，足見原告三人同意被告每月所給付之總額，原告等稱被告片面降薪，顯非事實；原告請求特休未休工資部分，被告否認有同意工作年資自受僱於原雇主時起算，原告等其等任職後之特別休假為34日，其等稱未給與特別休假，顯屬無據；加班費部分，被告公司係於每日上午8時開始上班，原告等倘因個人因素提早至被告打卡，顯與被告無涉，又兩造原即約定工作時間為上午8時至下午6時，下午5時至6時之加班費以生產獎金補償，被告已有給付生產獎金，超過下午6時部分，被告會依加班時數給加班費（依約定之工資即基本工資計算），而被告已依原告之加班時數給予加班費，也將所領取之加班費記載於薪資明細中，經原告等確認無誤簽名，並無短少加班費之情形；資遣費部分，原告甲○○、丙○○、戊○○之平均工資分別為29,198元、39,777元、29,294元，被告已分別依3萬元、45,000元、3萬元計算資遣費，並無短少給付情事；失業給付及職業訓練生活津貼差額損失部分，原告三人之工資為基本工資，而非5萬元，被告已依法為原告投保就業保險，原告三人並未受有任何失業給付差額之損害，且原告丙○○所提歷次請領文件僅2個月，其請求超過2個月部分，即屬無據，另依就業保險法第17條第2項之規定，失業給付及職業訓練生活津貼不得同時請領，此依勞動部勞工保險局113年8月8日函文，原告甲○○雖符合職業訓練生活津貼聲請之規定，然因已領取失業給付，故回收重疊之失業給付，亦可知悉，故原告甲○○、戊○○所請求失業給付6個月及職業訓練生活津貼2.5個月顯重複請求，又原告均表示有請領失業給付，亦未提出證據證明其曾經公立就業服務機構安排參加全日制職業訓練，顯不符合請領職業訓練生活津貼之要件，故原告主張有職業訓練生活津貼差額之損失，亦屬無據；另因原告等人之工資為基本工資，而非5萬元，被告已依法為原告等提繳勞工退休金，是原告等請求補提繳勞工退休金，亦無理由。
（三）並聲明：⑴原告之訴駁回；⑵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⑶如受不利之判決，被告願供擔保，請准免為假執行。
四、得心證之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其等原分別任職於美利達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及信亞人力派遣股份有限公司，嗣因被告公司挖角，而於109年10月份起，任職於被告公司，擔任作業員，於112年12月，原告遭被告資遣等情，業據其等提出投保薪資明細、原告甲○○薪資帳戶歷史交易明細表、原告丙○○及戊○○之薪資帳戶存摺封面及內頁交易明細、徵詢工作意願調查表、原告三人之領取資遣費及非自願離職證明書證明等件為憑，且為被告所不爭執，堪信為真實。惟原告主張，其等之工資為按月5萬元，遭被告片面降薪，致工資給付短少，被告於挖角時有承諾可延續前雇主之工作年資計算特別休假，惟被告未依約計算，致特別休假日數短少，又原告工作超過8小時部分，被告未依勞基法第24條規定給付加班費，另被告未依原告等之實際薪資計算資遣費、投保就業保險及提撥勞工退休金，致資遣費有短少，及受有失業給付差額與未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之損失，而依兩造間之勞動契約、勞基法第24條、第38條第4項、就業保險法第38條第3項、勞退條例第31條第1項等規定，請求被告給付短少給付之工資、特休未休工資、加班費、資遣費、失業給付及職業訓練生活津貼差額損失，原告甲○○共1,237,972元、原告丙○○共750,998元、原告戊○○共1,301,682元，並分別為原告甲○○、丙○○、戊○○補提繳86,366元、96,650元、95,126元至其等之勞工退休金專戶，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
（二）按工資，謂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包括工資、薪金及按計時、計日、計月、計件以現金或實物等方式給付之獎金、津貼及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均屬之，勞工與雇主間關於工資之爭執，經證明勞工本於勞動關係自雇主所受領之給付，推定為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勞基法第2條第3款、勞動事件法第37條分別定有明文。所謂「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係指符合「勞務對價性」而言，基於勞動契約之法理，若屬勞工因提供勞務而由雇主所獲得之對價，即應認定為工資；又所謂「經常性之給與」，係指在一相當時間內，一般情形下所可領得之給付，然未必與時間上之經常性有關，而係指制度上之經常性而言，亦即於勞動契約中事先約定或依工作規則、慣例，其給付標準能事先確定或可得確定者即屬之，因此只要在企業既定制度下，勞工每次滿足該制度所設定之要件時，雇主即有支付該制度所訂給與之義務者，即具工資之性質，而應納入平均工資之計算基礎，不因給付名稱而受影響。
（三）關於原告任職期間、勞動條件部分。原告主張其等均自109年10月5日起，任職於被告公司，惟依被告所提之人事資料，原告三人之到職日期，應分別為原告甲○○109年10月19日、原告丙○○109年10月5日、原告戊○○109年10月19日，此也與原告等之勞保投保紀錄、打卡紀錄相符，另依原告等之勞保投保紀錄，原告等之離職日期應為113年1月31日；就工作時間部分，兩造並不爭執係自早上8時至下午6時，中午12時至下午1時為休息時間，嗣於112年3月間，調整為上午8時至下午5時；就原告等人之初任職時之工資，原告主張為5萬元等語，被告則辯稱原告之工資為基本工資23,800元，其餘為生產獎金云云，惟被告就其所辯生產獎金非屬工資部分，未提出任何證據以實其說，且依被告所提之原告薪資明細（見本院勞專調字卷第175至225頁），該生產獎金金額均為固定，且事後有隨基本工資之調漲而減少，以維持薪資總額，足見該生產獎金仍屬原告因提供勞務而由被告處所獲定時、定額之對價，而具經常性，性質自屬工資，故被告之抗辯並不足採，則原告主張出任職之工資為5萬元堪屬可採，並且生產獎金乃屬工資之性質。上開部分，先予以認定，以下則就原告請求各項目金額，一一認定。
（四）原告請求被告給付短少工資部分：
　　⑴原告主張其等工資原約定為5萬元，嗣於110年1月，被告片面調降原告甲○○、戊○○之工資為33,000元，復於111年12月再調降二人工資至26,400元，復於112年3月間，調降原告三人之工資等語；被告則辯稱原告甲○○、戊○○係自110年1月份起，工資調整為33,000元，111年1月至112年4月間，僅有因基本工資之調漲而調整原告等工資項目之金額，至112年5月時，因被告業務緊縮、工作量劇減，而向員工表示將調降生產獎金，原告甲○○、戊○○每月得領得之金額變更為3萬元，原告丙○○得領得之金額變更為45,000元等語。查如上述，原告之工資，除底薪即基本工資外，生產獎金亦為工資之性質，另就薪資調整之時間及調整後之金額，觀原告等人之薪資明細（見本院勞專調字卷第175至225頁），應以被告所述，較為符合，故原告三人之工資，應為原告甲○○、戊○○109年10月至12月5萬元、110年1月至112年4月33,000元、112年5月至113年1月31日3萬元，原告丙○○自109年10月至112年4月5萬元、112年5月至113年1月31日45,000元。
　  ⑵又原告主張被告未經其等同意，片面對其等降薪，請求給付原告甲○○720,330元、原告丙○○13萬元、原告戊○○720,330元之短少薪資云云，為被告否認，並辯稱原告之薪資為基本工資，伊已隨基本工資調整給付，且調整給付時，被告都有提供薪資明細予原告確認無誤簽名，原告三人並無任何異議，足見原告三人同意被告每月所給付之總額等語。經查，就被告辯稱原告之薪資為基本工資部分，業經本院說明生產獎金乃屬工資之性質如前述，被告此部分之抗辯難認有據；至於被告抗辯原告三人有同意薪資調整部分，原告等分別於110年1月、112年5月遭被告調降薪水，卻仍繼續於被告公司工作，足見其等對被告調整薪資，應有默示之同意。是以被告辯稱原告有同意工資之調整，並非無據，則原告等主張被告有短少給付工資，請求被告給付，為無理由。
（五）原告請求被告給付特休未休工資部分：　　　
　　⑴原告主張其等之休假年資，應自其等任職於原雇主時起算，被告未依約計算，致特休日數短少，請求給付原告甲○○86,668元、原告丙○○53,334元、原告戊○○40,001元云云，為被告否認。查原告就其主張，雖請求傳喚證人丁○○、乙○○，惟原告於113年5月23日提起本件訴訟，證人丁○○、乙○○則於113年5月21日提起訴訟，依相同主張另案訴請被告給付工資，經本院113年度勞訴字第32號受理在案，經本院調閱該案卷核對無訛，則上開證人與原告就兩造間約定勞動條件為何，利害關係密切，難認無虛偽陳述之虞，是認上開證人所為證述內容，尚難憑採。原告復未提出其他證據證明兩造約定併計原雇主年資，是其此部分主張，即不足採。
　　⑵又原告等任職被告之日起算，特休日數為34日，並已休畢為兩造所不爭執，則原告請求被告給付特休未休工資，即屬無據。　
（六）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加班費部分：
　　⑴按出勤紀錄內記載之勞工出勤時間，推定勞工於該時間內經雇主同意而執行職務；法院得依已明瞭之事實，推定應證事實之真偽；雇主延長勞工工作時間者，其延長工作時間在2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3分之1以上，加給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再延長工作時間在2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3分之2以上，勞動事件法第38條、民事訴訟法第282條、勞基法第24條第1項第1款、第2款分別定有明文。次按雇主與勞工因確定延長工作時數有困難，或為便利計算薪酬，就應給付勞工含加班費在內之工資，採取一定額度給付之方式，基於契約自由原則，雖非法所不許，但仍須可明確區分何者為平日工資，何者為加班費，以判斷延長工時工資之給與，是否合於法律規定之標準；如其給付優於勞基法第24條、第39條規定，固得拘束勞雇雙方，如有不足，則屬違背強制規定，勞工仍得就該不足之部分，請求雇主給付；又勞資雙方約定薪資包含延長工時工資，須勞雇雙方有所約定，亦即雇主已取得勞工之同意始可，不得僅以勞工每月薪資所得高於基本工資加計延時工資總額，即認為雇主薪資給付之方式符合勞基法之規定（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4號、110年度台上字第53號民事判決意旨可參）。是倘若雇主未能證明勞僱雙方已合意約定薪資包含延長工時工資，且可明確區分何者為平日工資，何者為加班費，並合於勞基法所定數額，基於保障勞工之立法意旨，勞工仍得依法請求各該工資。
　　⑵原告主張被告就其工作超過8小時部分，未依勞基法之規定計算加班費，致加班費短少，而請求被告給付原告甲○○328,915元、原告丙○○467,090元、原告戊○○439,472元等語，為被告否認，並辯稱原告之工資包含基本工資及生產獎金，下午5時至6時之加班費，已以生產將金補償，原告不能再請求此部分之加班費，另被告公司係於每日上午8時開始上班，原告等倘因個人因素提早至被告打卡，顯與被告無涉，又原告等之薪資為基本工資，應以此計算加班費云云。
　　⑶經查，依原告等人之打卡紀錄（見本院卷第51至156頁），原告確實有於原約定工作時間以外繼續工作之情形，依法被告即應給付原告等加班費。而就加班時數之計算，被告辯稱下午5時至6時之加班費，已以生產將金補償，原告不能再請求此部分之加班費云云，惟被告就此與法律規定不同之約定，並未提出證據證明之，且觀原告等之薪資明細，原告之工資固然分列底薪及生產獎金，但並未載明生產獎金之給付內容為何，原告等之工資又有「加班費」之給付名目，可知此二給付內容有異，且如前述，原告之工資於基本工資調漲時，生產獎金就會跟著調降，生產獎金應僅係為維持原告薪資總額，又被告公司於112年3月間，將工作時間調整為上午8時至下午5時，然原告等人之薪資明細上，仍有生產獎金之記載，足見該生產獎金並非下午5時至6時之加班費，故原告下午5時至6時之加班，仍應計入加班時數，計算加班費；被告復稱被告公司係於每日上午8時開始上班，原告等倘因個人因素提早至被告打卡，顯與被告無涉等語，查勞動事件法第38條，固然規定「出勤紀錄內記載之勞工出勤時間，推定勞工於該時間內經雇主同意而執行職務」，惟兩造並不爭執被告公司之上班時間為8時，又衡諸一般勞工於上班時間，為避免遲到，提前到公司打卡屬正常且可預期之情形，於原告沒有提出證據證明其等提前至公司是執行勤務之情況下，難依原告等有提前至公司打卡之情形，即認為原告等有提前至公司加班。另就平日每小時工資額，被告固辯稱因原告之工資為基本工資，應以基本工資計算加班費，惟如上述，原告之生產獎金屬工資性質，亦應加入計算每小時工資額。
　　⑷則依原告等人之出勤紀錄（見本院卷二第51至156頁），並依上開條件，計算原告等人於被告任職期間，得請求之加班費如附表一至三所示，扣除被告前已給付之加班費後，被告尚應給付原告甲○○133,216元、原告丙○○345,210元、原告戊○○188,760元，原告等逾此部分之主張，為無理由。
（七）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資遣費部分：
　　⑴按勞工適用本條例之退休金制度者，適用本條例後之工作年資，於勞動契約依勞基法第11條、第13條但書、第14條及第20條或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第23條、第24條規定終止時，其資遣費由雇主按其工作年資，每滿1年發給2分之1個月之平均工資，未滿1年者，以比例計給；最高以發給6個月平均工資為限，不適用勞基法第17條之規定，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2條定有明文。
　  ⑵本件原告等主張被告未依其等之實際薪資計算資遣費，請求被告給付原告甲○○32,861元、給付原告丙○○資遣費8,312元、給付原告戊○○資遣費32,861元等語，為被告否認，並辯稱原告甲○○、丙○○、戊○○之平均工資分別為29,198元、39,777元、29,294元，被告已分別依3萬元、45,000元、3萬元計算資遣費，並無短少給付情事云云。然查，兩造已有合意調降薪資乙情，業據本院認定如前，則原告主張被告應以5萬元計算平均工資，核發資遣費，即屬無據；惟被告有短少給付原告加班費之情事，加班費為經常性給與，為工資之一部分，應計入平均工資之計算，則被告確有短少給付資遣費之情形，自應給付原告資遣費差額，計算如下。
　  ⑶原告甲○○自109年10月19日至113年1月31日受僱於被告，年資計3年3月13日，月平均工資為30,285元【計算式：（30,000元+30,000元+30,000元+31,708元+30,000元+30,000元）÷6= 30,285元，元以下四捨五入】，依前開規定，被告應給付原告甲○○資遣費49,760元，扣除被告已給付之49,292元，尚應給付468元。
　　⑷原告丙○○自109年10月5日至113年1月31日受僱於被告，年資計3年3月27日，月平均工資為45,214元【計算式：（45,000元+45,000元+45,000元+46,286元+45,000元+45,000元）÷6=45,214元，元以下四捨五入】，依前開規定，被告應給付原告丙○○資遣費75,168元，扣除被告已給付之74,813元，尚應給付355元。
　　⑸原告戊○○自109年10月19日至113年1月31日受僱於被告，年資計3年3月13日，月平均工資為30,143元【計算式：（30,000元+30,000元+30,000元+30,858元+30,000元+30,000元）÷6=30,143元，元以下四捨五入】，依前開規定，被告應給付原告戊○○資遣費49,527元，扣除被告已給付之49,292元，尚應給付235元。
　　⑹是被告應再給付原告甲○○468元、原告丙○○355元、原告戊○○235元之資遣費，原告逾此部分之主張，即屬無據。
（八）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失業給付及職業生活津貼差額差額損失部分：
　　⑴按投保單位違反本法規定，將投保薪資金額以多報少或以少報多者，自事實發生之日起，按其短報或多報之保險費金額，處四倍罰鍰，其溢領之給付金額，經保險人通知限期返還，屆期未返還者，依法移送強制執行，並追繳其溢領之給付金額。勞工因此所受損失，應由投保單位賠償之；本保險保險效力之開始及停止、月投保薪資、投保薪資調整、保險費負擔、保險費繳納、保險費寬限期與滯納金之徵收及處理、基金之運用與管理，除本法另有規定外，準用勞工保險條例及其相關規定辦理，就業保險法第38條第3項、第40條分別定有明文。
　　⑵再按失業給付按申請人離職辦理本保險退保之當月起前6個月平均月投保薪資百分之60按月發給，最長發給6個月。但申請人離職辦理本保險退保時已年滿45歲或領有社政主管機關核發之身心障礙證明者，最長發給9個月；被保險人非自願離職，向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求職登記，經公立就業服務機構安排參加全日制職業訓練，於受訓期間，每月按申請人離職辦理本保險退保之當月起前6個月平均月投保薪資百分之60發給職業訓練生活津貼，最長發給6個月；被保險人非自願離職退保後，於請領失業給付或職業訓練生活津貼期間，有受其扶養之眷屬者，每一人按申請人離職辦理本保險退保之當月起前6個月平均月投保薪資百分之10加給給付或津貼，最多計至百分之20；前項所稱受扶養眷屬，指受被保險人扶養之無工作收入之父母、配偶、未成年子女或身心障礙子女；領取勞工保險傷病給付、職業訓練生活津貼、臨時工作津貼、創業貸款利息補貼或其他促進就業相關津貼者，領取相關津貼期間，不得同時請領失業給付，就業保險法第16條第1項、第19條之1、第17條第2項亦有明文。
　　⑶本件原告主張被告未依實際薪資為原告投保就業保險，致原告甲○○、戊○○受有6個月失業給付及職業訓練生活津貼2.5個月差額之損害，請求給付原告甲○○、戊○○各98,030元，致原告丙○○受有6個月失業給付差額之損害，請求給付原告丙○○失業給付差額損失92,262元等語，被告則辯稱，原告之工資為基本工資，原告並未受有給付差額之損失，原告未提出丙○○已受領6個月失業給付之證明，失業給付及職業生活津貼不得同時請領，原告重複請求，且原告甲○○、戊○○未提出符合請領職業訓練生活津貼要件之證明云云。
　  ⑷經查，原告之工資，除金額為基本工資之底薪外，尚有生產獎金、加班費等經常性給與，被告僅以基本工資為原告投保，確有未以實際薪資投保之情形，又原告甲○○、戊○○受有6個月之失業給付及2.5個月之職業訓練生活津貼給付，原告丙○○受有6個月領失業給付等情，據原告提出勞動部勞工保險局函、網路銀行交易明細、存摺內頁交易明細等件為憑，原告既受有該等給付，自符合給付要件，被告仍辯稱原告無法證明符合請領之要件及確有請領，並無所據，另失業給付與職業訓練生活津貼為目的不同之給付，此亦可由原告甲○○、戊○○受領勞工保險局之給付，已超過6個月之金額，及其等領取之最後一筆失業給付僅有2千多元可證，並未有重複請求之問題。則原告請求失業給付及職業訓練生活津貼差額，洵屬有據。
　  ⑸原告三人於離職前6個月應投保就業保險之工資數額、離職前六個月平均月投保薪資如附表四至六所示，原告甲○○、戊○○每月本應受領之失業給付或職業訓練生活津貼為18,330元（計算式：30,550元×60%=18,330元），則其二人受有失業給付及職業訓練生活津貼差額之損失為20,256元【計算式：（18,330元-15,947元）×8.5=20,256元，元以下四捨五入】；原告丙○○每月本應受領之失業給付為36,704元（計算式：45,800元×60%=36,704元），則其受有失業給付差額之損失為92,646元【計算式：（36,704元-21,263元）×6=92,646元】。被告應給付原告甲○○、戊○○失業給付及職業訓練生活津貼差額損失20,256元，給付原告丙○○失業給付差額損失92,646元，原告逾此部分之主張，則無理由。
（九）原告請求被告提繳勞工退休金部分：　　　
　　⑴按雇主應為適用勞退條例之勞工，按月提繳退休金，儲存於勞工保險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雇主每月負擔之勞工退休金提繳率，不得低於勞工每月工資百分之六，勞工退休金條例第6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有明文。依同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雇主未依該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致勞工受有損害者，勞工得向雇主請求損害賠償，惟因該專戶內之本金及累積收益受同條例第24條第1項規定限制，在得請領退休金之前，不得領取，是於勞工尚不得請領退休金者，得請求雇主將未提繳或未足額提繳之金額繳納至其退休金專戶，以回復原狀。　
　　⑵經查，被告於原告等任職期間，均以最低工資為原告等投保勞工保險及提撥勞工退休金等情，有原告之勞保投保資料可稽（見本院勞專調字卷第117至122頁、第391至411頁），惟原告等之工資，除數額為基本工資之底薪外，尚有生產獎金及加班費，均屬勞動對價及經常性之給與性質，被告自應按每月工資總額，按勞動部發布之「勞工退休金提繳工資分級表」所定數額，為原告提繳百分之6之勞退金。本院依原告等主張按當月工資總額計算應提繳數額，計算被告應補提繳之金額如附表七至九所示。則被告應為原告甲○○補提繳31,212元，為原告丙○○補提繳83,923元，為原告戊○○補提繳37,055元。至於原告就此部分雖請求遲延利息，惟雇主提繳勞工退休金乃公法上之義務，並無給付遲延之適用，原告此部分之主張，難認有據。
（十）綜上所述，被告應給付原告甲○○153,940元（計算式：133,216元+468元+20,256元=153,940元），並提繳31,212元至原告甲○○之勞工退休金專戶；給付原告丙○○438,211元（計算式：345,210元+355元+92,646元=438,211元），並提繳83,923元至原告丙○○之勞工退休金專戶；給付原告戊○○209,251元（計算式：188,760元+235元+20,256元=209,251元），並提繳37,055元至原告戊○○之勞工退休金專戶。　　　
五、從而，原告依兩造間之勞動契約及勞基法第24條、第38條第4項、就業保險法第38條第3項、勞退條例第31條第1項等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原告甲○○153,940元、原告丙○○438,211元、原告戊○○209,251元，及均自民事變更訴之聲明暨準備一狀送達翌日起即113年9月11日，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並分別為原告甲○○、丙○○、戊○○提繳31,212元、83,923元、37,055元至其等之勞工退休金專戶，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原告逾此部分之主張，則屬無據，應予駁回。　　　
六、本件原告勝訴部分為就勞工之給付請求，為雇主敗訴之判決，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同時宣告雇主得供擔保或將請求標的物提存而免為假執行；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則失所附麗，併予駁回。
七、結論：原告之訴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並依勞動事件法第15條、第44條第1、2項，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85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29　　日
　　　　　　　　　　勞動專業法庭法　官　謝仁棠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判決上訴，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
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29　　日
　　　　　　　　　　　　　　　　書記官　余思瑩　　　　
　　　　　　　　　　　　　　　　　
附表一：原告甲○○得請求之加班費數額
		編號

		月份

		約定月薪

		延長工時2小時以內時數（分鐘）

		延長工時超過2小時時數（分鐘）

		休息日、例假日、國定假日部分

		應給付之加班費總額

		被告已給付

		被告應再給付之加班費數額



		1

		109年10月

		50,000元

		1,027

		565

		


		8,024元

		3,448元

		4,576元



		2

		109年11月

		50,000元

		2,172

		1,064

		


		16,213元

		7,389元

		8,824元



		3

		109年12月

		50,000元

		1,430

		0

		


		6,620元

		0元

		6,620元



		4

		110年1月

		33,000元

		1,233

		0

		


		3,768元

		0元

		3,768元



		5

		110年2月

		33,000元

		244

		0

		


		746元

		0元

		746元



		6

		110年3月

		33,000元

		1,402

		0

		


		4,284元

		0元

		4,284元



		7

		110年4月

		33,000元

		1,109

		0

		


		3,389元

		0元

		3,389元



		8

		110年5月

		33,000元

		1,257

		0

		


		3,841元

		0元

		3,841元



		9

		110年6月

		33,000元

		1,242

		0

		


		3,795元

		0元

		3,795元



		10

		110年7月

		33,000元

		1,656

		412

		


		6,634元

		0元

		6,634元



		11

		110年8月

		33,000元

		1,450

		244

		


		5,363元

		1,892元

		3,471元



		12

		110年9月

		33,000元

		1,201

		0

		


		3,670元

		0元

		3,670元



		13

		110年10月

		33,000元

		1,200

		0

		


		3,667元

		0元

		3,667元



		14

		110年11月

		33,000元

		1,204

		0

		


		3,679元

		0元

		3,679元



		15

		110年12月

		33,000元

		1,260

		0

		


		3,850元

		0元

		3,850元



		16

		111年1月

		33,000元

		1,321

		164

		


		4,663元

		498元

		4,165元



		17

		111年2月

		33,000元

		840

		164

		


		3,193元

		498元

		2,695元



		18

		111年3月

		33,000元

		2,047

		1,098

		3月5日為休息日：1,742元
3月26日為休息日：1,742元

		13,932元

		5,224元

		8,708元



		19

		111年4月

		33,000元

		2,042

		1,544

		4月2日為休息日：1,742元
4月9日為休息日：1,742元
4月16日為休息日：2,109元
4月23日為休息日：1,846元

		19,576元

		8,582元

		10,994元



		20

		111年5月

		33,000元

		1,850

		926

		5月14日為休息日：1,742元
5月28日為休息日：1,742元

		12,674元

		4,789元

		7,885元



		21

		111年6月

		33,000元

		2,161

		1385

		6月11日為休息日：1,742元
6月25日為休息日：2,109元

		15,744元

		6,343元

		9,401元



		22

		111年7月

		33,000元

		2,280

		1,452

		


		12,513元

		4,478元

		8,035元



		23

		111年8月

		33,000元

		2,100

		961

		


		10,087元

		2,985元

		7,102元



		24

		111年9月

		33,000元

		1,140

		160

		9月3日為休息日：2,121元
9月17日為休息日：1,742元

		7,957元

		2,612元

		5,345元



		25

		111年10月

		33,000元

		66

		0

		


		202元

		0元

		202元



		26

		111年11月

		33,000元

		0

		0

		


		0元

		0元

		0元



		27

		111年12月

		33,000元

		0

		0

		


		0元

		0元

		0元



		28

		112年1月

		33,000元

		0

		0

		


		0元

		0元

		0元



		29

		112年2月

		33,000元

		0

		0

		


		0元

		0元

		0元



		30

		112年3月

		33,000元

		1,200

		0

		


		3,667元

		0元

		3,667元



		31

		112年4月

		33,000元

		0

		0

		


		0元

		0元

		0元



		32

		112年5月

		30,000元

		0

		0

		


		0元

		0元

		0元



		33

		112年6月

		30,000元

		0

		0

		


		0元

		0元

		0元



		34

		112年7月

		30,000元

		0

		0

		


		0元

		0元

		0元



		35

		112年8月

		30,000元

		0

		0

		


		0元

		0元

		0元



		36

		112年9月

		30,000元

		0

		0

		


		0元

		0元

		0元



		37

		112年10月

		30,000元

		240

		300

		


		1,708元

		1,505元

		203元



		38

		112年11月

		30,000元

		0

		0

		


		0元

		0元

		0元



		39

		112年12月

		30,000元

		0

		0

		


		0元

		0元

		0元



		40

		113年1月

		30,000元

		0

		0

		


		0元

		0元

		0元



		合計

		


		


		


		


		


		183,459元

		50,243元

		133,216元



		⒈因下班卡打卡時間於17：15分以前者，乃合理之預備下班時間，故打卡時間於17：15分以前之日期，即不計入加班，打卡時間於17：16分以後之日期，則自17：00開始計入加班時數，計算至分鐘為止。
⒉109年10月至12月之工資為5萬元，每小時工資額為208元（計算式：50,000÷30÷8=208.33）；110年1月至112年4月之工資為33,000元，每小時工資額為138元（33,000÷30÷8=137.50）；112年5月至113年1月之工資為3萬元，每小時工資額為125元（計算式：30,000元÷30÷8=125）。
⒊平日延長工時於2小時以內，以每小時工資額3分之4計算，超過2小時部分，以每小時工資額3分之5計算。休息日工作於2小時內，以每小時工資額3分之4計算，第3至8小時部分，以每小時工資額3分之5計算，第9小時開始，以每小時工資額3分之8計算。例假日、國定假日工作，於8小時內，以該日薪資計算（即月薪÷30），繼續工作於2小時以內，以每小時工資額3分之4計算，超過2小時部分，以每小時工資額3分之5計算。

		


		


		


		


		


		


		


		










附表二：原告丙○○得請求之加班費數額　
		編號

		月份

		約定月薪

		延長工時2小時以內時數（分鐘）

		延長工時超過2小時時數（分鐘）

		休息日、例假日、國定假日部分

		應給付之加班費總額

		被告已給付

		被告應再給付之加班費數額



		1

		109年10月

		50,000元

		1,934 

		1,052 

		10月9日為國定假日：1,667元

		16,709元

		8,374元 

		8,335元 



		2

		109年11月

		50,000元

		2,881 

		1,893 

		11月21日為休息日：2,639元

		26,932元 

		10,344元 

		16,588元 



		3

		109年12月

		50,000元

		1,508 

		0 

		


		6,981元 

		0元

		6,981元 



		4

		110年1月

		50,000元

		1,272 

		0 

		


		5,889元 

		0元 

		5,889元



		5

		110年2月

		50,000元

		461 

		0 

		


		2,134元 

		0元

		2,134元 



		6

		110年3月

		50,000元

		1,387 

		0 

		


		6,421元 

		0元 

		6,421元 



		7

		110年4月

		50,000元

		1,200 

		0 

		


		5,556元 

		0元

		5,556元 



		8

		110年5月

		50,000元

		1,457 

		166 

		


		7,706元 

		631元 

		7,075元 



		9

		110年6月

		50,000元

		1,310 

		0 

		


		6,065元

		0元 

		6,065元 



		10

		110年7月

		50,000元

		1,709 

		439 

		7月18日為例假日：1,667元

		13,222元 

		0元 

		13,222元 



		11

		110年8月

		50,000元

		1,734 

		426 

		


		10,493元 

		3,310元 

		7,183元 



		12

		110年9月

		50,000元

		1,407 

		0 

		


		6,514元 

		0元

		6,514元 



		13

		110年10月

		50,000元

		1,280 

		0 

		


		5,926元

		0元

		5,926元 



		14

		110年11月

		50,000元

		1,363 

		0 

		


		6,310元 

		0元 

		6,310元 



		15

		110年12月

		50,000元

		1,309 

		0 

		


		6,060元 

		0元

		6,060元 



		16

		111年1月

		50,000元

		1,548 

		498 

		


		10,049元 

		1,306元 

		8,743元 



		17

		111年2月

		50,000元

		1,260 

		374 

		2月13日為例假日：1,667元
2月26日為休息日：2,639元

		12,304元 

		3,047元 

		9,257元 



		18

		111年3月

		50,000元

		2,707 

		4,295 

		3月5日為休息日：2,639元
3月6日為例假日：1,801元
3月12日為休息日：2,871元
3月26日為休息日：2,639元
3月27日例假日：1,667元

		49,005元 

		15,734元 

		33,271元 



		19

		111年4月

		50,000元

		2,229 

		3,191 

		4月2日為休息日：2,639元
4月4日為國定假日：1,667元
4月5日為國定假日：1,667元
4月9日為休息日：2,639元
4月16日為休息日：3,269元
4月23日為休息日：3,102元
4月24日為例假日：3,021元
4月30日為休息日：2,815元

		49,147元 

		13,246元 

		35,901元 



		20

		111年5月

		50,000元

		2,583 

		2,641 

		5月1日為國定假日：2,917元
 5月7日為休息日：3,973元
 5月14日為休息日：2,973元
 5月21日為休息日；2,639元
5月28日為休息日：2,639元

		42,383元 

		11,443元

		30,940元 



		21

		111年6月

		50,000元

		2,422 

		2,900 

		6月4日為休息日：3,278元
6月11日為休息日：2,825元
6月18日為休息日：3,084元
6月25日為休息日：3,482元
 6月26日為例假日：1,875元

		42,539元 

		11,505元 

		31,034元 



		22

		111年7月

		50,000元

		2,470 

		3,347 

		7月2日為休息日：3,019元
7月9日為休息日：4,417元
7月16日為休息日：2,639元
7月23日為休息日：3,223元
7月30日為休息日：2,639元
7月31日為例假日：2,512元

		49,253元 

		13,806元 

		35,447元 



		23

		111年8月

		50,000元

		2,486 

		1,904 

		8月7日為例假日：1,667元
 8月13日為休息日：2,639元
 8月20日為休息日：2,639元
8月27日為休息日：2,639元

		32,112元

		7,649元 

		24,463元 



		24

		111年9月

		50,000元

		1,523 

		390 

		9月3日為休息日：5,083元
 9月17日為休息日：3,269元

		17,660元 

		3,545元

		14,115元 



		25

		111年10月

		50,000元

		699 

		90 

		


		3,757元 

		311元 

		3,446元 



		26

		111年11月

		50,000元

		72 

		0 

		


		333元 

		0元

		333元 



		27

		111年12月

		50,000元

		0 

		0 

		


		0元 

		0元 

		0元 



		28

		112年1月

		50,000元

		130 

		83 

		


		1,082元 

		260元 

		822元



		29

		112年2月

		50,000元

		0 

		0 

		


		0元 

		0元 

		0元 



		30

		112年3月

		50,000元

		1,447 

		0 

		


		6,699元 

		130元 

		6,569元 



		31

		112年4月

		50,000元

		33 

		0 

		


		153元 

		0元 

		153元 



		32

		112年5月

		45,000元

		43 

		0 

		


		179元

		0元 

		179元 



		33

		112年6月

		45,000元

		0 

		0 

		


		0元 

		0元

		0元 



		34

		112年7月

		45,000元

		29 

		0 

		


		121元 

		0元 

		121元 



		35

		112年8月

		45,000元

		0 

		0 

		


		0元 

		0元 

		0元 



		36

		112年9月

		45,000元

		0 

		0 

		


		0元 

		0元 

		0元



		37

		112年10月

		45,000元

		120 

		151 

		


		1,286元 

		1,129元 

		157元 



		38

		112年11月

		45,000元

		0 

		0 

		


		0元 

		0元 

		0元 



		39

		112年12月

		45,000元

		0 

		0 

		


		0元

		0元 

		0元 



		40

		113年1月

		45,000元

		0 

		0 

		


		0元 

		0元 

		0元



		


		合計

		


		


		


		


		450,980元 

		105,770元 

		345,210元 



		⒈因下班卡打卡時間於17：15分以前者，乃合理之預備下班時間，故打卡時間於17：15分以前之日期，即不計入加班，打卡時間於17：16分以後之日期，則自17：00開始計入加班時數，計算至分鐘為止。
⒉109年10月至112年4月之工資為5萬元，每小時工資額為208.33元（計算式：50,000÷30÷8=208.33）；112年5月至113年1月之工資為45,000元，每小時工資額為187.50元（計算式：45,000元÷30÷8=187.50）。
⒊平日延長工時於2小時以內，以每小時工資額3分之4計算，超過2小時部分，以每小時工資額3分之5計算。休息日工作於2小時內，以每小時工資額3分之4計算，第3至8小時部分，以每小時工資額3分之5計算，第9小時開始，以每小時工資額3分之8計算。例假日、國定假日工作，於8小時內，以該日薪資計算（即月薪÷30），繼續工作於2小時以內，以每小時工資額3分之4計算，超過2小時部分，以每小時工資額3分之5計算。

		


		


		


		


		


		


		


		








　　　　　　　　　
附表三：原告戊○○得請求之加班費數額
		編號

		月份

		約定月薪

		延長工時2小時以內時數（分鐘）

		延長工時超過2小時時數（分鐘）

		休息日、例假日、國定假日部分

		應給付之加班費總額

		被告已給付

		被告應再給付之加班費數額



		1

		109年10月

		50,000元

		1,143 

		750 

		


		9,632元 

		4,433元 

		5,199元 



		2

		109年11月

		50,000元

		2,160 

		1,481 

		11月21日為休息日：2,639元

		21,210元 

		10,837元 

		10,373元 



		3

		109年12月

		50,000元

		1,506 

		0 

		


		6,972元 

		0元 

		6,972元 



		4

		110年1月

		33,000元

		1,093 

		0 

		


		3,340元 

		0元 

		3,340元 



		5

		110年2月

		33,000元

		704 

		0 

		


		2,151元 

		0元 

		2,151元 



		6

		110年3月

		33,000元

		1,379 

		0 

		


		4,214元 

		0元 

		4,214元 



		7

		110年4月

		33,000元

		1,208 

		0 

		


		3,691元 

		0元 

		3,691元 



		8

		110年5月

		33,000元

		1,297 

		0 

		


		3,963元

		0元 

		3,963元 



		9

		110年6月

		33,000元

		1,414 

		189 

		


		5,042元 

		0元 

		5,042元 



		10

		110年7月

		33,000元

		1,776 

		442 

		7月17日為休息日：1,742元

		8,857元 

		0元 

		8,857元 



		11

		110年8月

		33,000元

		1,731 

		427 

		


		6,920元 

		3,310元 

		3,610元 



		12

		110年9月

		33,000元

		1,248 

		0 

		


		3,813元 

		0元 

		3,813元 



		13

		110年10月

		33,000元

		1,287 

		0 

		


		3,933元 

		0元 

		3,933元 



		14

		110年11月

		33,000元

		1,359 

		0 

		


		4,153元 

		0元 

		4,153元 



		15

		110年12月

		33,000元

		1,250 

		0 

		


		3,819元 

		0元 

		3,819元 



		16

		111年1月

		33,000元

		1,455 

		286 

		


		5,538元 

		746元 

		4,792元 



		17

		111年2月

		33,000元

		1,195 

		287 

		2月12日為休息日：1,913元
2月26日為休息日：1,742元

		8,403元 

		2,799元 

		5,604元 



		18

		111年3月

		33,000元

		2,537 

		3,930 

		3月12日為休息日：1,895元
3月26日為休息日：1,742元
3月27日為例假日：1,100元

		27,499元 

		12,251元 

		15,248元



		19

		111年4月

		33,000元

		2,229 

		3,173 

		4月2日為休息日：1,742元
 4月4日為國定假日：1,100元
4月5日為國定假日：1,100元
4月9日為休息日：1,742元
4月16日為休息日：2,158元
4月23日為休息日：2,060元
4月24日為例假日：2,040元

		30,872元 

		13,246元 

		17,626元 



		20

		111年5月

		33,000元

		1,860 

		1,870 

		5月14日為休息日；1962元
5月21日為休息日：1742
5月28日為休息日：1834

		18,364元 

		7,774元 

		10,590元 



		21

		111年6月

		33,000元

		2,542 

		3,117 

		6月4日休息日：2,170元
6月11日為休息日：1,870元
6月18日為休息日：2,035元
6月25日為休息日：2,298元
6月26日為例假日：2,017元

		30,062元 

		11,940 元

		18,122元



		22

		111年7月

		33,000元

		2,472 

		3,347 

		7月2日為休息日：1,999元
 7月9日為休息日：2,915元
 7月16日為休息日：1,742元
7月23日為休息日：2,127元
7月30日為休息日：1,742元
7月31日為例假日：1,437元

		32,299元 

		13,806元 

		18,493元 



		23

		111年8月

		33,000元

		2,487 

		1,943 

		8月7日為例假日：1,100元
 8月13日為休息日：1,742元
 8月27日為休息日：1,742元

		19,604元 

		7,898元 

		11,706元 



		24

		111年9月

		33,000元

		1,634 

		329 

		9月17日為休息日：2,158元

		8,407元 

		1,866元 

		6,541元 



		25

		111年10月

		33,000元

		536 

		10 

		


		1,676元 

		62元 

		1,614元 



		26

		111年11月

		33,000元

		16 

		0 

		


		49元 

		0元 

		49元 



		27

		111年12月

		33,000元

		20 

		0 

		


		61元 

		0元 

		61元 



		28

		112年1月

		33,000元

		120 

		83 

		


		684元 

		260元 

		424元 



		29

		112年2月

		33,000元

		0 

		0 

		


		0元

		0元 

		0元 



		30

		112年3月

		33,000元

		1,451 

		0 

		


		4,434元 

		130元 

		4,304元 



		31

		112年4月

		33,000元

		33 

		0 

		


		101元 

		0元 

		101元 



		32

		112年5月

		30,000元

		43 

		0 

		


		119元 

		0元

		119元 



		33

		112年6月

		30,000元

		0 

		0 

		


		0元 

		0元 

		0 元



		34

		112年7月

		30,000元

		47 

		0 

		


		131元 

		0元 

		131元 



		35

		112年8月

		30,000元

		0 

		0 

		


		0元 

		0元 

		0元



		36

		112年9月

		30,000元

		0 

		0 

		


		0元 

		0元

		0元 



		37

		112年10月

		30,000元

		120 

		151 

		


		858元 

		753元 

		105元



		38

		112年11月

		30,000元

		0 

		0 

		


		0元 

		0元 

		0元



		39

		112年12月

		30,000元

		0 

		0 

		


		0元 

		0元 

		0元



		40

		113年1月

		30,000元

		0 

		0 

		


		0元 

		0 元

		0元



		


		合計

		


		


		


		


		280,871元

		92,111元

		188,760元



		⒈因下班卡打卡時間於17：15分以前者，乃合理之預備下班時間，故打卡時間於17：15分以前之日期，即不計入加班，打卡時間於17：16分以後之日期，則自17：00開始計入加班時數，計算至分鐘為止。
⒉109年10月至112年4月之工資為5萬元，每小時工資額為208.33元（計算式：50,000÷30÷8=208.33）；112年5月至113年1月之工資為45,000元，每小時工資額為187.50元（計算式：45,000元÷30÷8=187.50）。
⒊平日延長工時於2小時以內，以每小時工資額3分之4計算，超過2小時部分，以每小時工資額3分之5計算。休息日工作於2小時內，以每小時工資額3分之4計算，第3至8小時部分，以每小時工資額3分之5計算，第9小時開始，以每小時工資額3分之8計算。例假日、國定假日工作，於8小時內，以該日薪資計算（即月薪÷30），繼續工作於2小時以內，以每小時工資額3分之4計算，超過2小時部分，以每小時工資額3分之5計算。

		


		


		


		


		


		


		


		










附表四：原告甲○○離職前6個月應投保就業保險工資數額
		編號

		月份

		月薪

		加班費

		工資總額

		應投保金額



		１

		112年8月

		30,000元

		0元

		30,000元

		30,300元



		２

		112年9月

		30,000元

		0元

		30,000元

		30,300元



		３

		112年10月

		30,000元

		1,708元

		31,780元

		31,800元



		４

		112年11月

		30,000元

		0元

		30,000元

		30,300元



		５

		112年12月

		30,000元

		0元

		30,000元

		30,300元



		６

		113年1月

		30,000元

		0元

		30,000元

		30,300元



		離職前六個月平均月投保薪資

		


		


		


		


		30,550元







 
附表五：原告丙○○離職前6個月應投保就業保險工資數額
		編號

		月份

		月薪

		加班費

		工資總額

		應投保金額



		１

		112年8月

		45,000元

		0元

		45,000元

		45,800元



		２

		112年9月

		45,000元

		0元

		45,000元

		45,800元



		３

		112年10月

		45,000元

		1,281元

		46,286元

		45,800元



		４

		112年11月

		45,000元

		0元

		45,000元

		45,800元



		５

		112年12月

		45,000元

		0元

		45,000元

		45,800元



		６

		113年1月

		45,000元

		0元

		45,000元

		45,800元



		離職前六個月平均月投保薪資

		


		


		


		


		45,800元







 
附表六：原告戊○○離職前6個月應投保就業保險工資數額
		編號

		月份

		月薪

		加班費

		工資總額

		應投保金額



		１

		112年8月

		30,000元

		0元

		30,000元

		30,300元



		２

		112年9月

		30,000元

		0元

		30,000元

		30,300元



		３

		112年10月

		30,000元

		854元

		30,858元

		31,800元



		４

		112年11月

		30,000元

		0元

		30,000元

		30,300元



		５

		112年12月

		30,000元

		0元

		30,000元

		30,300元



		６

		113年1月

		30,000元

		0元

		30,000元

		30,300元



		離職前六個月平均月投保薪資

		


		


		


		


		30,550元







 
附表七：被告應為原告甲○○提繳之勞工退休金金額
		編號

		月份

		約定月薪
（元）

		應給付之加班費總額（元）

		工資總額
（元）

		被告應提繳之勞工退休金（元）

		被告已提繳之勞工退休金（元）

		被告應補提繳金額
（元）



		1

		109年10月

		50,000

		8,024

		58,024

		3,481

		1,440 

		2,041



		2

		109年11月

		50,000

		16,213

		66,213

		3,973

		1,440 

		2,533



		3

		109年12月

		50,000

		6,620

		56,620

		3,397

		1,440 

		1,957



		4

		110年1月

		33,000

		3,768

		36,768

		2,206

		1,440 

		766



		5

		110年2月

		33,000

		746

		33,746

		2,025

		1,440 

		585



		6

		110年3月

		33,000

		4,284

		37,284

		2,237

		1,440 

		797



		7

		110年4月

		33,000

		3,389

		36,389

		2,183

		1,440 

		743



		8

		110年5月

		33,000

		3,841

		36,841

		2,210

		1,440 

		770



		9

		110年6月

		33,000

		3,795

		36,795

		2,208

		1,440 

		768



		10

		110年7月

		33,000

		6,634

		39,634

		2,378

		1,440 

		938



		11

		110年8月

		33,000

		5,363

		38,363

		2,302

		1,440 

		862



		12

		110年9月

		33,000

		3,670

		36,670

		2,200

		1,440 

		760



		13

		110年10月

		33,000

		3,667

		36,667

		2,200

		1,440 

		760



		14

		110年11月

		33,000

		3,679

		36,679

		2,201

		1,440 

		761



		15

		110年12月

		33,000

		3,850

		36,850

		2,211

		1,440 

		771



		16

		111年1月

		33,000

		4,663

		37,663

		2,260

		1,515 

		745



		17

		111年2月

		33,000

		3,193

		36,193

		2,172

		1,515 

		657



		18

		111年3月

		33,000

		13,932

		46,932

		2,816

		1,515 

		1,301



		19

		111年4月

		33,000

		19,576

		52,576

		3,155

		1,515 

		1,640



		20

		111年5月

		33,000

		12,674

		45,674

		2,740

		1,515 

		1,225



		21

		111年6月

		33,000

		15,744

		48,744

		2,925

		1,515 

		1,410



		22

		111年7月

		33,000

		12,513

		45,513

		2,731

		1,515 

		1,216



		23

		111年8月

		33,000

		10,087

		43,087

		2,585

		1,515 

		1,070



		24

		111年9月

		33,000

		7,957

		40,957

		2,457

		1,515 

		942



		25

		111年10月

		33,000

		202

		33,202

		1,992

		1,515 

		477



		26

		111年11月

		33,000

		0

		33,000

		1,980

		1,515 

		465



		27

		111年12月

		33,000

		0

		33,000

		1,980

		1,515 

		465



		28

		112年1月

		33,000

		0

		33,000

		1,980

		1,584 

		396



		29

		112年2月

		33,000

		0

		33,000

		1,980

		1,584 

		396



		30

		112年3月

		33,000

		3,667

		36,667

		2,200

		1,584 

		616



		31

		112年4月

		33,000

		0

		33,000

		1,980

		1,584 

		396



		32

		112年5月

		30,000

		0

		30,000

		1,800

		1,584 

		216



		33

		112年6月

		30,000

		0

		30,000

		1,800

		1,584 

		216



		34

		112年7月

		30,000

		0

		30,000

		1,800

		1,584 

		216



		35

		112年8月

		30,000

		0

		30,000

		1,800

		1,584 

		216



		36

		112年9月

		30,000

		0

		30,000

		1,800

		1,584 

		216



		37

		112年10月

		30,000

		1,708

		31,708

		1,903

		1,584 

		319



		38

		112年11月

		30,000

		0

		30,000

		1,800

		1,584 

		216



		39

		112年12月

		30,000

		0

		30,000

		1,800

		1,584 

		216



		40

		113年1月

		30,000

		0

		30,000

		1,800

		1,648 

		152



		合計

		


		


		183,459

		


		91,648

		60,436

		31,212









附表八：被告應為原告丙○○提繳之勞工退休金金額
		編號

		月份

		約定月薪
（元）

		應給付之加班費總額（元）

		工資總額
（元） 

		被告應提繳之勞工退休金
（元）

		被告已提繳之勞工退休金
（元）

		被告應補提繳金額（元）



		1

		109年10月

		50,000 

		16,709 

		66,709 

		4,003 

		1,440 

		2,563 



		2

		109年11月

		50,000 

		26,932 

		76,932 

		4,616 

		1,440 

		3,176 



		3

		109年12月

		50,000 

		6,981 

		56,981 

		3,419 

		1,440 

		1,979 



		4

		110年1月

		50,000 

		5,889 

		55,889 

		3,353 

		1,440 

		1,913 



		5

		110年2月

		50,000 

		2,134 

		52,134 

		3,128 

		1,440 

		1,688 



		6

		110年3月

		50,000 

		6,421 

		56,421 

		3,385 

		1,440 

		1,945 



		7

		110年4月

		50,000 

		5,556 

		55,556 

		3,333 

		1,440 

		1,893 



		8

		110年5月

		50,000 

		7,706 

		57,706 

		3,462 

		1,440 

		2,022 



		9

		110年6月

		50,000 

		6,065 

		56,065 

		3,364 

		1,440 

		1,924 



		10

		110年7月

		50,000 

		13,222 

		63,222 

		3,793 

		1,440 

		2,353 



		11

		110年8月

		50,000 

		10,493 

		60,493 

		3,630 

		1,440 

		2,190 



		12

		110年9月

		50,000 

		6,514 

		56,514 

		3,391 

		1,440 

		1,951 



		13

		110年10月

		50,000 

		5,926 

		55,926 

		3,356 

		1,440 

		1,916 



		14

		110年11月

		50,000 

		6,310 

		56,310 

		3,379 

		1,440 

		1,939 



		15

		110年12月

		50,000 

		6,060 

		56,060 

		3,364 

		1,440 

		1,924 



		16

		111年1月

		50,000 

		10,049 

		60,049 

		3,603 

		1,515 

		2,088 



		17

		111年2月

		50,000 

		12,304 

		62,304 

		3,738 

		1,515 

		2,223 



		18

		111年3月

		50,000 

		49,005 

		99,005 

		5,940 

		1,515 

		4,425 



		19

		111年4月

		50,000 

		49,147 

		99,147 

		5,949 

		1,515 

		4,434 



		20

		111年5月

		50,000 

		42,383 

		92,383 

		5,543 

		1,515 

		4,028 



		21

		111年6月

		50,000 

		42,539 

		92,539 

		5,552 

		1,515 

		4,037 



		22

		111年7月

		50,000 

		49,253 

		99,253 

		5,955 

		1,515 

		4,440 



		23

		111年8月

		50,000 

		32,112 

		82,112 

		4,927 

		1,515 

		3,412 



		24

		111年9月

		50,000 

		17,660 

		67,660 

		4,060 

		1,515 

		2,545 



		25

		111年10月

		50,000 

		3,757 

		53,757 

		3,225 

		1,515 

		1,710 



		26

		111年11月

		50,000 

		333 

		50,333 

		3,020 

		1,515 

		1,505 



		27

		111年12月

		50,000 

		0 

		50,000 

		3,000 

		1,515 

		1,485 



		28

		112年1月

		50,000 

		1,082 

		51,082 

		3,065 

		1,584 

		1,481 



		29

		112年2月

		50,000 

		0 

		50,000 

		3,000 

		1,584 

		1,416 



		30

		112年3月

		50,000 

		6,699 

		56,699 

		3,402 

		1,584 

		1,818 



		31

		112年4月

		50,000 

		153 

		50,153 

		3,009 

		1,584 

		1,425 



		32

		112年5月

		45,000 

		179 

		45,179 

		2,711 

		1,584 

		1,127 



		33

		112年6月

		45,000 

		0 

		45,000 

		2,700 

		1,584 

		1,116 



		34

		112年7月

		45,000 

		121 

		45,121 

		2,707 

		1,584 

		1,123 



		35

		112年8月

		45,000 

		0 

		45,000 

		2,700 

		1,584 

		1,116 



		36

		112年9月

		45,000 

		0 

		45,000 

		2,700 

		1,584 

		1,116 



		37

		112年10月

		45,000 

		1,286 

		46,286 

		2,777 

		1,584 

		1,193 



		38

		112年11月

		45,000 

		0 

		45,000 

		2,700 

		1,584 

		1,116 



		39

		112年12月

		45,000 

		0 

		45,000 

		2,700 

		1,584 

		1,116 



		40

		113年1月

		45,000 

		0 

		45,000 

		2,700 

		1,648 

		1,052 



		


		合計

		


		450,980 

		


		144,359 

		60,436 

		83,923 









附表九：被告應為原告戊○○提繳之勞工退休金金額
		編號

		月份

		約定月薪
（元）

		應給付之加班費總額（元）

		工資總額
（元）

		被告應提繳之勞工退休金（元）

		被告已提繳之勞工退休金（元）

		被告應補提繳金額
（元）



		1

		109年10月

		50,000 

		9,632 

		59,632 

		3,578 

		1,440 

		2,138 



		2

		109年11月

		50,000 

		21,210 

		71,210 

		4,273 

		1,440 

		2,833 



		3

		109年12月

		50,000 

		6,972 

		56,972 

		3,418 

		1,440 

		1,978 



		4

		110年1月

		33,000 

		3,340 

		36,340 

		2,180 

		1,440 

		740 



		5

		110年2月

		33,000 

		2,151 

		35,151 

		2,109 

		1,440 

		669 



		6

		110年3月

		33,000 

		4,214 

		37,214 

		2,233 

		1,440 

		793 



		7

		110年4月

		33,000 

		3,691 

		36,691 

		2,201 

		1,440 

		761 



		8

		110年5月

		33,000 

		3,963 

		36,963 

		2,218 

		1,440 

		778 



		9

		110年6月

		33,000 

		5,042 

		38,042 

		2,283 

		1,440 

		843 



		10

		110年7月

		33,000 

		8,857 

		41,857 

		2,511 

		1,440 

		1,071 



		11

		110年8月

		33,000 

		6,920 

		39,920 

		2,395 

		1,440 

		955 



		12

		110年9月

		33,000 

		3,813 

		36,813 

		2,209 

		1,440 

		769 



		13

		110年10月

		33,000 

		3,933 

		36,933 

		2,216 

		1,440 

		776 



		14

		110年11月

		33,000 

		4,153 

		37,153 

		2,229 

		1,440 

		789 



		15

		110年12月

		33,000 

		3,819 

		36,819 

		2,209 

		1,440 

		769 



		16

		111年1月

		33,000 

		5,538 

		38,538 

		2,312 

		1,515 

		797 



		17

		111年2月

		33,000 

		8,403 

		41,403 

		2,484 

		1,515 

		969 



		18

		111年3月

		33,000 

		27,499 

		60,499 

		3,630 

		1,515 

		2,115 



		19

		111年4月

		33,000 

		30,872 

		63,872 

		3,832 

		1,515 

		2,317 



		20

		111年5月

		33,000 

		18,364 

		51,364 

		3,082 

		1,515 

		1,567 



		21

		111年6月

		33,000 

		30,062 

		63,062 

		3,784 

		1,515 

		2,269 



		22

		111年7月

		33,000 

		32,299 

		65,299 

		3,918 

		1,515 

		2,403 



		23

		111年8月

		33,000 

		19,604 

		52,604 

		3,156 

		1,515 

		1,641 



		24

		111年9月

		33,000 

		8,407 

		41,407 

		2,484 

		1,515 

		969 



		25

		111年10月

		33,000 

		1,676 

		34,676 

		2,081 

		1,515 

		566 



		26

		111年11月

		33,000 

		49 

		33,049 

		1,983 

		1,515 

		468 



		27

		111年12月

		33,000 

		61 

		33,061 

		1,984 

		1,515 

		469 



		28

		112年1月

		33,000 

		684 

		33,684 

		2,021 

		1,584 

		437 



		29

		112年2月

		33,000 

		0 

		33,000 

		1,980 

		1,584 

		396 



		30

		112年3月

		33,000 

		4,434 

		37,434 

		2,246 

		1,584 

		662 



		31

		112年4月

		33,000 

		101 

		33,101 

		1,986 

		1,584 

		402 



		32

		112年5月

		30,000 

		119 

		30,119 

		1,807 

		1,584 

		223 



		33

		112年6月

		30,000 

		0 

		30,000 

		1,800 

		1,584 

		216 



		34

		112年7月

		30,000 

		131 

		30,131 

		1,808 

		1,584 

		224 



		35

		112年8月

		30,000 

		0 

		30,000 

		1,800 

		1,584 

		216 



		36

		112年9月

		30,000 

		0 

		30,000 

		1,800 

		1,584 

		216 



		37

		112年10月

		30,000 

		858 

		30,858 

		1,851 

		1,584 

		267 



		38

		112年11月

		30,000 

		0 

		30,000 

		1,800 

		1,584 

		216 



		39

		112年12月

		30,000 

		0 

		30,000 

		1,800 

		1,584 

		216 



		40

		113年1月

		30,000 

		0 

		30,000 

		1,800 

		1,648 

		152 



		


		合計

		


		280,871 

		


		97,491 

		60,436 

		37,055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訴字第26號

原      告  甲○○  





            丙○○  



            戊○○（即己○○）



原告共同

訴訟代理人  林亮宇律師

            張馨尹律師

被      告  富隆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婉婷  



訴訟代理人  張益隆律師

複代理人    林怡芬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資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4月1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甲○○新台幣153,940元，及自民國113年9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被告應給付原告丙○○新台幣438,211元，及自民國113年9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被告應給付原告戊○○新台幣209,251元，及自民國113年9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被告應提繳新台幣31,212元至原告甲○○之勞工退休金專戶。

被告應提繳新台幣83,923元至原告丙○○之勞工退休金專戶。

被告應提繳新台幣37,055元至原告戊○○之勞工退休金專戶。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二十七、原告甲○○負擔百分之三十二、原告丙○○負擔百分之九、原告戊○○負擔百分之三十二。

本判決第一項、第四項部分得假執行；惟如被告分別以新台幣153,940元、新台幣31,212元為原告甲○○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本判決第二項、第五項部分得假執行；惟如被告分別以新台幣438,211元、新台幣83,923元為原告丙○○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本判決第三項、第六項部分得假執行；惟如被告分別以新台幣209,251元、新台幣37,055元為原告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分別定有明文。經查：原告等原起訴請求被告分別給付原告甲○○、丙○○、戊○○（即己○○，下逕稱原告戊○○）短計薪資（含短少給付工資及特休未休工資）、延長工作時間工資、資遣費之金額，以及失業給付差額之損失，共計新台幣（下同）959,337元、339,948元、912,670元，並分別為原告甲○○、丙○○、戊○○補提繳短少提繳之勞工退休金60,100元、60,738元、60,100元，至原告等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帳戶；嗣經被告提出原告等之出勤紀錄及薪資明細，原告遂於民國（下同）113年9月10日、113年10月21日提出書狀，更正請求短計延長工作時間工資、失業給付差額損失及補提繳勞工退休金之金額並變更聲明，最終將聲明變更為如下二、（一）所示，核原告等聲明之變更，均屬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應予以准許。

二、原告起訴主張：

（一）聲明求為判決：⑴被告應給付原告甲○○1,237,972元，及其中278,635元自113年9月10日起，其餘金額自民事變更訴之聲明暨準備一狀送達翌日起，並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⑵被告應給付原告丙○○750,998元，及其中411,050元自113年9月10日起，其餘金額自民事變更訴之聲明暨準備一狀送達翌日起，並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⑶被告應給付原告戊○○1,301,682元，及其中389,012元自113年9月10日起，其餘金額自民事變更訴之聲明暨準備一狀送達翌日起，並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⑷被告應提繳86,366元，及其中26,266元自113年10月18日起，其餘金額自民事變更訴之聲明暨準備二狀送達翌日起，並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至勞動部勞工保險局設立之原告甲○○勞工退休金個人帳戶；⑸被告應提繳96,650元，及其中26,266元自113年10月18日起，其餘金額自民事變更訴之聲明暨準備二狀送達翌日起，並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至勞動部勞工保險局設立之原告丙○○勞工退休金個人帳戶；⑹被告應提繳95,126元，及其中35,026元自113年10月18日起，其餘金額自民事變更訴之聲明暨準備二狀送達翌日起，並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至勞動部勞工保險局設立之原告戊○○勞工退休金個人帳戶；⑺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⑻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原告甲○○、丙○○、戊○○等三人原分別任職於美利達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及信亞人力派遣股份有限公司，嗣因被告公司挖角，而於109年10月5日起，任職於被告公司，擔任作業員，勞動條件約定為工資按月5萬元，工作時間自上午8時至下午6時，中午12時至下午1時為休息時間，並可合併原告前於美利達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或信亞人力派遣股份有限公司之工作年資，計算特別休假；嗣於110年1月，被告未經原告甲○○、戊○○之同意，片面調降二人之工資為33,000元，復於111年12月再調降二人工資至26,400元，又於112年3月間，被告將工作時間調整為上午8時至下午5時，並以此為由，未經原告三人同意，調降原告三人之工資；被告於112年12月無故資遣原告三人。被告短少給付原告工資，且未依兩造約定，併計原雇主之工作年資，致特別休假日數短少，就原告工作超過8小時之加班費，未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24之規定計算，亦短少給付；另被告未依原告實際薪資計算資遣費、投保就業保險及提撥勞工退休金，致資遣費有短少，及原告受有失業給付差額損失，與未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之損失（按當月工資計算應提繳數額）。爰依兩造間之勞動契約、勞基法第24條、第38條第4項、就業保險法第38條第3項、勞工退休金條例（下稱勞退條例）第31條第1項等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原告甲○○短少給付之工資720,330元、特休未休工資86,668元、加班費328,915元、資遣費32,861元、失業給付及職業訓練生活津貼差額損失98,030元，共1,237,972元，及提繳98,030元至原告甲○○之勞工退休金專戶；給付原告丙○○短少給付之工資13萬元、特休未休工資53,334元、加班費467,090元、資遣費8,312元、失業給付差額損失92,262元，共750,998元，及提繳96,650元至原告丙○○之勞工退休金專戶；給付原告戊○○短少給付之工資720,330元、特休未休工資40,001元、加班費439,472元、資遣費32,861元、失業給付及職業生活津貼差額損失98,030元，共1,301,682元，及提繳95,126元至原告戊○○之勞工退休金專戶。

三、被告則以：

（一）原告丙○○係自109年10月5日受僱於被告，原告甲○○及戊○○則是自109年10月19日起受僱於被告；兩造約定之每月工資為基本工資23,800元，工作時間為9小時（自上午8時至下午6時，中間下午12時至下午1時為休息時間），超過8小時部分（即下午5時至6時）則以每月生產獎金補償，試用期3個月，試用期間之生產獎金為26,200元，故試用期可領取之金額為5萬元，試用期滿則依個人工作情形及公司營業狀況調整生產獎金。109年12月間試用期滿後，原告甲○○、戊○○因工作情形不如預期及基本薪資調漲，故自110年1月份起，每月工資調整為基本工資24,000元、生產獎金9,000元，共33,000元，原告丙○○則因工作情形良好，每月工資調整成基本工資24,000元、生產金26,2000元，仍維持5萬元；又被告分別於111年1月至112年4月間，配合基本工資調漲，而調整原告3人之每月工資及生產獎金，但仍維持原告甲○○、戊○○每月領取33,000元，原告丙○○每月領取5萬元；後於112年5月間，因被告業務緊縮、工作量劇減，而向所有勞工表示將調降生產獎金，故原告甲○○、戊○○每月得領得之金額變更為3萬元，原告丙○○得領得之金額變更為45,000元；被告就勞工每月領取之薪資，均有製成薪資明細表，交由勞工確認無誤後簽名。是原告3人之每月工資為基本工資，被告亦配合基本工資而調漲，生產獎金則依被告之營運狀況作些微調整，此經原告等同意並於每月薪資明細簽名確認無誤，並無片面降薪之情形。

（二）原告請求給付短少給付工資部分，因原告等之工資為基本工資，被告也有依法調整基本工資，並無短少給付之情形，另就因原告甲○○、戊○○因工作情形不如預期，被告調整其等能領取之總金額，以及112年5月間，因被告業務緊縮、工作量劇減，被告調整原告等能領取之總金額部分，被告每月都有提供薪資明細供原告三人確認無誤簽名，原告三人並無任何異議，足見原告三人同意被告每月所給付之總額，原告等稱被告片面降薪，顯非事實；原告請求特休未休工資部分，被告否認有同意工作年資自受僱於原雇主時起算，原告等其等任職後之特別休假為34日，其等稱未給與特別休假，顯屬無據；加班費部分，被告公司係於每日上午8時開始上班，原告等倘因個人因素提早至被告打卡，顯與被告無涉，又兩造原即約定工作時間為上午8時至下午6時，下午5時至6時之加班費以生產獎金補償，被告已有給付生產獎金，超過下午6時部分，被告會依加班時數給加班費（依約定之工資即基本工資計算），而被告已依原告之加班時數給予加班費，也將所領取之加班費記載於薪資明細中，經原告等確認無誤簽名，並無短少加班費之情形；資遣費部分，原告甲○○、丙○○、戊○○之平均工資分別為29,198元、39,777元、29,294元，被告已分別依3萬元、45,000元、3萬元計算資遣費，並無短少給付情事；失業給付及職業訓練生活津貼差額損失部分，原告三人之工資為基本工資，而非5萬元，被告已依法為原告投保就業保險，原告三人並未受有任何失業給付差額之損害，且原告丙○○所提歷次請領文件僅2個月，其請求超過2個月部分，即屬無據，另依就業保險法第17條第2項之規定，失業給付及職業訓練生活津貼不得同時請領，此依勞動部勞工保險局113年8月8日函文，原告甲○○雖符合職業訓練生活津貼聲請之規定，然因已領取失業給付，故回收重疊之失業給付，亦可知悉，故原告甲○○、戊○○所請求失業給付6個月及職業訓練生活津貼2.5個月顯重複請求，又原告均表示有請領失業給付，亦未提出證據證明其曾經公立就業服務機構安排參加全日制職業訓練，顯不符合請領職業訓練生活津貼之要件，故原告主張有職業訓練生活津貼差額之損失，亦屬無據；另因原告等人之工資為基本工資，而非5萬元，被告已依法為原告等提繳勞工退休金，是原告等請求補提繳勞工退休金，亦無理由。

（三）並聲明：⑴原告之訴駁回；⑵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⑶如受不利之判決，被告願供擔保，請准免為假執行。

四、得心證之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其等原分別任職於美利達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及信亞人力派遣股份有限公司，嗣因被告公司挖角，而於109年10月份起，任職於被告公司，擔任作業員，於112年12月，原告遭被告資遣等情，業據其等提出投保薪資明細、原告甲○○薪資帳戶歷史交易明細表、原告丙○○及戊○○之薪資帳戶存摺封面及內頁交易明細、徵詢工作意願調查表、原告三人之領取資遣費及非自願離職證明書證明等件為憑，且為被告所不爭執，堪信為真實。惟原告主張，其等之工資為按月5萬元，遭被告片面降薪，致工資給付短少，被告於挖角時有承諾可延續前雇主之工作年資計算特別休假，惟被告未依約計算，致特別休假日數短少，又原告工作超過8小時部分，被告未依勞基法第24條規定給付加班費，另被告未依原告等之實際薪資計算資遣費、投保就業保險及提撥勞工退休金，致資遣費有短少，及受有失業給付差額與未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之損失，而依兩造間之勞動契約、勞基法第24條、第38條第4項、就業保險法第38條第3項、勞退條例第31條第1項等規定，請求被告給付短少給付之工資、特休未休工資、加班費、資遣費、失業給付及職業訓練生活津貼差額損失，原告甲○○共1,237,972元、原告丙○○共750,998元、原告戊○○共1,301,682元，並分別為原告甲○○、丙○○、戊○○補提繳86,366元、96,650元、95,126元至其等之勞工退休金專戶，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

（二）按工資，謂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包括工資、薪金及按計時、計日、計月、計件以現金或實物等方式給付之獎金、津貼及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均屬之，勞工與雇主間關於工資之爭執，經證明勞工本於勞動關係自雇主所受領之給付，推定為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勞基法第2條第3款、勞動事件法第37條分別定有明文。所謂「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係指符合「勞務對價性」而言，基於勞動契約之法理，若屬勞工因提供勞務而由雇主所獲得之對價，即應認定為工資；又所謂「經常性之給與」，係指在一相當時間內，一般情形下所可領得之給付，然未必與時間上之經常性有關，而係指制度上之經常性而言，亦即於勞動契約中事先約定或依工作規則、慣例，其給付標準能事先確定或可得確定者即屬之，因此只要在企業既定制度下，勞工每次滿足該制度所設定之要件時，雇主即有支付該制度所訂給與之義務者，即具工資之性質，而應納入平均工資之計算基礎，不因給付名稱而受影響。

（三）關於原告任職期間、勞動條件部分。原告主張其等均自109年10月5日起，任職於被告公司，惟依被告所提之人事資料，原告三人之到職日期，應分別為原告甲○○109年10月19日、原告丙○○109年10月5日、原告戊○○109年10月19日，此也與原告等之勞保投保紀錄、打卡紀錄相符，另依原告等之勞保投保紀錄，原告等之離職日期應為113年1月31日；就工作時間部分，兩造並不爭執係自早上8時至下午6時，中午12時至下午1時為休息時間，嗣於112年3月間，調整為上午8時至下午5時；就原告等人之初任職時之工資，原告主張為5萬元等語，被告則辯稱原告之工資為基本工資23,800元，其餘為生產獎金云云，惟被告就其所辯生產獎金非屬工資部分，未提出任何證據以實其說，且依被告所提之原告薪資明細（見本院勞專調字卷第175至225頁），該生產獎金金額均為固定，且事後有隨基本工資之調漲而減少，以維持薪資總額，足見該生產獎金仍屬原告因提供勞務而由被告處所獲定時、定額之對價，而具經常性，性質自屬工資，故被告之抗辯並不足採，則原告主張出任職之工資為5萬元堪屬可採，並且生產獎金乃屬工資之性質。上開部分，先予以認定，以下則就原告請求各項目金額，一一認定。

（四）原告請求被告給付短少工資部分：

　　⑴原告主張其等工資原約定為5萬元，嗣於110年1月，被告片面調降原告甲○○、戊○○之工資為33,000元，復於111年12月再調降二人工資至26,400元，復於112年3月間，調降原告三人之工資等語；被告則辯稱原告甲○○、戊○○係自110年1月份起，工資調整為33,000元，111年1月至112年4月間，僅有因基本工資之調漲而調整原告等工資項目之金額，至112年5月時，因被告業務緊縮、工作量劇減，而向員工表示將調降生產獎金，原告甲○○、戊○○每月得領得之金額變更為3萬元，原告丙○○得領得之金額變更為45,000元等語。查如上述，原告之工資，除底薪即基本工資外，生產獎金亦為工資之性質，另就薪資調整之時間及調整後之金額，觀原告等人之薪資明細（見本院勞專調字卷第175至225頁），應以被告所述，較為符合，故原告三人之工資，應為原告甲○○、戊○○109年10月至12月5萬元、110年1月至112年4月33,000元、112年5月至113年1月31日3萬元，原告丙○○自109年10月至112年4月5萬元、112年5月至113年1月31日45,000元。

　  ⑵又原告主張被告未經其等同意，片面對其等降薪，請求給付原告甲○○720,330元、原告丙○○13萬元、原告戊○○720,330元之短少薪資云云，為被告否認，並辯稱原告之薪資為基本工資，伊已隨基本工資調整給付，且調整給付時，被告都有提供薪資明細予原告確認無誤簽名，原告三人並無任何異議，足見原告三人同意被告每月所給付之總額等語。經查，就被告辯稱原告之薪資為基本工資部分，業經本院說明生產獎金乃屬工資之性質如前述，被告此部分之抗辯難認有據；至於被告抗辯原告三人有同意薪資調整部分，原告等分別於110年1月、112年5月遭被告調降薪水，卻仍繼續於被告公司工作，足見其等對被告調整薪資，應有默示之同意。是以被告辯稱原告有同意工資之調整，並非無據，則原告等主張被告有短少給付工資，請求被告給付，為無理由。

（五）原告請求被告給付特休未休工資部分：　　　

　　⑴原告主張其等之休假年資，應自其等任職於原雇主時起算，被告未依約計算，致特休日數短少，請求給付原告甲○○86,668元、原告丙○○53,334元、原告戊○○40,001元云云，為被告否認。查原告就其主張，雖請求傳喚證人丁○○、乙○○，惟原告於113年5月23日提起本件訴訟，證人丁○○、乙○○則於113年5月21日提起訴訟，依相同主張另案訴請被告給付工資，經本院113年度勞訴字第32號受理在案，經本院調閱該案卷核對無訛，則上開證人與原告就兩造間約定勞動條件為何，利害關係密切，難認無虛偽陳述之虞，是認上開證人所為證述內容，尚難憑採。原告復未提出其他證據證明兩造約定併計原雇主年資，是其此部分主張，即不足採。

　　⑵又原告等任職被告之日起算，特休日數為34日，並已休畢為兩造所不爭執，則原告請求被告給付特休未休工資，即屬無據。　

（六）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加班費部分：

　　⑴按出勤紀錄內記載之勞工出勤時間，推定勞工於該時間內經雇主同意而執行職務；法院得依已明瞭之事實，推定應證事實之真偽；雇主延長勞工工作時間者，其延長工作時間在2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3分之1以上，加給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再延長工作時間在2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3分之2以上，勞動事件法第38條、民事訴訟法第282條、勞基法第24條第1項第1款、第2款分別定有明文。次按雇主與勞工因確定延長工作時數有困難，或為便利計算薪酬，就應給付勞工含加班費在內之工資，採取一定額度給付之方式，基於契約自由原則，雖非法所不許，但仍須可明確區分何者為平日工資，何者為加班費，以判斷延長工時工資之給與，是否合於法律規定之標準；如其給付優於勞基法第24條、第39條規定，固得拘束勞雇雙方，如有不足，則屬違背強制規定，勞工仍得就該不足之部分，請求雇主給付；又勞資雙方約定薪資包含延長工時工資，須勞雇雙方有所約定，亦即雇主已取得勞工之同意始可，不得僅以勞工每月薪資所得高於基本工資加計延時工資總額，即認為雇主薪資給付之方式符合勞基法之規定（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4號、110年度台上字第53號民事判決意旨可參）。是倘若雇主未能證明勞僱雙方已合意約定薪資包含延長工時工資，且可明確區分何者為平日工資，何者為加班費，並合於勞基法所定數額，基於保障勞工之立法意旨，勞工仍得依法請求各該工資。

　　⑵原告主張被告就其工作超過8小時部分，未依勞基法之規定計算加班費，致加班費短少，而請求被告給付原告甲○○328,915元、原告丙○○467,090元、原告戊○○439,472元等語，為被告否認，並辯稱原告之工資包含基本工資及生產獎金，下午5時至6時之加班費，已以生產將金補償，原告不能再請求此部分之加班費，另被告公司係於每日上午8時開始上班，原告等倘因個人因素提早至被告打卡，顯與被告無涉，又原告等之薪資為基本工資，應以此計算加班費云云。

　　⑶經查，依原告等人之打卡紀錄（見本院卷第51至156頁），原告確實有於原約定工作時間以外繼續工作之情形，依法被告即應給付原告等加班費。而就加班時數之計算，被告辯稱下午5時至6時之加班費，已以生產將金補償，原告不能再請求此部分之加班費云云，惟被告就此與法律規定不同之約定，並未提出證據證明之，且觀原告等之薪資明細，原告之工資固然分列底薪及生產獎金，但並未載明生產獎金之給付內容為何，原告等之工資又有「加班費」之給付名目，可知此二給付內容有異，且如前述，原告之工資於基本工資調漲時，生產獎金就會跟著調降，生產獎金應僅係為維持原告薪資總額，又被告公司於112年3月間，將工作時間調整為上午8時至下午5時，然原告等人之薪資明細上，仍有生產獎金之記載，足見該生產獎金並非下午5時至6時之加班費，故原告下午5時至6時之加班，仍應計入加班時數，計算加班費；被告復稱被告公司係於每日上午8時開始上班，原告等倘因個人因素提早至被告打卡，顯與被告無涉等語，查勞動事件法第38條，固然規定「出勤紀錄內記載之勞工出勤時間，推定勞工於該時間內經雇主同意而執行職務」，惟兩造並不爭執被告公司之上班時間為8時，又衡諸一般勞工於上班時間，為避免遲到，提前到公司打卡屬正常且可預期之情形，於原告沒有提出證據證明其等提前至公司是執行勤務之情況下，難依原告等有提前至公司打卡之情形，即認為原告等有提前至公司加班。另就平日每小時工資額，被告固辯稱因原告之工資為基本工資，應以基本工資計算加班費，惟如上述，原告之生產獎金屬工資性質，亦應加入計算每小時工資額。

　　⑷則依原告等人之出勤紀錄（見本院卷二第51至156頁），並依上開條件，計算原告等人於被告任職期間，得請求之加班費如附表一至三所示，扣除被告前已給付之加班費後，被告尚應給付原告甲○○133,216元、原告丙○○345,210元、原告戊○○188,760元，原告等逾此部分之主張，為無理由。

（七）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資遣費部分：

　　⑴按勞工適用本條例之退休金制度者，適用本條例後之工作年資，於勞動契約依勞基法第11條、第13條但書、第14條及第20條或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第23條、第24條規定終止時，其資遣費由雇主按其工作年資，每滿1年發給2分之1個月之平均工資，未滿1年者，以比例計給；最高以發給6個月平均工資為限，不適用勞基法第17條之規定，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2條定有明文。

　  ⑵本件原告等主張被告未依其等之實際薪資計算資遣費，請求被告給付原告甲○○32,861元、給付原告丙○○資遣費8,312元、給付原告戊○○資遣費32,861元等語，為被告否認，並辯稱原告甲○○、丙○○、戊○○之平均工資分別為29,198元、39,777元、29,294元，被告已分別依3萬元、45,000元、3萬元計算資遣費，並無短少給付情事云云。然查，兩造已有合意調降薪資乙情，業據本院認定如前，則原告主張被告應以5萬元計算平均工資，核發資遣費，即屬無據；惟被告有短少給付原告加班費之情事，加班費為經常性給與，為工資之一部分，應計入平均工資之計算，則被告確有短少給付資遣費之情形，自應給付原告資遣費差額，計算如下。

　  ⑶原告甲○○自109年10月19日至113年1月31日受僱於被告，年資計3年3月13日，月平均工資為30,285元【計算式：（30,000元+30,000元+30,000元+31,708元+30,000元+30,000元）÷6= 30,285元，元以下四捨五入】，依前開規定，被告應給付原告甲○○資遣費49,760元，扣除被告已給付之49,292元，尚應給付468元。

　　⑷原告丙○○自109年10月5日至113年1月31日受僱於被告，年資計3年3月27日，月平均工資為45,214元【計算式：（45,000元+45,000元+45,000元+46,286元+45,000元+45,000元）÷6=45,214元，元以下四捨五入】，依前開規定，被告應給付原告丙○○資遣費75,168元，扣除被告已給付之74,813元，尚應給付355元。

　　⑸原告戊○○自109年10月19日至113年1月31日受僱於被告，年資計3年3月13日，月平均工資為30,143元【計算式：（30,000元+30,000元+30,000元+30,858元+30,000元+30,000元）÷6=30,143元，元以下四捨五入】，依前開規定，被告應給付原告戊○○資遣費49,527元，扣除被告已給付之49,292元，尚應給付235元。

　　⑹是被告應再給付原告甲○○468元、原告丙○○355元、原告戊○○235元之資遣費，原告逾此部分之主張，即屬無據。

（八）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失業給付及職業生活津貼差額差額損失部分：

　　⑴按投保單位違反本法規定，將投保薪資金額以多報少或以少報多者，自事實發生之日起，按其短報或多報之保險費金額，處四倍罰鍰，其溢領之給付金額，經保險人通知限期返還，屆期未返還者，依法移送強制執行，並追繳其溢領之給付金額。勞工因此所受損失，應由投保單位賠償之；本保險保險效力之開始及停止、月投保薪資、投保薪資調整、保險費負擔、保險費繳納、保險費寬限期與滯納金之徵收及處理、基金之運用與管理，除本法另有規定外，準用勞工保險條例及其相關規定辦理，就業保險法第38條第3項、第40條分別定有明文。

　　⑵再按失業給付按申請人離職辦理本保險退保之當月起前6個月平均月投保薪資百分之60按月發給，最長發給6個月。但申請人離職辦理本保險退保時已年滿45歲或領有社政主管機關核發之身心障礙證明者，最長發給9個月；被保險人非自願離職，向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求職登記，經公立就業服務機構安排參加全日制職業訓練，於受訓期間，每月按申請人離職辦理本保險退保之當月起前6個月平均月投保薪資百分之60發給職業訓練生活津貼，最長發給6個月；被保險人非自願離職退保後，於請領失業給付或職業訓練生活津貼期間，有受其扶養之眷屬者，每一人按申請人離職辦理本保險退保之當月起前6個月平均月投保薪資百分之10加給給付或津貼，最多計至百分之20；前項所稱受扶養眷屬，指受被保險人扶養之無工作收入之父母、配偶、未成年子女或身心障礙子女；領取勞工保險傷病給付、職業訓練生活津貼、臨時工作津貼、創業貸款利息補貼或其他促進就業相關津貼者，領取相關津貼期間，不得同時請領失業給付，就業保險法第16條第1項、第19條之1、第17條第2項亦有明文。

　　⑶本件原告主張被告未依實際薪資為原告投保就業保險，致原告甲○○、戊○○受有6個月失業給付及職業訓練生活津貼2.5個月差額之損害，請求給付原告甲○○、戊○○各98,030元，致原告丙○○受有6個月失業給付差額之損害，請求給付原告丙○○失業給付差額損失92,262元等語，被告則辯稱，原告之工資為基本工資，原告並未受有給付差額之損失，原告未提出丙○○已受領6個月失業給付之證明，失業給付及職業生活津貼不得同時請領，原告重複請求，且原告甲○○、戊○○未提出符合請領職業訓練生活津貼要件之證明云云。

　  ⑷經查，原告之工資，除金額為基本工資之底薪外，尚有生產獎金、加班費等經常性給與，被告僅以基本工資為原告投保，確有未以實際薪資投保之情形，又原告甲○○、戊○○受有6個月之失業給付及2.5個月之職業訓練生活津貼給付，原告丙○○受有6個月領失業給付等情，據原告提出勞動部勞工保險局函、網路銀行交易明細、存摺內頁交易明細等件為憑，原告既受有該等給付，自符合給付要件，被告仍辯稱原告無法證明符合請領之要件及確有請領，並無所據，另失業給付與職業訓練生活津貼為目的不同之給付，此亦可由原告甲○○、戊○○受領勞工保險局之給付，已超過6個月之金額，及其等領取之最後一筆失業給付僅有2千多元可證，並未有重複請求之問題。則原告請求失業給付及職業訓練生活津貼差額，洵屬有據。

　  ⑸原告三人於離職前6個月應投保就業保險之工資數額、離職前六個月平均月投保薪資如附表四至六所示，原告甲○○、戊○○每月本應受領之失業給付或職業訓練生活津貼為18,330元（計算式：30,550元×60%=18,330元），則其二人受有失業給付及職業訓練生活津貼差額之損失為20,256元【計算式：（18,330元-15,947元）×8.5=20,256元，元以下四捨五入】；原告丙○○每月本應受領之失業給付為36,704元（計算式：45,800元×60%=36,704元），則其受有失業給付差額之損失為92,646元【計算式：（36,704元-21,263元）×6=92,646元】。被告應給付原告甲○○、戊○○失業給付及職業訓練生活津貼差額損失20,256元，給付原告丙○○失業給付差額損失92,646元，原告逾此部分之主張，則無理由。

（九）原告請求被告提繳勞工退休金部分：　　　

　　⑴按雇主應為適用勞退條例之勞工，按月提繳退休金，儲存於勞工保險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雇主每月負擔之勞工退休金提繳率，不得低於勞工每月工資百分之六，勞工退休金條例第6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有明文。依同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雇主未依該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致勞工受有損害者，勞工得向雇主請求損害賠償，惟因該專戶內之本金及累積收益受同條例第24條第1項規定限制，在得請領退休金之前，不得領取，是於勞工尚不得請領退休金者，得請求雇主將未提繳或未足額提繳之金額繳納至其退休金專戶，以回復原狀。　

　　⑵經查，被告於原告等任職期間，均以最低工資為原告等投保勞工保險及提撥勞工退休金等情，有原告之勞保投保資料可稽（見本院勞專調字卷第117至122頁、第391至411頁），惟原告等之工資，除數額為基本工資之底薪外，尚有生產獎金及加班費，均屬勞動對價及經常性之給與性質，被告自應按每月工資總額，按勞動部發布之「勞工退休金提繳工資分級表」所定數額，為原告提繳百分之6之勞退金。本院依原告等主張按當月工資總額計算應提繳數額，計算被告應補提繳之金額如附表七至九所示。則被告應為原告甲○○補提繳31,212元，為原告丙○○補提繳83,923元，為原告戊○○補提繳37,055元。至於原告就此部分雖請求遲延利息，惟雇主提繳勞工退休金乃公法上之義務，並無給付遲延之適用，原告此部分之主張，難認有據。

（十）綜上所述，被告應給付原告甲○○153,940元（計算式：133,216元+468元+20,256元=153,940元），並提繳31,212元至原告甲○○之勞工退休金專戶；給付原告丙○○438,211元（計算式：345,210元+355元+92,646元=438,211元），並提繳83,923元至原告丙○○之勞工退休金專戶；給付原告戊○○209,251元（計算式：188,760元+235元+20,256元=209,251元），並提繳37,055元至原告戊○○之勞工退休金專戶。　　　

五、從而，原告依兩造間之勞動契約及勞基法第24條、第38條第4項、就業保險法第38條第3項、勞退條例第31條第1項等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原告甲○○153,940元、原告丙○○438,211元、原告戊○○209,251元，及均自民事變更訴之聲明暨準備一狀送達翌日起即113年9月11日，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並分別為原告甲○○、丙○○、戊○○提繳31,212元、83,923元、37,055元至其等之勞工退休金專戶，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原告逾此部分之主張，則屬無據，應予駁回。　　　

六、本件原告勝訴部分為就勞工之給付請求，為雇主敗訴之判決，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同時宣告雇主得供擔保或將請求標的物提存而免為假執行；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則失所附麗，併予駁回。

七、結論：原告之訴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並依勞動事件法第15條、第44條第1、2項，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85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29　　日

　　　　　　　　　　勞動專業法庭法　官　謝仁棠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判決上訴，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

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29　　日

　　　　　　　　　　　　　　　　書記官　余思瑩　　　　

　　　　　　　　　　　　　　　　　

附表一：原告甲○○得請求之加班費數額

編號 月份 約定月薪 延長工時2小時以內時數（分鐘） 延長工時超過2小時時數（分鐘） 休息日、例假日、國定假日部分 應給付之加班費總額 被告已給付 被告應再給付之加班費數額 1 109年10月 50,000元 1,027 565  8,024元 3,448元 4,576元 2 109年11月 50,000元 2,172 1,064  16,213元 7,389元 8,824元 3 109年12月 50,000元 1,430 0  6,620元 0元 6,620元 4 110年1月 33,000元 1,233 0  3,768元 0元 3,768元 5 110年2月 33,000元 244 0  746元 0元 746元 6 110年3月 33,000元 1,402 0  4,284元 0元 4,284元 7 110年4月 33,000元 1,109 0  3,389元 0元 3,389元 8 110年5月 33,000元 1,257 0  3,841元 0元 3,841元 9 110年6月 33,000元 1,242 0  3,795元 0元 3,795元 10 110年7月 33,000元 1,656 412  6,634元 0元 6,634元 11 110年8月 33,000元 1,450 244  5,363元 1,892元 3,471元 12 110年9月 33,000元 1,201 0  3,670元 0元 3,670元 13 110年10月 33,000元 1,200 0  3,667元 0元 3,667元 14 110年11月 33,000元 1,204 0  3,679元 0元 3,679元 15 110年12月 33,000元 1,260 0  3,850元 0元 3,850元 16 111年1月 33,000元 1,321 164  4,663元 498元 4,165元 17 111年2月 33,000元 840 164  3,193元 498元 2,695元 18 111年3月 33,000元 2,047 1,098 3月5日為休息日：1,742元 3月26日為休息日：1,742元 13,932元 5,224元 8,708元 19 111年4月 33,000元 2,042 1,544 4月2日為休息日：1,742元 4月9日為休息日：1,742元 4月16日為休息日：2,109元 4月23日為休息日：1,846元 19,576元 8,582元 10,994元 20 111年5月 33,000元 1,850 926 5月14日為休息日：1,742元 5月28日為休息日：1,742元 12,674元 4,789元 7,885元 21 111年6月 33,000元 2,161 1385 6月11日為休息日：1,742元 6月25日為休息日：2,109元 15,744元 6,343元 9,401元 22 111年7月 33,000元 2,280 1,452  12,513元 4,478元 8,035元 23 111年8月 33,000元 2,100 961  10,087元 2,985元 7,102元 24 111年9月 33,000元 1,140 160 9月3日為休息日：2,121元 9月17日為休息日：1,742元 7,957元 2,612元 5,345元 25 111年10月 33,000元 66 0  202元 0元 202元 26 111年11月 33,000元 0 0  0元 0元 0元 27 111年12月 33,000元 0 0  0元 0元 0元 28 112年1月 33,000元 0 0  0元 0元 0元 29 112年2月 33,000元 0 0  0元 0元 0元 30 112年3月 33,000元 1,200 0  3,667元 0元 3,667元 31 112年4月 33,000元 0 0  0元 0元 0元 32 112年5月 30,000元 0 0  0元 0元 0元 33 112年6月 30,000元 0 0  0元 0元 0元 34 112年7月 30,000元 0 0  0元 0元 0元 35 112年8月 30,000元 0 0  0元 0元 0元 36 112年9月 30,000元 0 0  0元 0元 0元 37 112年10月 30,000元 240 300  1,708元 1,505元 203元 38 112年11月 30,000元 0 0  0元 0元 0元 39 112年12月 30,000元 0 0  0元 0元 0元 40 113年1月 30,000元 0 0  0元 0元 0元 合計      183,459元 50,243元 133,216元 ⒈因下班卡打卡時間於17：15分以前者，乃合理之預備下班時間，故打卡時間於17：15分以前之日期，即不計入加班，打卡時間於17：16分以後之日期，則自17：00開始計入加班時數，計算至分鐘為止。 ⒉109年10月至12月之工資為5萬元，每小時工資額為208元（計算式：50,000÷30÷8=208.33）；110年1月至112年4月之工資為33,000元，每小時工資額為138元（33,000÷30÷8=137.50）；112年5月至113年1月之工資為3萬元，每小時工資額為125元（計算式：30,000元÷30÷8=125）。 ⒊平日延長工時於2小時以內，以每小時工資額3分之4計算，超過2小時部分，以每小時工資額3分之5計算。休息日工作於2小時內，以每小時工資額3分之4計算，第3至8小時部分，以每小時工資額3分之5計算，第9小時開始，以每小時工資額3分之8計算。例假日、國定假日工作，於8小時內，以該日薪資計算（即月薪÷30），繼續工作於2小時以內，以每小時工資額3分之4計算，超過2小時部分，以每小時工資額3分之5計算。         



附表二：原告丙○○得請求之加班費數額　

編號 月份 約定月薪 延長工時2小時以內時數（分鐘） 延長工時超過2小時時數（分鐘） 休息日、例假日、國定假日部分 應給付之加班費總額 被告已給付 被告應再給付之加班費數額 1 109年10月 50,000元 1,934  1,052  10月9日為國定假日：1,667元 16,709元 8,374元  8,335元  2 109年11月 50,000元 2,881  1,893  11月21日為休息日：2,639元 26,932元  10,344元  16,588元  3 109年12月 50,000元 1,508  0   6,981元  0元 6,981元  4 110年1月 50,000元 1,272  0   5,889元  0元  5,889元 5 110年2月 50,000元 461  0   2,134元  0元 2,134元  6 110年3月 50,000元 1,387  0   6,421元  0元  6,421元  7 110年4月 50,000元 1,200  0   5,556元  0元 5,556元  8 110年5月 50,000元 1,457  166   7,706元  631元  7,075元  9 110年6月 50,000元 1,310  0   6,065元 0元  6,065元  10 110年7月 50,000元 1,709  439  7月18日為例假日：1,667元 13,222元  0元  13,222元  11 110年8月 50,000元 1,734  426   10,493元  3,310元  7,183元  12 110年9月 50,000元 1,407  0   6,514元  0元 6,514元  13 110年10月 50,000元 1,280  0   5,926元 0元 5,926元  14 110年11月 50,000元 1,363  0   6,310元  0元  6,310元  15 110年12月 50,000元 1,309  0   6,060元  0元 6,060元  16 111年1月 50,000元 1,548  498   10,049元  1,306元  8,743元  17 111年2月 50,000元 1,260  374  2月13日為例假日：1,667元 2月26日為休息日：2,639元 12,304元  3,047元  9,257元  18 111年3月 50,000元 2,707  4,295  3月5日為休息日：2,639元 3月6日為例假日：1,801元 3月12日為休息日：2,871元 3月26日為休息日：2,639元 3月27日例假日：1,667元 49,005元  15,734元  33,271元  19 111年4月 50,000元 2,229  3,191  4月2日為休息日：2,639元 4月4日為國定假日：1,667元 4月5日為國定假日：1,667元 4月9日為休息日：2,639元 4月16日為休息日：3,269元 4月23日為休息日：3,102元 4月24日為例假日：3,021元 4月30日為休息日：2,815元 49,147元  13,246元  35,901元  20 111年5月 50,000元 2,583  2,641  5月1日為國定假日：2,917元  5月7日為休息日：3,973元  5月14日為休息日：2,973元  5月21日為休息日；2,639元 5月28日為休息日：2,639元 42,383元  11,443元 30,940元  21 111年6月 50,000元 2,422  2,900  6月4日為休息日：3,278元 6月11日為休息日：2,825元 6月18日為休息日：3,084元 6月25日為休息日：3,482元  6月26日為例假日：1,875元 42,539元  11,505元  31,034元  22 111年7月 50,000元 2,470  3,347  7月2日為休息日：3,019元 7月9日為休息日：4,417元 7月16日為休息日：2,639元 7月23日為休息日：3,223元 7月30日為休息日：2,639元 7月31日為例假日：2,512元 49,253元  13,806元  35,447元  23 111年8月 50,000元 2,486  1,904  8月7日為例假日：1,667元  8月13日為休息日：2,639元  8月20日為休息日：2,639元 8月27日為休息日：2,639元 32,112元 7,649元  24,463元  24 111年9月 50,000元 1,523  390  9月3日為休息日：5,083元  9月17日為休息日：3,269元 17,660元  3,545元 14,115元  25 111年10月 50,000元 699  90   3,757元  311元  3,446元  26 111年11月 50,000元 72  0   333元  0元 333元  27 111年12月 50,000元 0  0   0元  0元  0元  28 112年1月 50,000元 130  83   1,082元  260元  822元 29 112年2月 50,000元 0  0   0元  0元  0元  30 112年3月 50,000元 1,447  0   6,699元  130元  6,569元  31 112年4月 50,000元 33  0   153元  0元  153元  32 112年5月 45,000元 43  0   179元 0元  179元  33 112年6月 45,000元 0  0   0元  0元 0元  34 112年7月 45,000元 29  0   121元  0元  121元  35 112年8月 45,000元 0  0   0元  0元  0元  36 112年9月 45,000元 0  0   0元  0元  0元 37 112年10月 45,000元 120  151   1,286元  1,129元  157元  38 112年11月 45,000元 0  0   0元  0元  0元  39 112年12月 45,000元 0  0   0元 0元  0元  40 113年1月 45,000元 0  0   0元  0元  0元  合計     450,980元  105,770元  345,210元  ⒈因下班卡打卡時間於17：15分以前者，乃合理之預備下班時間，故打卡時間於17：15分以前之日期，即不計入加班，打卡時間於17：16分以後之日期，則自17：00開始計入加班時數，計算至分鐘為止。 ⒉109年10月至112年4月之工資為5萬元，每小時工資額為208.33元（計算式：50,000÷30÷8=208.33）；112年5月至113年1月之工資為45,000元，每小時工資額為187.50元（計算式：45,000元÷30÷8=187.50）。 ⒊平日延長工時於2小時以內，以每小時工資額3分之4計算，超過2小時部分，以每小時工資額3分之5計算。休息日工作於2小時內，以每小時工資額3分之4計算，第3至8小時部分，以每小時工資額3分之5計算，第9小時開始，以每小時工資額3分之8計算。例假日、國定假日工作，於8小時內，以該日薪資計算（即月薪÷30），繼續工作於2小時以內，以每小時工資額3分之4計算，超過2小時部分，以每小時工資額3分之5計算。         

　　　　　　　　　

附表三：原告戊○○得請求之加班費數額

編號 月份 約定月薪 延長工時2小時以內時數（分鐘） 延長工時超過2小時時數（分鐘） 休息日、例假日、國定假日部分 應給付之加班費總額 被告已給付 被告應再給付之加班費數額 1 109年10月 50,000元 1,143  750   9,632元  4,433元  5,199元  2 109年11月 50,000元 2,160  1,481  11月21日為休息日：2,639元 21,210元  10,837元  10,373元  3 109年12月 50,000元 1,506  0   6,972元  0元  6,972元  4 110年1月 33,000元 1,093  0   3,340元  0元  3,340元  5 110年2月 33,000元 704  0   2,151元  0元  2,151元  6 110年3月 33,000元 1,379  0   4,214元  0元  4,214元  7 110年4月 33,000元 1,208  0   3,691元  0元  3,691元  8 110年5月 33,000元 1,297  0   3,963元 0元  3,963元  9 110年6月 33,000元 1,414  189   5,042元  0元  5,042元  10 110年7月 33,000元 1,776  442  7月17日為休息日：1,742元 8,857元  0元  8,857元  11 110年8月 33,000元 1,731  427   6,920元  3,310元  3,610元  12 110年9月 33,000元 1,248  0   3,813元  0元  3,813元  13 110年10月 33,000元 1,287  0   3,933元  0元  3,933元  14 110年11月 33,000元 1,359  0   4,153元  0元  4,153元  15 110年12月 33,000元 1,250  0   3,819元  0元  3,819元  16 111年1月 33,000元 1,455  286   5,538元  746元  4,792元  17 111年2月 33,000元 1,195  287  2月12日為休息日：1,913元 2月26日為休息日：1,742元 8,403元  2,799元  5,604元  18 111年3月 33,000元 2,537  3,930  3月12日為休息日：1,895元 3月26日為休息日：1,742元 3月27日為例假日：1,100元 27,499元  12,251元  15,248元 19 111年4月 33,000元 2,229  3,173  4月2日為休息日：1,742元  4月4日為國定假日：1,100元 4月5日為國定假日：1,100元 4月9日為休息日：1,742元 4月16日為休息日：2,158元 4月23日為休息日：2,060元 4月24日為例假日：2,040元 30,872元  13,246元  17,626元  20 111年5月 33,000元 1,860  1,870  5月14日為休息日；1962元 5月21日為休息日：1742 5月28日為休息日：1834 18,364元  7,774元  10,590元  21 111年6月 33,000元 2,542  3,117  6月4日休息日：2,170元 6月11日為休息日：1,870元 6月18日為休息日：2,035元 6月25日為休息日：2,298元 6月26日為例假日：2,017元 30,062元  11,940 元 18,122元 22 111年7月 33,000元 2,472  3,347  7月2日為休息日：1,999元  7月9日為休息日：2,915元  7月16日為休息日：1,742元 7月23日為休息日：2,127元 7月30日為休息日：1,742元 7月31日為例假日：1,437元 32,299元  13,806元  18,493元  23 111年8月 33,000元 2,487  1,943  8月7日為例假日：1,100元  8月13日為休息日：1,742元  8月27日為休息日：1,742元 19,604元  7,898元  11,706元  24 111年9月 33,000元 1,634  329  9月17日為休息日：2,158元 8,407元  1,866元  6,541元  25 111年10月 33,000元 536  10   1,676元  62元  1,614元  26 111年11月 33,000元 16  0   49元  0元  49元  27 111年12月 33,000元 20  0   61元  0元  61元  28 112年1月 33,000元 120  83   684元  260元  424元  29 112年2月 33,000元 0  0   0元 0元  0元  30 112年3月 33,000元 1,451  0   4,434元  130元  4,304元  31 112年4月 33,000元 33  0   101元  0元  101元  32 112年5月 30,000元 43  0   119元  0元 119元  33 112年6月 30,000元 0  0   0元  0元  0 元 34 112年7月 30,000元 47  0   131元  0元  131元  35 112年8月 30,000元 0  0   0元  0元  0元 36 112年9月 30,000元 0  0   0元  0元 0元  37 112年10月 30,000元 120  151   858元  753元  105元 38 112年11月 30,000元 0  0   0元  0元  0元 39 112年12月 30,000元 0  0   0元  0元  0元 40 113年1月 30,000元 0  0   0元  0 元 0元  合計     280,871元 92,111元 188,760元 ⒈因下班卡打卡時間於17：15分以前者，乃合理之預備下班時間，故打卡時間於17：15分以前之日期，即不計入加班，打卡時間於17：16分以後之日期，則自17：00開始計入加班時數，計算至分鐘為止。 ⒉109年10月至112年4月之工資為5萬元，每小時工資額為208.33元（計算式：50,000÷30÷8=208.33）；112年5月至113年1月之工資為45,000元，每小時工資額為187.50元（計算式：45,000元÷30÷8=187.50）。 ⒊平日延長工時於2小時以內，以每小時工資額3分之4計算，超過2小時部分，以每小時工資額3分之5計算。休息日工作於2小時內，以每小時工資額3分之4計算，第3至8小時部分，以每小時工資額3分之5計算，第9小時開始，以每小時工資額3分之8計算。例假日、國定假日工作，於8小時內，以該日薪資計算（即月薪÷30），繼續工作於2小時以內，以每小時工資額3分之4計算，超過2小時部分，以每小時工資額3分之5計算。         



附表四：原告甲○○離職前6個月應投保就業保險工資數額

編號 月份 月薪 加班費 工資總額 應投保金額 １ 112年8月 30,000元 0元 30,000元 30,300元 ２ 112年9月 30,000元 0元 30,000元 30,300元 ３ 112年10月 30,000元 1,708元 31,780元 31,800元 ４ 112年11月 30,000元 0元 30,000元 30,300元 ５ 112年12月 30,000元 0元 30,000元 30,300元 ６ 113年1月 30,000元 0元 30,000元 30,300元 離職前六個月平均月投保薪資     30,550元 

 

附表五：原告丙○○離職前6個月應投保就業保險工資數額

編號 月份 月薪 加班費 工資總額 應投保金額 １ 112年8月 45,000元 0元 45,000元 45,800元 ２ 112年9月 45,000元 0元 45,000元 45,800元 ３ 112年10月 45,000元 1,281元 46,286元 45,800元 ４ 112年11月 45,000元 0元 45,000元 45,800元 ５ 112年12月 45,000元 0元 45,000元 45,800元 ６ 113年1月 45,000元 0元 45,000元 45,800元 離職前六個月平均月投保薪資     45,800元 

 

附表六：原告戊○○離職前6個月應投保就業保險工資數額

編號 月份 月薪 加班費 工資總額 應投保金額 １ 112年8月 30,000元 0元 30,000元 30,300元 ２ 112年9月 30,000元 0元 30,000元 30,300元 ３ 112年10月 30,000元 854元 30,858元 31,800元 ４ 112年11月 30,000元 0元 30,000元 30,300元 ５ 112年12月 30,000元 0元 30,000元 30,300元 ６ 113年1月 30,000元 0元 30,000元 30,300元 離職前六個月平均月投保薪資     30,550元 

 

附表七：被告應為原告甲○○提繳之勞工退休金金額

編號 月份 約定月薪 （元） 應給付之加班費總額（元） 工資總額 （元） 被告應提繳之勞工退休金（元） 被告已提繳之勞工退休金（元） 被告應補提繳金額 （元） 1 109年10月 50,000 8,024 58,024 3,481 1,440  2,041 2 109年11月 50,000 16,213 66,213 3,973 1,440  2,533 3 109年12月 50,000 6,620 56,620 3,397 1,440  1,957 4 110年1月 33,000 3,768 36,768 2,206 1,440  766 5 110年2月 33,000 746 33,746 2,025 1,440  585 6 110年3月 33,000 4,284 37,284 2,237 1,440  797 7 110年4月 33,000 3,389 36,389 2,183 1,440  743 8 110年5月 33,000 3,841 36,841 2,210 1,440  770 9 110年6月 33,000 3,795 36,795 2,208 1,440  768 10 110年7月 33,000 6,634 39,634 2,378 1,440  938 11 110年8月 33,000 5,363 38,363 2,302 1,440  862 12 110年9月 33,000 3,670 36,670 2,200 1,440  760 13 110年10月 33,000 3,667 36,667 2,200 1,440  760 14 110年11月 33,000 3,679 36,679 2,201 1,440  761 15 110年12月 33,000 3,850 36,850 2,211 1,440  771 16 111年1月 33,000 4,663 37,663 2,260 1,515  745 17 111年2月 33,000 3,193 36,193 2,172 1,515  657 18 111年3月 33,000 13,932 46,932 2,816 1,515  1,301 19 111年4月 33,000 19,576 52,576 3,155 1,515  1,640 20 111年5月 33,000 12,674 45,674 2,740 1,515  1,225 21 111年6月 33,000 15,744 48,744 2,925 1,515  1,410 22 111年7月 33,000 12,513 45,513 2,731 1,515  1,216 23 111年8月 33,000 10,087 43,087 2,585 1,515  1,070 24 111年9月 33,000 7,957 40,957 2,457 1,515  942 25 111年10月 33,000 202 33,202 1,992 1,515  477 26 111年11月 33,000 0 33,000 1,980 1,515  465 27 111年12月 33,000 0 33,000 1,980 1,515  465 28 112年1月 33,000 0 33,000 1,980 1,584  396 29 112年2月 33,000 0 33,000 1,980 1,584  396 30 112年3月 33,000 3,667 36,667 2,200 1,584  616 31 112年4月 33,000 0 33,000 1,980 1,584  396 32 112年5月 30,000 0 30,000 1,800 1,584  216 33 112年6月 30,000 0 30,000 1,800 1,584  216 34 112年7月 30,000 0 30,000 1,800 1,584  216 35 112年8月 30,000 0 30,000 1,800 1,584  216 36 112年9月 30,000 0 30,000 1,800 1,584  216 37 112年10月 30,000 1,708 31,708 1,903 1,584  319 38 112年11月 30,000 0 30,000 1,800 1,584  216 39 112年12月 30,000 0 30,000 1,800 1,584  216 40 113年1月 30,000 0 30,000 1,800 1,648  152 合計   183,459  91,648 60,436 31,212 



附表八：被告應為原告丙○○提繳之勞工退休金金額

編號 月份 約定月薪 （元） 應給付之加班費總額（元） 工資總額 （元）  被告應提繳之勞工退休金 （元） 被告已提繳之勞工退休金 （元） 被告應補提繳金額（元） 1 109年10月 50,000  16,709  66,709  4,003  1,440  2,563  2 109年11月 50,000  26,932  76,932  4,616  1,440  3,176  3 109年12月 50,000  6,981  56,981  3,419  1,440  1,979  4 110年1月 50,000  5,889  55,889  3,353  1,440  1,913  5 110年2月 50,000  2,134  52,134  3,128  1,440  1,688  6 110年3月 50,000  6,421  56,421  3,385  1,440  1,945  7 110年4月 50,000  5,556  55,556  3,333  1,440  1,893  8 110年5月 50,000  7,706  57,706  3,462  1,440  2,022  9 110年6月 50,000  6,065  56,065  3,364  1,440  1,924  10 110年7月 50,000  13,222  63,222  3,793  1,440  2,353  11 110年8月 50,000  10,493  60,493  3,630  1,440  2,190  12 110年9月 50,000  6,514  56,514  3,391  1,440  1,951  13 110年10月 50,000  5,926  55,926  3,356  1,440  1,916  14 110年11月 50,000  6,310  56,310  3,379  1,440  1,939  15 110年12月 50,000  6,060  56,060  3,364  1,440  1,924  16 111年1月 50,000  10,049  60,049  3,603  1,515  2,088  17 111年2月 50,000  12,304  62,304  3,738  1,515  2,223  18 111年3月 50,000  49,005  99,005  5,940  1,515  4,425  19 111年4月 50,000  49,147  99,147  5,949  1,515  4,434  20 111年5月 50,000  42,383  92,383  5,543  1,515  4,028  21 111年6月 50,000  42,539  92,539  5,552  1,515  4,037  22 111年7月 50,000  49,253  99,253  5,955  1,515  4,440  23 111年8月 50,000  32,112  82,112  4,927  1,515  3,412  24 111年9月 50,000  17,660  67,660  4,060  1,515  2,545  25 111年10月 50,000  3,757  53,757  3,225  1,515  1,710  26 111年11月 50,000  333  50,333  3,020  1,515  1,505  27 111年12月 50,000  0  50,000  3,000  1,515  1,485  28 112年1月 50,000  1,082  51,082  3,065  1,584  1,481  29 112年2月 50,000  0  50,000  3,000  1,584  1,416  30 112年3月 50,000  6,699  56,699  3,402  1,584  1,818  31 112年4月 50,000  153  50,153  3,009  1,584  1,425  32 112年5月 45,000  179  45,179  2,711  1,584  1,127  33 112年6月 45,000  0  45,000  2,700  1,584  1,116  34 112年7月 45,000  121  45,121  2,707  1,584  1,123  35 112年8月 45,000  0  45,000  2,700  1,584  1,116  36 112年9月 45,000  0  45,000  2,700  1,584  1,116  37 112年10月 45,000  1,286  46,286  2,777  1,584  1,193  38 112年11月 45,000  0  45,000  2,700  1,584  1,116  39 112年12月 45,000  0  45,000  2,700  1,584  1,116  40 113年1月 45,000  0  45,000  2,700  1,648  1,052   合計  450,980   144,359  60,436  83,923  



附表九：被告應為原告戊○○提繳之勞工退休金金額

編號 月份 約定月薪 （元） 應給付之加班費總額（元） 工資總額 （元） 被告應提繳之勞工退休金（元） 被告已提繳之勞工退休金（元） 被告應補提繳金額 （元） 1 109年10月 50,000  9,632  59,632  3,578  1,440  2,138  2 109年11月 50,000  21,210  71,210  4,273  1,440  2,833  3 109年12月 50,000  6,972  56,972  3,418  1,440  1,978  4 110年1月 33,000  3,340  36,340  2,180  1,440  740  5 110年2月 33,000  2,151  35,151  2,109  1,440  669  6 110年3月 33,000  4,214  37,214  2,233  1,440  793  7 110年4月 33,000  3,691  36,691  2,201  1,440  761  8 110年5月 33,000  3,963  36,963  2,218  1,440  778  9 110年6月 33,000  5,042  38,042  2,283  1,440  843  10 110年7月 33,000  8,857  41,857  2,511  1,440  1,071  11 110年8月 33,000  6,920  39,920  2,395  1,440  955  12 110年9月 33,000  3,813  36,813  2,209  1,440  769  13 110年10月 33,000  3,933  36,933  2,216  1,440  776  14 110年11月 33,000  4,153  37,153  2,229  1,440  789  15 110年12月 33,000  3,819  36,819  2,209  1,440  769  16 111年1月 33,000  5,538  38,538  2,312  1,515  797  17 111年2月 33,000  8,403  41,403  2,484  1,515  969  18 111年3月 33,000  27,499  60,499  3,630  1,515  2,115  19 111年4月 33,000  30,872  63,872  3,832  1,515  2,317  20 111年5月 33,000  18,364  51,364  3,082  1,515  1,567  21 111年6月 33,000  30,062  63,062  3,784  1,515  2,269  22 111年7月 33,000  32,299  65,299  3,918  1,515  2,403  23 111年8月 33,000  19,604  52,604  3,156  1,515  1,641  24 111年9月 33,000  8,407  41,407  2,484  1,515  969  25 111年10月 33,000  1,676  34,676  2,081  1,515  566  26 111年11月 33,000  49  33,049  1,983  1,515  468  27 111年12月 33,000  61  33,061  1,984  1,515  469  28 112年1月 33,000  684  33,684  2,021  1,584  437  29 112年2月 33,000  0  33,000  1,980  1,584  396  30 112年3月 33,000  4,434  37,434  2,246  1,584  662  31 112年4月 33,000  101  33,101  1,986  1,584  402  32 112年5月 30,000  119  30,119  1,807  1,584  223  33 112年6月 30,000  0  30,000  1,800  1,584  216  34 112年7月 30,000  131  30,131  1,808  1,584  224  35 112年8月 30,000  0  30,000  1,800  1,584  216  36 112年9月 30,000  0  30,000  1,800  1,584  216  37 112年10月 30,000  858  30,858  1,851  1,584  267  38 112年11月 30,000  0  30,000  1,800  1,584  216  39 112年12月 30,000  0  30,000  1,800  1,584  216  40 113年1月 30,000  0  30,000  1,800  1,648  152   合計  280,871   97,491  60,436  37,055  

　　　　　









